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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PAPERS

下列文件乃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2)款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 法律公告編號

《1999 年僱員補償條例（修訂附表 2）令》 ........ 146/99

《1999 年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修訂附表 2)令》 .... 147/99

《1997 年銀行業條例（根據第 2(14)(d)條

作出的宣布）（第 2 號）公告

1999 年（修訂）公告》 .................. 148/99

《〈 1997 年吸煙 (公眾 生 )(修訂 )條例〉 (1997 年

第 93 號 )1999 年 (生效日期 )公告》 ........ 149/99

《〈 1998 年吸煙 (公眾 生 )(修訂 )規例〉 (1998 年

第 13 號法律公告 ) 1999 年

(生效日期 )公告》 ....................... 150/99

《〈 1999 年商船 (安全 )(長度逾 100 米貨船的分艙及

破艙穩定性 )(修訂 )規例〉  (1999 年第 99 號

法律公告 ) 1999 年 (生效日期 )公告》 ...... 151/99

《〈 1988 年旅行代理商 (修訂 )規例〉

(1988 年第 240 號法律公告）

1999 年（生效日期）公告》 .............. 152/99

《〈 1997 年貓狗（修訂）條例〉（1997 年第 97 號）

1999 年（生效日期）公告》 .............. 153/99



立法會  ─  1999 年 6 月 16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June 1999 9

Subsidiary Legislation L.N. No.

Employees' Compensation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econd Schedule) Order 1999 ....................... 146/99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 2) Order 1999 ............................... 147/99

Banking Ordinance (Declaration under Section 2(14)(d))
(No. 2) Notice 1997 (Amendment) Notice 1999 .. 148/99

Smoking (Public Health) (Amendment) Ordinance 1997
(93 of 1997) (Commencement) Notice 1999 ...... 149/99

Smoking (Public Health) (Amendment) Regulation 1998
(L.N. 13 of 1998) (Commencement)
Notice 1999 .............................................. 150/99

Merchant Shipping (Safety) (Subdivision and Damage
Stability of Cargo Ships over 100 Metres in Length)
(Amendment) Regulation 1999 (L.N. 99 of 1999)
(Commencement) Notice 1999 ....................... 151/99

Travel Agents (Amendment) Regulations 1988 (L.N. 240
of 1988) (Commencement) Notice 1999 ............ 152/99

Dogs and Cats (Amendment) Ordinance 1997 (97 of 1997)
(Commencement) Notice 1999 ....................... 153/99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質詢時間一般不會超過一個半小時，而每項質詢大約佔 12 至

15 分鐘。我想再次提醒議員，希望議員不要覺得我囉唆，就是在提出補充質

詢時應盡量精簡，盡量不要提出多過一項問題或發表議論，因為這樣便會令

其他議員沒有機會提出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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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位議員提出主體質詢後，有意提出補充質詢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

言”按鈕。議員如認為其問題未獲答覆或想提出規程問題，請起立示意，我

會稍後請他發言。

第一項質詢。

輸入內地專才

Importation of Mainland Talents

1. DR DAVID LI: Madam President, it is reported that the Commission o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is set to recommend a scheme for importation of
mainland talents with an unlimited quota to facilitat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how it
will assess that an applicant's expertise is essential for Hong Kong's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ervices industry and high value-added industries?

SECRETARY FOR SECURITY: Madam President,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announced in this year's Budget Speech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set up a
Task Force to review existing immigration policies to facilitate the admission of
talents, in particular those from the Mainland, to enter Hong Kong for
employment.  The aim of such admission is to build up a critical mass of talents
required by Hong Kong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our economy as a
manufacturing or services centre, particularly in knowledge-intensive, high
value-added activities.  The Task Force is chaired by me and comprises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Trade and Industry Bureau,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the Industry Department, the Government Economist and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In considering the admission criteria for the talents from the Mainland, the
Task Force will take into account the existing criteria for allowing entry for
employment from overseas countries.  Under existing immigration policies, an
applicant must possess expertise or skills not readily available and of value to
Hong Kong apart from meeting normal immigration requirements.  We will
likewise require the mainland talents to fulfill these criteria.  As they are
expected to contribute to Hong Kong's development into a technology-based and
high value-added goods and services centre, we will make it a requirement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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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qualifications, experience and skills must be demonstrably outstanding and
relevant to the jobs they are offered.  They will be asked to submit
documentary and other proofs for their applications.  The Task Force will also
take into account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Commission o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on Hong Kong's manpower needs and technology opportunities.

The details of the scheme are still being formulated by the Task Force.
The Task Force believes that the determination of whether an applicant's
expertise is essential for Hong Kong to develop high value-added goods and
services, such as information services industry, should be driven by private
enterprise.  In other words, it should be for companies which wish to import
mainland talents to make out a case for their admiss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election criteria to be publish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In addition, the Task
Force is considering the possibility of setting up a committee comprising
representatives of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cademics, businessmen,
industrialists and persons with experience of working with technology to assist
the Government in vetting applications.

DR DAVID LI: Madam President, a recent survey by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 showed that Hong Kong is below Singapore not only
in terms of how its expatriates rank the Asian quality of life, but its language is
also only fifth place in the Asian quality league.  Will the Government advise
this Council as to what incentives will it offer to attract mainland and overseas
hi-tech talents to work in Hong Kong?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們對於吸引人才的政策，素來都是十分寬鬆的。對外

國的人才來說，我們的入境政策是相當開放，只要他向我們證明他擁有的一

些技能、經驗或專長，是在香港不容易找到，以及對香港有貢獻的，我們便

會批准他來港。但是，這個政策一向以來並不適用於內地的，即是說內地的

人才除了是因公事來港之外，目前他們是沒有渠道來港工作的，我們認為這

是很可惜，因為我們沒法利用內地這麼多的優秀人才。所以，現在我們這個

專責小組正研究怎樣放寬目前的政策，提供一個渠道給內地的優秀人才　─

我說的不是一般的專才，而是真正優秀傑出的科技人才來港。我們相信香港

對他們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在我們的構思中，第一，就是在他們初期來港

時，當然要受居留的限制。如果有公司願意繼續聘請他們，他們便可以一年

復一年的繼續在港居住。第二，既然這些是優秀人才，他們來港時，我們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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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給他的直系親屬，例如他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都與外國的人才所獲的

待遇一樣，可以帶同來港居住。我們相信這些條件對內地的科技人才應該是

有吸引力的。

何秀蘭議員：主席，我想問保安局局長，在吸引內地的專才來香港的時候，

有否好像評估港人內地所生子女的人數一樣，評估他們的直系親屬，如配偶、

子女等來港後會對本港的房屋、教育及醫療造成多大的壓力呢？

保安局局長：我們構思中的計劃，是要吸引內地的優秀人才，主要是一定要

那間代他們提出來港申請的公司證明他們具有香港不易找到的技能，而他們

是對香港發展高科技、高增值的產業會有貢獻的。由於我們的宗旨是汲取香

港不易找到的人才，所以相信所涉的數目不會很大，而且這些人來港是一定

有公司聘請他們，並會支取不錯的薪酬的，所以相信他們對香港的房屋、服

務等各類需求，不會構成壓力。

何鍾泰議員：主席，過往對於外國專業人士來香港，不單止是寬鬆而且是沒

有限制的。現在改變政策，我認為是正確的，因為可使內地的專業人士有機

會來香港服務，那麼，日後的情況會否因為多給了機會讓內地的專才來香港，

致令其他國家申請來香港工作的專業人士相對減少了，或會否對他們施加甚

麼限制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首先想澄清，我們現在說的計劃，不是要吸引專才，

即不是要吸引一般的專業人才：例如工程師、醫生或經理、廠長等的一般行

政的人才，不是這些人才，而是吸引優秀的科技人才，即是要在不同科技領

域，或在高增值的服務產業方面有很傑出成就的人才，可以協助香港以科技

為本的經濟發展，來配合香港的發展。所以，對於專才這方面，不論是本港

的勞動市場的人才，或是外國來的專才，均應該不會構成競爭的。

李卓人議員：主席，其實在內地 12 億人口裏，專才可能佔很大的數目，這會

否對香港構成一個危機，因為他們可能願意收取較低的薪酬，這樣會否影響

本地專才的就業機會？我很想知道當局怎樣平衡本地專才的就業機會。我不

是反對吸引多些專才來港，但這樣做隨時會使香港本身的大學畢業生受到很

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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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第一，我想再三強調，我所說的並不是一般的專才，如

果純粹是大學畢業，而無論在學術上或工作經驗上都沒有甚麼傑出履歷的內

地人士，我們是不會讓他們循這途徑來的，所以，這計劃應該不會影響本地

的大學生，或本地專才的就業機會。至於他們會否變成廉價勞工跟我們的人

才競爭呢？我們根據一貫的政策，當然也會看看僱主打算付多少工資給他；

而我們的構思中還考慮過一點，就是我們會否批准這些專才轉換工作呢？我

們參考過世界各地來港就業人士的情況，發覺我們都沒有限制他們只可以為

一間公司服務而不可以轉換工作。所以，對於內地的優秀人才來港後，我們

的初步構思是除了他到港首年之外，是批准他可以換轉工作的。如果他是可

以轉工的話，相信在香港這個自由市場的環境下，僱主是不可以用較市場為

低的工資令他一定要為此僱主工作的。所以，相信將來的工資方面，也一定

會提供競爭力。

楊耀忠議員：主席女士，有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如果有人借這途徑

移居了香港，政府有沒有機制請他離開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剛才已解釋過日後我們如何遴選優秀科技人才，

怎樣批准我們收到的申請。我們打算成立一個委員會，成員不單止是政府的

代表，還希望有本地工商界、科技界、學術界等的人士從旁協助，這是第一

點。所以每一份申請都會經過很審慎的考慮。第二，這些內地人士來港時，

是受居留限制的，初時，我們可能只批准他居留一年，如果他的工作性質改

變了，或那間公司不再僱用他，或發現他的技能對香港也沒有甚麼幫助，以

致公司不再須聘用他，又或他逾期居留，甚或違反其他的居留條件的話，我

們是可以根據《入境條例》將他遣返的。

楊孝華議員：主席，局長在說到遴選的準則時，說會考慮其資歷、經驗及技

能，技能可能是比較容易量度或量化，但是資歷、經驗是比較抽象。我想問

如果是一間公司說，當被問及其想吸引來港的人有甚麼資歷時，它可能只會

說這人是因為在內地與很多機構營商、或是與政府部門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或

人事關係，可以幫助打開市場等，那麼這些是否便屬於政府所想的那種所稱

資歷，還是政府認為真的可以量度資歷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們要求的，是這些人才具備一些在香港很難找到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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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驗、技能，這是我們一貫的入境政策。每當我們收到申請書，要用這

些尺度來衡量各項條件時，一貫都會遇到楊議員所說的困難，就是政府是否

一定可以很客觀地量度或量化呢？入境處素來都有透過徵詢有關的部門或學

術機構來作出評估。由於這是一個新計劃，我們已考慮到一方面既要確保申

請人符合我們的要求，另一方面亦要確保這計劃有足夠的靈活性，方便我們

引進內地優秀人才。所以，我們打算成立一個遴選委員會，希望可有工商界

及學術界的人士參與，多提供意見給我們，使我們在評估這些申請時，容易

判斷有關人士的資歷、技能、經驗是否對香港有價值及是否不易在本地市場

找到。

蔡素玉議員：主席，想請問政府這計劃會否伸延至讓一些內地擬來香港作大

型的高科技項目的投資者作申請？

保安局局長：主席，由於這個是引進優秀科技人才的計劃，我們目前的目標

不是吸引投資者，除非這投資者本身亦是擁有香港所缺乏的高科技經驗、資

歷等。

DR LUI MING-WAH: Madam President, I fully agree that we must have hi-
tech talents to develop our hi-tech industry and high value-added services.  But
can the Government tell us what will be the critical mass, as the Secretary has
just told us, that the Government wishes to build up in the next few years?

保安局局長：主席，這個問題我們已研究過，亦徵詢過一些學術界、科技界

人士的意見，發覺目前很難量化這個 "critical mass"是多少，因為亦有些學者

指出，用英文來表達，這是一個 "suppressed demand"的問題，我們目前沒有

這種渠道給內地的優秀科技人才來港，便沒有很多公司開辦以科技為本的產

業，所以需求是較低。但是，如果將來有了這渠道以後，而投資者又認為我

們的計劃是相當方便快捷的話，那有興趣投資科技為本的產業的人士便可能

多了，申請個案也會多起來，所以目前是沒法估計的。但是，無論如何，為

了使這計劃有靈活性及達致引進我們所需的人才的目的，我們打算不設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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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梁淑怡議員：主席，局長不斷強調她的答覆中末段的委員會，但是我想問

局長，為何她在檢討現行入境政策的專責小組時，又不引入一些非官方的成

員呢？因為我們的政策如果不因應市場的需要或界別的需要，她怎樣能夠確

保那政策會配合需要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政府內部專責小組雖然沒有工商界人士或科技界人士參

與，但我們除了聆聽很多學術界、工商界人士的意見之外，亦有參照創新科

技委員會的意見，其中有指出香港將來會有甚麼科技發展機會及應該發展甚

麼產業。修改入境政策所牽涉的工作其實是很簡單的，就是將目前對內地任

何一個人才除了因公事以外都不可來港就業的這般狹窄的政策放鬆一點便

是。所以，我們認為現階段的工作，由政府部門組成的工作小組負責便可以，

但當我們做到具體、最重要部分的工作，即要決定那些人才可來港時，我們

是很歡迎工商界及其他人士參與的。

主席：我們已就這項質詢用了超過 16 分鐘。現在進入第二項質詢。

收回單位及追討欠租

Repossession and Recovery of Rent in Arrears

2. 涂謹申議員：主席，現時有一些住宅樓宇的租客故意拖欠租金。為收回

有關單位及追討欠租，有關業主須向土地審裁處提出申請，但在該項申請得

到土地審裁處裁決時，租客往往已經拖欠租金多月。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 ) 是否知悉上述個案是否普遍；若是普遍，有何方法防止該種個案

發生；

(二 ) 會否考慮簡化土地審裁處處理業主申請收回單位及追討欠租的程

序；及

(三 ) 現時有否法例，讓當局檢控該等慣性欠租的住客（所謂職業租

客）；若有，詳情為何；若沒有，有否評估是否須制定該等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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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局局長：主席，有關涉及租客故意拖欠租金的個案數目，由於我們沒有

資料，因此我不能斷定這種情況是否普遍。

    根據司法機構的統計數字，自 1998 年起，向土地審裁處和區域法院提

出收樓和追討欠租的申請的數目如下：

1998 年 1999 年

（截至 6 月 9 日）

收樓申請  4 476 宗 1 827 宗

追討欠租申請 14 466 宗 6 021 宗

至於上述個案當中有多少宗涉及住宅樓宇或非住宅樓宇的分類，我們並無這

方面的詳細資料。不過，我想指出一點，並非所有收樓個案都是欠租引起的，

因為業主可能因其他理由而申請收樓，例如為了收樓自住或重建等。眾所周

知，租客拖欠租金，有時候是因為與業主發生糾紛所致，而不一定是故意欠

租。

    其實，要防止租客拖欠租金是非常困難的。業主可以注意以下數點，以

保障自己的利益：

(i) 小心選擇租客；

(ii) 收取可觀但合理的按金，以防租客一旦拖欠租金，亦可盡量減輕財

政上的損失；及

(iii) 遇有租客拖欠租金，應盡早採取法律行動。

    至於質詢第（二）部分有關司法程序方面，有關的法定程序其實 已訂

明在《土地審裁處條例》、《區域法院條例》及《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

之內。這些程序是要確保與訟雙方能夠有足夠通知以便作出準備，亦讓租客

有充分機會對業主的申請作出回應，以及讓租客可以向法庭申請暫緩執行收

樓令。上述規定無可避免會延長收樓及追討欠租所需的時間。為了協助業主

和租客，司法機構方面印製了資料單張，介紹有關申請收樓令的步驟及執行

法庭所判處的財物扣押令的步驟。此外，差餉物業估價署亦派出租務主任，

在該署辦公室及 14 個民政事務處就業主與租客之間的事務，提供諮詢和調停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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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雖然我已作出以上的答覆，但我亦決定成立一個工作小組，

並會與司法機構磋商，就有關的程序進行檢討，研究簡化有關程序的可行性。

    至於質詢的第（三）部分，現時並沒有法例讓政府可以檢控慣性欠租的

租客。在徵詢法律意見後，我認為立法把“欠租”列為刑事罪行並不恰當，

因為欠租主要是關乎業主與租客之間的合約的問題。由於“欠租”屬於違反

合約的行為，所以應循民事法提出訴訟。

涂謹申議員：主席，鑑於很多舊樓的業主均是依靠收租為生的老人家，所以

對他們來說，租客欠租會對他們造成很大的打擊，他們還須花律師費收樓以

對付職業租客。我們即使是到茶餐廳，吃了一碗牛腩麵便從後門走去，法律

上也是可以控以欺詐性地逃避責任的罪名的，即 fraudulent evasion of

liability，這是屬於刑事行為。拒付一碗牛腩麵的十元八塊尚且如此，如果是

欺詐性地逃避租金，在舉證方面儘管會有困難，但我想請問政府仍會否考慮

在檢控或法例檢討方面下些工夫？從主要答覆的第五段可以知道，政府是會

成立工作小組研究簡化有關程序，但從刑事角度來看，原則上這究竟是否完

全不可行，抑或完全是不應該這樣做呢？

房屋局局長：主席，正如我所說，我是在徵詢過法律意見後，才認為把欠租

列為刑事罪行是不適當的。不過，我並不排除涂議員剛才所提出的意見。新

成立的工作小組除了會就可否簡化有關程序進行檢討外，還會研究是否有其

他方法，可以更圓滿地處理這個問題。至於是如何處理，我希望工作小組能

夠作進一步的研究。

曾鈺成議員：主席，局長在主要答覆中指出，申請收樓或追討欠租很多時候

均需要很長時間，因為法定程序是要確保與訟雙方有充分的通知、給予租客

有充分機會對業主的申請作出回應，以及讓租客可以向法庭申請暫緩執行收

樓令等。這事實上是政府保障租客的一貫政策，但局長現在卻說要檢討，看

看如何能夠簡化該程序。這是否意味 政府準備移動該平衡點，照顧業主的

利益多於租客的權利呢？

房屋局局長：主席，我並沒有表示過要轉移該平衡點。無可否認，我們確實

是聽到很多聲音認為法律程序所需的時間實在是太長；一般來說，申請收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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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時約 6 個月，而申請扣押財物也要兩個多月。雖然政府覺得這並非十分恰

當，但我們也要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無可否認，現時的法例對住客是十分

兼顧，但我們也應該考慮時間上是否須有所調整。到現時為止，我們還沒有

定論，但如果是必須改良的話，我們認為是應該予以改良的。

丁午壽議員：主席，局長剛才提到，遇到租客故意拖欠租金，業主可向土地

審裁處申請收回單位，所需時間為 6 個月。另一方面，局長又建議向租客收

取可觀但合理的按金，但一般來說也只是收取兩個月的租金。請問政府是否

有紀錄顯示，在欠租的個案中，最長是拖欠了多少個月？

房屋局局長：主席，我並沒有這方面的資料，但我打算與司法機構及有關部

門合作，把已發生的個案的資料集合起來，整理一份清單，以供查閱有關的

資料。我希望此舉能向有關的人士提供協助，不論是業主或是租客。

楊森議員：主席，在過去數月，我和李柱銘議員在北角所開設的辦事處收到

了一些老人家的投訴。他們均是在退休後耗盡畢生積蓄買樓收租，但卻發覺

有些租客原來是十分熟悉法律，知道往土地審裁處申請收樓或追討欠租需時

半年，提出民事訴訟又須聘請律師，但由於這些老人家擁有物業，即代表他

們是有資產，所以便不可以申請法律援助。主席，在這個情況下，政府如何

可以幫助這 依靠收租為生的老人家，不致令有些租客可利用法律途徑損害

他們的利益？

房屋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在主要答覆中說，這是十分困難的。此外，我在

主要答覆中亦提到業主可注意數點以改善有關情況，但那些也並非是百分之

百的保障。至於法律援助方面，當然是有條例作出規定。但據我所知，一般

來說，循民事途徑在這方面採取法律行動的，所須花費的金錢並非如大家所

想的那般昂貴，應約為數千元。當然，對窮困的老人家來說，這個數字亦已

是難以負擔的了。有關這一點，政府現時並沒有解決辦法，請容許我在工作

小組中就此進行討論，看看政府有甚麼辦法可以幫助這 老人家。

劉漢銓議員：主席，局長在主要答覆中提到為了平衡業主和租客的利益，所

以便無可避免地延長了收樓及追討欠租所需的時間。事實上，很多時候在法

庭頒發了收樓令後，是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才能夠執行收樓令，於是便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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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業主實際收樓的時間，但當中卻無涉及業主及租客的糾紛，只是因為法庭

的執達主任須在一段時間才可執行該命令。為此，政府在檢討有關過程時，

會否考慮如何可以縮短執達主任在執行法庭命令方面所需的時間？

房屋局局長：主席，我十分瞭解這個情況，因為在回答這項質詢前，我已搜

集有關資料，情況是一如劉議員所說，執達主任在整體程序中所佔用的時間

是相當長，有時候甚至可能是佔了 3 個月或更長的時間。不過，我確實沒有

方法能影響司法機構，促請他們改善這個情況。儘管如此，我還是會向司法

機構轉達政府及劉議員對此的看法，希望他們能夠在人手及時間上作出配

合，把時間再縮短些。

黃宏發議員：主席，很多時候即使能夠成功地向法庭申請收樓，但職業欠租

客會把部分爛傢俬遺留在單位內。由於那些爛傢俬並非業主的財產，所以業

主便不能將之棄置，但卻又不能放到屋外，因為業主是有責任將之保存。大

家可以看到，問題其實是相當嚴重的。因此，我想知道現在這個工作小組究

竟有甚麼成員、有甚麼初步的傾向   ─   最少局方是有甚麼初步傾向，會否

告訴我們平衡點是必須修改。這樣並不是為了甚麼，而是因為業主與租客的

關係似乎基本上是失了平衡。

主席：這項補充質詢，是你認為 ......

黃宏發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工作小組是否已有初步傾向。

房屋局局長：主席，由於我尚未正式成立工作小組，故此必定不會先有傾向。

至於我本人和房屋局，到目前為止也是沒有任何傾向。不過，我會讓工作小

組知道他們應該小心照顧雙方的利益，而並非只是照顧一方面的利益。所以，

平衡點方面仍會有所保留，而改變的目的便只是希望能夠改良效果及縮短時

間，希望大家都能夠受益。

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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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永森議員：主席，我相信除了欠租外，局長一定會面對很多情況；租客基

本上已經遷走，但小業主卻無法進入自己的樓宇，而申請收回樓宇的時間又

是十分長。我想請問局長，在主要答覆第五段所提到的工作小組內，會否考

慮制訂一些簡易的行政措施，當小業主能夠提供足夠資料，如證明租客是拖

欠租金及已離去，便可以在保持合理平衡的同時，安排小業主進入單位收回

該樓宇，以保障住客和業主的利益？

房屋局局長：主席，我相信議員所說的情況，是工作小組須研究的一個適當

課題，我們是會將之包括在內的。

主席：第三項質詢。

行政會議成員申報利益

Declaration of Interests by Executive Council Members

3. 劉慧卿議員：主席，行政署長在 5 月 11 日致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

委員會主席的覆函中表示，一位行政會議成員沒有在行政會議討論數碼港計

劃期間退席，雖然該位議員所任職的公司其中一個部門曾獲政府委託，進行

一項在香港發展數碼港的概念的策略性評估，原因是該議員所涉及的利益不

屬於直接及關係重大的金錢利益，也未達到須退席的利益的程度。就此，行

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直接及關係重大的金錢利益”及“須退席的利益”兩者的定義

為何，請舉例說明構成該兩類利益的情況；為何在行政會議討論

數碼港計劃期間，該位行政會議成員不因所任職的公司曾參與數

碼港的概念評估工作，而被視為有直接及關係重大的金錢利益，

以致有需要退席；

(二 ) 行政會議現時有關成員申報利益及退席的規則，與主權移交前的

有關規則有否不同；若有，不同的地方為何；及

(三 ) 自主權移交以來，行政會議成員因所申報的利益屬直接及關係重

大的金錢利益或須退席的利益而在行政會議討論有關事項期間退

席的次數為何；該等利益申報與退席事宜所涉及的性質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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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主席，

(一 ) (1) 為確保行政會議成員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時公正無私，行政

會議設有確立已久的機制，讓議員就會議討論的事項申報利

益。如行政會議成員申報的利益屬直接和重大的利益，該成

員通常須在討論有關事項時退席。直接和重大利益大致可歸

納為以下幾類：

(i) 重大的個人金錢利益，而有關利益可能會因行政會議的

決定受到重大影響；

(ii) 身為公司或組織的董事、合夥人或顧問，而該公司或組

織可能會因行政會議的決定而受到重大影響；

(iii) 以專業身份向與待議事項有關的任何人士或團體提供

意見或擔任代表；及

(iv) 所有密切或重大利益，而這些利益如被公眾得悉，按常

理或會令人認為有關議員所提出的意見可能是基於個

人利益或關連，而不是基於其提供公正持平意見的職

責。

上述利益都足以令議員退席。換言之，直接和重大利益可構

成一項須退席的利益。

除了足以令議員退席的利益外，其他直接或間接利益，即使

是無關重要和不涉及金錢利益的，只要能令人認為可能會導

致議員在議事時傾向於某種立場的，均應申報。

(2) 行政會議討論數碼港計劃時，關於數碼港構思的策略性評估

報告只是其中一項背景資料，不是討論重點。當時的討論焦

點在於政府應否與計劃提議者就推行有關計劃的綱領進行

詳細討論。問題中提及的行政會議成員在某公司擔任高職，

而該公司其中一個部門受政府而非計劃提議者委託，就香港

興建數碼港的構思進行策略性評估。該公司從未參與政府與

計劃提議者之間的磋商，亦未被要求就磋商的條件提供意

見。儘管如此，該議員仍按照規定在事前申報利益，但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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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涉及的利益不屬於直接及關係重大的金錢利益，亦不構

成須退席的利益，因此在該次討論中，有關議員並未被要求

退席。

(二 ) 目前行政會議成員申報利益的規則，基本上與回歸前的規則相

同。不過，我們曾進一步闡釋某些指引，使議員登記利益時可提

供更詳細的資料。

(三 ) 在 1997 年 7 月 1 日至 1999 年 6 月 8 日期間，行政會議共舉行了

87 次會議，討論過 741 個項目。行政會議成員曾就其中 45 個項

目申報直接和重大的利益 62 次，有關的議員並因此退席，沒有參

與會議就有關事項所進行的討論。這類申報和退席的性質，主要

涉及議員在某公司或組織出任董事、合夥人或顧問職位，而該公

司或組織可能會因會議就有關事項的決定而受到重大影響。

在同一段期間，行政會議成員曾就其中 214 個事項申報其他利益

達 539 次，這些曾申報的利益，性質主要涉及議員在各理事會、

委員會和審裁處的成員身份。

劉慧卿議員：主席，行政會議所討論的問題是高度敏感而且重要的，亦涉及

香港各層面，行政會議成員與商界的關係也是千絲萬縷的。請問司長如何令

香港市民信服現時有一套機制，能夠正如司長剛才所說，讓他們申報利益，

以及能令他們提出公正、無私的意見？

主席，請問怎樣可知道行政會議成員在申報利益後再參與討論時，他是

代表公眾利益，而非代表本身或親戚朋友等各方面的商界人士的利益呢？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剛才在主要答覆提出申報利益可分為幾類，有些人申

報利益，是因為他是當事人的身份，在一間公司或一個組織，他所處的地位，

該公司或該組織因為行政會議的討論或決定，會對其個人、公司或組織有重

大的影響，例如在金錢上有利益衝突。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在主要答覆

中明確提到，這些是直接造成他們要退席的理由。我在主要答覆中也明確提

到在回歸後，行政會議共舉行過多少次會議，有多少議員在多少個場合中，

曾經申報利益而須退席的。也許我須再次解釋清楚，舉凡有成員因利益關係

而須退席的，他在會議前不會收到有關的文件，而且在會議進行討論時他是

須避席，不能參與這些討論的，所以不會有任何情況足以構成剛才議員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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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種憂慮，因為該人根本沒有參與，甚至連文件也沒有機會參閱，何況是

討論的過程。至於其他有利益的情況又如何？以官方的那幾位行政會議議員

為例，例如考慮公務員加薪時，他們當然會直接受到影響，但卻不會因為這

類討論而帶來額外、不應得到的金錢利益。在此情況下，他們有需要申報利

益，但無須避席或不參與討論。因此，我們要區別兩種申報利益而知道兩者

是有分別的，而且我在主要答覆中提出的數字，已清楚表明在何種情況下有

多少議員曾經作出申報，以及我們是如何處理的。

梁耀忠議員：主席，在司長的主要答覆第 (三 )部分提到，雖然在 87 次會議中，

討論過 741個項目，其中只有 45個項目有議員申報直接和重大的利益 62次，

經計算後發覺申報的比例只有 6%，並不算很高。不過，他其後說得很清楚的，

便是所有這些項目均涉及議員在某公司或組織出任董事或合夥人等重要及直

接的關係，與司長在主要答覆第 (一 )部分所提及的直接及重大利益很有關

係。

各位知道行政會議的人數並不多，雖然存在避席的制度，但如果每人也

有可能避席，出席的人數便會更少，行政會議的效率及討論的話題也會變得

狹窄，這對會議會造成很大影響。請問司長會否對出席行政會議的成員制度

進行檢討，例如會否取消現時很容易造成私私相惠、不民主的委任制度，改

而訂立一個更公正、無私的制度，來委任行政會議成員？

政務司司長：主席，原來我們有少許誤會。我無權對行政會議的組成作出任

何決定，亦沒有涉及任何有關的檢討中。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昨天提到有關

將來行政會議的組成，會考慮其他因素。剛才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是並非

我所能作答的。各位均清楚明白，行政會議是向行政長官直接提出意見，協

助他在各方面作出決定，所以其成員並不是選出來的。

李永達議員：主席，在主要答覆第 (三 )部分指出，行政會議在過去兩年所討

論的 741 個項目中，涉及重大金錢利益的有 62 項，而要申報其他利益的也有

539 次，這足以反映出行政會議與商界無論如何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請問

政府有否考慮因為行政會議的成員會得悉和瞭解政府最重大及敏感的政策和

資料，而要求全體行政會議成員在任期內辭去所有商業職位及有關的連繫，

以減少各方面的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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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主席，我相信我們應該瞭解，現時情況並非有甚麼特別的，一

向以來，香港也是有相同的情況出現，所以這便解釋了我們為何一向設立健

全的行政會議成員申報利益的規矩，我們亦設有行政會議成員個人利益的登

記冊，而每次有人獲委任行政會議的議員後，他一定要申報本身的利益，把

所有屬於公司的任何利益，例如公司成員、董事、合夥人、僱問等的身份予

以申報，而這些資料其後則會列入登記冊內。各位也知道這本登記冊是容許

公眾人士在提出要求時，提取省覽的。我相信許多新聞界人士均曾閱覽過這

本登記冊，其中有些資料亦有在報章內披露。這種做法是我們認為很有效的

保障，因為可以讓各位知道各行政會議議員所代表的利益是甚麼、程度上多

大，從而看到該議員處事是否公平。

涂謹申議員：主席，請問政府，根據主要答覆第 (三 )部分所述，行政會議成

員總共有 62 次，就 45 個項目申報了直接或重大的利益。請問可否公布個別

行政會議成員的申報次數及內容？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相信各位議員也知道，凡涉及行政會議的議程及討論

細則均須保密的，所以我們不會披露某一位議員在某一次會議上所申報的利

益，但我們可以像今天這樣，作統計上的披露，即在一段時間內有多少議員

就多少項目作出過有關利益的申報。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是問個別行政會議成員申報利益的次數。主席，我看

不出為何知道了某甲申報了多少次有關的利益便會知道該次會議討論了些甚

麼事項，我無法理解這一點。

主席：政務司司長，你有沒有補充？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也應該補充一下，因為我剛才有少許誤解了議員的補

充質詢，他說得也是很對的。就公布個別議員曾作出過多少次申報，我們是

會加以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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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知道多位議員也想提出補充質詢，但我們就這項質詢已用了 17 分

鐘，所以現在要進入第四項質詢。

船隻排放過量煙霧

Emission of Excessive Fumes from Vessels

4. 梁耀忠議員：主席，經濟局局長於本年 4 月 28 日回答本人的書面質詢時

表示，海事處在過去 3 年成功檢控船隻排放過量煙霧的個案共有 4 宗，每宗

平均罰款 2,000 元。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有否主動派員監察船隻有否排放過量煙霧，並對排放過量煙

霧的船隻的東主作出檢控，而不是只在接獲投訴後才採取行動；

及

(二 ) 政府有何措施減少船隻排放過量煙霧；若有，詳情為何；若否，

原因為何？

經濟局局長：主席，

(一 ) 海事處派駐各主要航道的巡邏船，當看到有船隻排放過量煙霧

時，會主動採取行動，進行煙霧排放測試，如證實該船隻排放超

越《空氣污染管制（煙霧）規例》所容許的標準，會進行檢控工

作。在過去 3 年成功檢控的 4 宗個案中，有 3 宗是由海事處巡邏

船在巡邏時發現，跟進而檢控成功的。另一宗則是由環境保護署

轉介給海事處而成功檢控的。

(二 ) 導致船隻排放大量煙霧的主要原因是由於船上主機缺乏適當及足

夠維修和保養，此外，當船隻在短時間內改變航速，如在泊岸時，

亦可能會排放煙霧。海事處在定期檢驗本地船隻時，會進行主機

運行測試，以確保主機能運作正常和得到適當及足夠的維修和保

養。此措施可有效地預防本地船隻排放過量煙霧。至於外來船隻

在香港海域如被發現排放過量煙霧，有關船隻將如本地船隻一樣

會被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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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忠議員：主席，我經常往尖東海濱公園跑步，常常看到遠洋船和本地船

隻排放大量黑煙。局長在主要答覆的第 (二 )部分說，當局有測試機制以確保

船隻主機能夠運作正常，但為何在“確保”後，仍有這麼多船隻排放大量黑

煙？局長同時表示會派船負責巡邏，而船隻在泊岸時很容易排放大量黑煙，

那麼為何不集中在碼頭附近巡邏，而令附近的空氣環境得以改善？

經濟局局長：主席，我沒有說船隻在泊岸時一定會排放大量黑煙，我只是說

有此可能。剛才我說的機制是針對本地船隻，並非針對遠洋船，但如果我們

的巡邏船發現無論是遠洋船或本地船隻排放黑煙時，亦會採取行動。但不要

忘記，海事處只有 20 艘巡邏船：有 14 艘船主要在繁忙時間於海域周圍巡邏；

另外 6 艘船負責在晚間巡邏。其實當發現有船隻排放黑煙時，有關職員會即

時採取行動。如果市民或梁議員在跑步時看到有船隻排放大量黑煙的情況，

十分歡迎他們致電通知海事處，以便我們即時採取行動。

主席：梁議員，你哪部分的補充質詢未獲答覆？

梁耀忠議員：局長可否回答其實測試的機制是否真的那麼不完善？因為局長

說可以確保船隻主機運作正常，但似乎與現實不相符。

經濟局局長：主席，測試機制是一種預防方法，在進行測試時，如果發現主

機有問題，當然要立即進行維修，這樣便可以防止由於主機缺乏維修和適當

保養而引致排放黑煙的情況。但剛才我也曾解釋   ─   我不懂得駕駛船隻，

只懂得划船   ─   船隻如在短時間內加速，例如由油渣轉用重燃油，便無可

避免地會排放黑煙。因此，即使一直監察主機，也不等於船隻一定不會排放

黑煙。

    此外，梁議員剛才問為何我們不派職員專注在碼頭附近監察，這其實是

涉及資源問題。剛才我說有 20 艘巡邏船，雖然數目不多，但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其實也有進行其他巡查和檢控工作的。以這 20 艘巡邏船來說，在過去，

有關職員曾上船檢查超過 1 萬次；在過去 3 年，提出檢控超過 1 800 宗。當

然，海事處除了負責檢控排放黑煙的船隻，也須進行其他工作，尤其是海上

安全方面，例如須監察有沒有船隻超速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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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世柱議員：主席，根據主要質詢，罰款平均為 2,000 元。請問局長可否告

知本會，在現時的情況下，所處的最高罰款為何？如果平均罰款為 2,000 元，

是否偏低呢？最近有人提議，汽車排放黑煙也要罰款 2,000 元，而船隻的比

例較大，罰款額應否要相應提高呢？

經濟局局長：主席，最高罰款額當然不是 2,000 元。根據有關法例，初犯者

的最高罰款額為 1 萬元，如果再犯，最高罰款額則為 2 萬元。

劉江華議員：主席，剛才我聽到葉局長說過去曾提出一千多宗檢控，我不知

他是指哪類情況，但在主要答覆中，他清楚表示，在過去 3 年只有 4 宗成功

檢控個案，這表示情況可能是令人滿意的；但相反，他們可能未能成功檢控

違法者。局長剛才提過會監察船隻在泊岸時的情況，那麼當局會否參考例如

監管陸上交通工具排放黑煙的措施，以加強其監管行動？

經濟局局長：主席，多謝劉議員的補充質詢。事實上，在得悉梁議員提出這

項質詢後，我便請海事處處長特別作出巡查船隻的安排。昨天他前往東博寮

海峽，即香港仔對開的一帶，我相信梁議員對該處也很熟悉，記錄昨天在繁

忙時間內有否船隻排放大量黑煙，因為我也想知道實際的情況；而報告的結

果是沒有任何發現。我相信問題並非這麼嚴重，以投訴的數目來說，我們在

過去 3 年所接獲的排放黑煙投訴只有 9 宗，即平均每年只有 3 宗。我也希望

梁議員積極提出投訴，這樣數字可能會增多，但我們絕對不是忽視這問題。

海事處處長亦提醒有關同事在巡邏時，如果發現有船隻排放黑煙，便採取行

動提出檢控。我認為預防是最有效的，所以海事處會定期巡查船隻的主機，

這並不等於我們希望檢控數字增加，其實越少投訴，即反映情況越好。

劉江華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可否加強監管行動？局長說委派海事處

處長巡視船隻，這是否說已加強其行動呢？日後會有甚麼經常採取的措施？

經濟局局長：其實，我剛才已回答了這項補充質詢。我們現時可以辦到的，

是我們有 20 艘巡邏船經常在海域範圍巡邏。當然，“加強”的意思，是職員

在巡邏時會一併監察船隻排放黑煙的情況。其實，除了監察船隻有否排放黑

煙外，負責海上安全是更為重要的，安全始終是最重要。當然，海事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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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繼續提醒船長和海員關注這方面情況，而我希望今後可在教育和宣傳上多

做工夫。

劉漢銓議員：主席，從政府的主要答覆中，大家可看到成功檢控個案的數字

是非常少的。局長也提到，有 20 艘巡邏船進行監察工作，但實際上，可能由

於這 20 艘船同時須負責其他工作，所以未能有效監察船隻排放黑煙的情況。

我想請問局長，除了教育之外，還有甚麼具體辦法能夠加強監察呢？

經濟局局長：主席，如果議員覺得解決黑煙問題是這麼重要時，我認為最有

效的監察方法，莫過於增加巡邏船的數目，當然，我們亦須考慮資源的問題。

黑煙問題是否這麼嚴重呢？我相信海事處的同事在巡邏時，亦有注意船隻排

放黑煙的情況，和採取相應的行動，但其實投訴和檢控的數字也不多，所以

我覺得問題並非這麼嚴重，我希望大家可協助我們監察這情況，而我們亦會

密切留意有關的投訴數字，並參考海事處處長日後提交的報告結果，如果大

家認為問題甚為嚴重，我樂意申請撥款以增加巡邏船的數目，但我覺得以目

前來說，似乎沒有這需要。我始終認為防範是最重要的，如果我們可以加強

定期進行檢查，而船隻能定期進行維修，相信可盡量減少排放黑煙的情況出

現。

何秀蘭議員：主席，在個多月前，政府水警部門曾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購

買新水警船，除了是因為目前水警船的船速不夠快外，另一原因是水警船所

排放的黑煙不符合現時的環保要求。我們有同事曾有意向他們購買舊水警

船，但其他同事提醒說千萬不要購買，否則定會被政府控告排放黑煙。我想

請問局長，現時政府名下的船隻，有多少艘是合乎環保要求？當職員進行巡

邏或追查排放黑煙的船隻時，會否是“賊喊捉賊”，連本身乘坐的船也排放

很多黑煙出來呢？

經濟局局長：主席，我剛才也說過，其實海事處只有 20 艘巡邏船，當職員發

現有船隻排放黑煙時，不論是政府船或非政府船，他們便會採取行動。我相

信政府的船隻並不會特別排放大量黑煙。

何鍾泰議員：主席，現時在海上航行的船隻，有不少會排放大量黑煙，而經

濟局局長說來說去也只有 20 艘海事處船隻，其實政府直升機在飛行巡邏時，

也容易看到船隻有否排放煙霧，可否考慮要求他們協助海事處監察船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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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檢控的機會呢？

經濟局局長：主席，如果議員認為問題是這麼嚴重，我也十分樂意這樣做。

但其實，我們也不會時常看到有直升機，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如果市民或在

座各位議員這麼關注這問題，在看到有船隻排放黑煙時，便應積極向海事處

作出投訴。我剛才也多次表示，海事處亦十分關注這問題，其職員在巡邏時

如果發覺有船隻排出大量黑煙，便會提出檢控。我藉此機會呼籲大家，如果

看到有這情況，請即時向海事處投訴，我們一定會採取行動。

張永森議員：主席，局長在主要答覆的第 (二 )部分，提到定期檢驗，我想瞭

解定期檢驗是多久進行一次，以及有否一個機制能探測海港內和海港外的空

氣質素污染，是否有很大的差別？

經濟局局長：主席，我先回答補充質詢的第二部分。我可以請環境保護署擬

備一份報告，提供議員參考，但環境保護署初步認為，海上的污染情況並不

是這麼嚴重，因為煙霧在空氣中散發較快。至於補充質詢的第一部分，有關

船隻每年最少會進行一次檢查；海事處職員在巡邏時，如發現有船隻排放黑

煙，即使煙霧並非太黑，也可能要求檢驗船隻機器，如發覺有問題，會給予

船主數天或一段時間以進行維修，然後再次驗船。我相信維修和保養是防止

排放黑煙的最有效辦法。

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李卓人議員：主席，其實大家聽過主要答覆的第 (一 )部分，可能會懷疑政府

的主動性有多少？我想請問海事處在進行巡邏時，主動採取行動進行煙霧排

放測試的有多少次？我們清楚知道在巡邏時抽船進行測試，然後成功檢控的

有 4 宗，但究竟曾測試過多少船隻？我們擔心職員在巡邏時須負責多項工

作，而將檢控排放黑煙的優先次序定於較低的位置。

經濟局局長：主席，我未能即時回答李議員有關實際測試過多少次的補充質

詢。我在向海事處取得資料後，會以書面回答李議員。（附件 I）

主席：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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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港計劃的租約條款

Tenancy Agreements of Cyberport Project

5. 何鍾泰議員：主席，據報，有多間跨國企業公司表示有興趣成為數碼港

的租戶。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會否考慮在租約內規定租戶須聘用本地人才；若否，原因為何；

(二 ) 會否規定租戶在輸入本港缺乏的人才的同時，須培訓本地人才，

以達致技術轉移的目的；及

(三 ) 在制訂有關的租約條款時，會否參考外國類似計劃的租約條款？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

(一 ) 我們打算在擬設的數碼港公司之下成立一個獨立委員會，負責釐

定及執行數碼港的租用準則。雖然詳細的租用準則尚待落實，但

我們認為無須在租約內訂立條款，規定數碼港租戶必須聘用本地

的專業人員。跨國企業公司選擇在香港建立業務的其中一個考

慮，是香港擁有其業務所需的專才，數碼港的租戶亦不例外。在

數碼港經營的公司，尤其是從事資訊內容創作及多媒體數碼數據

服務的業務，聘用能掌握本地文化及本地語言的人才更是必需。

硬性規定租戶必須聘用本地人才，反而不當。用人得宜對於公司

本身的業務發展是至為重要的，間接亦會對香港整體經濟發展有

利。

(二 ) 質詢的第 (二 )部分涉及人才培訓。政府無意用租約規範租戶對員

工培訓的安排，但我們會鼓勵數碼港的租戶為僱員提供培訓。人

力是一間公司最寶貴的資源，我們相信數碼港的租戶是會極度重

視員工培訓的。

(三 ) 質詢的第 (三 )部分，政府在制訂有關的租約條款時，會參考外國

類似計劃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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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主席，請問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直至現時為止，有多少間

跨國企業公司表示有興趣成為數碼港租戶；當中多少間會考慮聘用本地人

才？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目前已有 10 間跨國企業公司租用數碼港，並

在該處設立公司。有關聘用員工的具體細節安排，現時當然是言之尚早，所

以我沒有有關他們會聘用多少本地人才的資料。

陳婉嫻議員：主席，我相信香港市民對數碼港有一定的期望，我們希望香港

成為高新科技發展的地方。不過，我剛才聽了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的答覆

後，吃了一驚。當然，我同意在租約內制訂這些要求可能會有困難，但政府

會否另想辦法，為這些高科技發展訂立技術轉移政策？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我們覺得培訓員工是一間公司在發展業務時

必須做的工作。在過程中，同事與同事間的交往及接觸，亦是一種可以發揮

才幹的機會，所以我們認為不應該以租約來作規範。我們認為硬性作出規定

是不恰當的。

陳婉嫻議員：局長好像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

主席：陳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甚麼？

陳婉嫻議員：我並非說在租約內作出規定，而是問政府會否制訂技術轉移政

策？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如何量化或評估能否做到技術轉移呢？我相

信即使最終訂有這個目標，但在實際執行方面，也是沒有可能做到的，因為

那些是私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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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午壽議員：主席，既然合約中沒有訂定制度，要求那些公司一定要聘請香

港人，那麼，請問政府會否建議香港各大院校直接與那 10 間有意租用數碼港

的公司聯繫，詢問他們會聘用甚麼人才，以及會否聘請香港的大專學生？這

樣一方面可以對畢業生的就業有所幫助，另一方面，亦可達到日後技術轉移

的目的。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謝謝丁議員的質詢。其實，我們下一步的工

作是與那 10 間及其他日後有機會成為數碼港租戶的公司進一步洽談，討論他

們的實際需要及設計等問題。我們很樂意向他們轉達這意見，讓他們考慮本

地能提供有關人才的院校，作為參考。

主席：丁議員，你哪部分的補充質詢未獲答覆？

丁午壽議員：主席，政府有否建議香港的大學直接與那 10 間公司接觸？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我認為最重要是有溝通渠道。我們一方面會

向那 10 間公司進一步推介本地人才，另一方面，亦會向教育統籌局局長轉達

議員的意見。

單仲偕議員：主席，我知道政府現時透過互聯網網頁接受有興趣加入數碼港

的公司的申請。政府在未完成整項數碼港計劃前，可能仍會陸續接受申請。

請問政府何時開始詢問這些有興趣成為租戶的公司需要甚麼人才，正如剛才

丁午壽議員所說，從而可以回覆各學院？政府可能會在 6 月就資訊科技的人

力問題進行調查，不知對這方面會有何影響？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我們的工作會逐步展開。首先，我們會在資

訊科技及廣播局設立數碼港事務部，然後全面與這些有意租用數碼港的公司

進一步洽談，落實他們的實際要求。我們在那個階段可以利用這個渠道，向

他們轉達我們剛才承諾要推介本地人才的意見。因此，我們的工作是會逐步

展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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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漢銓議員：主席，政府在主要答覆中提到會成立一個獨立委員會，負責釐

定租用準則。大家都知道，發展數碼港的目的，是發展經濟和增加就業。政

府在主要答覆亦提到，無須在租約內訂立條款，規定數碼港租戶必須聘用本

地的專業人士。我現在並不是想討論應否有這項規定，而是既然政府已表達

了這項意見，但又說會由獨立委員會決定，假如獨立委員會認為有此需要，

會否因這樣做違反政府的意思而不敢進行呢？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這個獨立委員會內當然會有政府成員，我們

亦希望可以招攬獨立人士，能夠以客觀、公平、公正的態度處理日後有意加

入數碼港的公司的申請。事實上，我們已公布了租用評審準則的大綱。我們

銳意招攬一些尖端科技的優秀人才，為香港提高增值服務，以及令香港更具

競爭力。因此，在整個過程中，我們必須爭取人才，對人才有很大的渴求。

我相信獨立委員會在決定租給哪些公司時，其中一個考慮因素是究竟有關公

司的人才能否促進該公司想開拓的業務。因此，我覺得應該不會出現矛盾。

劉江華議員：主席，政府在主要答覆中提到會參考外國類似計劃的租約條款。

鄰近發展這類高科技的地方，對租戶給予稅務優惠，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請

問政府會否開始考慮這問題，即會否給予一些優惠？如果會的話，是哪一方

面的優惠呢？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我相信我不能夠回答這項補充質詢。不過，

我能夠說的是，香港的稅務較鄰近國家，甚至在國際水平來說，已經相當低。

香港的稅制既簡單，稅率亦相當吸引，所以我相信數碼港的吸引力，並不單

止在於在香港成立公司可以在稅項方面得到甚麼寬減或優惠，而是有其他吸

引之處。

何世柱議員：主席，我亦同意在租約內是很難作出這類規定的。不過，外來

公司當然想輸入一些工作人員，特別是有經驗及有技術的人員，那麼，我們

是否可以對他們輸入的人手數目及時間長短作出管制，令他們一定要訓練本

地人才，從而達到技術轉移的目的？請問政府會否考慮這種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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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較早前保安局局長已就如何吸引海外專才來

港向各位議員作出清楚解釋。海外專才必須經過一些申請程序，才能來港工

作。我們會依照一般的政策來處理，即如何吸引海外專才來港工作的政策來

處理。

何世柱議員：主席，對不起，我的意思正好相反。我是說在讓他們輸入人才

時，我們是否應為本地人才的培訓及技術轉移 想，不讓他們輸入大量人才，

以及長時間輸入人才，迫使他們一定要培訓本地人才？政府是否應該考慮這

個做法？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我覺得在現階段對這些公司設立太多關卡，

對這些公司並不公平，因為要開展一間公司的業務，必須以整體業務需要為

眼點。如果他們需要某些人才，而我們卻強行不准他們聘用，又或限制聘

用時間，甚而一概而論地處理，是不適當的做法，所以政府不打算在現階段

訂立任何先設條款或規則。

陳榮燦議員：主席，剛才局長提到大約有 10 間公司申請成為數碼港租戶，請

問整個數碼港能夠容納多少間公司？如果有太多公司受到吸引，請問有否設

立輪候機制，以及現時申請的次序如何？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按現時計劃中數碼港的面積，我們構思應可

容納 130 間公司。當然，在現階段我們沒有可能說出每一間公司的面積需求。

至於如何審批，以及有否需要訂立輪候名冊等問題，我相信要待我們落實了

租用評審準則，全面處理這些申請時，才由獨立委員會處理。

張永森議員：主席，我希望政府能夠主動地推動培訓本地人才。數碼港的三

大主要吸引因素是優惠租金、業務規限，而最後，是我們所希望的，能夠出

現求過於供的情況。為何現時獨立委員會不能設立一個機制，包含一些具體

條款，訂明任何有興趣租用數碼港的人士或機構均一定要提供一些基本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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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包括本地聘請人士或外來聘請人士的數目，並設立一個計分制度加以鼓

勵，如果真的出現求過於供的情況，聘請本地人士或在本地培訓人才比例較

大的機構便可獲優先權？為何現時不能訂立一些具體的申請規則，給有興趣

的機構參考呢？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這問題當然要待獨立委員會處理，政府可以

把議員的意見向獨立委員會反映。

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何鍾泰議員：主席，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在主要答覆第 (三 )部分提到，政

府在制訂有關租約條款時，會參考外國類似計劃的經驗。請問現在或將來會

參考哪些國家的類似經驗呢？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謝謝何議員的補充質詢。我們現正搜集亞洲、

美國及澳洲等推行類似計劃的地方的資料，而我們已掌握了一些有關租約條

款的資料。我們稍後亦會嘗試搜集其他推行類似計劃的地方的資料。

主席：何議員，你哪部分的補充質詢未獲答覆？

何鍾泰議員：主席，亞洲並非國家。請問當局正在考慮亞洲哪些國家的資料？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亞洲是指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泰國等國家。

我們是參考這些國家的資料。

主席：各位議員，質詢時間到此為止。由於今天只有 5 項質詢，所以我已平

均分配給每項質詢 16 至 17 分鐘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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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高級官員出席傳媒的時事節目

Senior Officials Attending Media Programmes on Current Affairs

6. MISS EMILY LAU: Regarding senior officials attending media
programmes on current affairs as guest speakers, will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inform this Council:

(a) whether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has ever attended
such programmes; if not, the reasons for that;

(b) of the bureau secretaries who have not attended such programmes
in the last two years; and

(c) whether the Chief Executive will instruct senior officials to attend
more of such programmes, so as to enhance the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of the work of the Administration?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Madam President,

(a)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maintains very close contact
with the local and overseas media in her day-to-day work.  She
takes part in various media sessions, briefings and interviews to
explain the Government's views and policies.  Her participation in
current affairs programme is mainly in the form of one-on-one
interviews.

(b) All Policy Secretaries have attended current affairs programmes as
guest speakers in the last two years.

(c) We are committed to the policy of open and accountable
government.  All senior officials support this policy and are
conscious of the value of communicating with the media to ex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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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policies and to respond to views expressed by the
community and the media.  They will continue to attend media
programmes which are relevant to their portfolios and which justify
their attendance.  There is, therefore, no need for the Chief
Executive to instruct senior officials to attend more of such
programmes.

狄士尼主題公園

Disney Theme Park

7. 霍震霆議員：財政司司長在發表本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時表示，政

府正與狄士尼公司討論在本港興建主題公園事宜。據報，該公司在過去與其

他地方的政府商討興建主題公園時，往往要求當地政府提供大量基建設施。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將會向該公司作出甚麼承諾或提供甚麼資助；有否評估該等承諾

或資助對促進本港的文化、體育及娛樂事業發展的作用；及

(二 ) 鑑於數碼港計劃曾引起爭議，當局有何措施確保談判結果會符合

公眾利益，以及有否計劃提高談判過程的透明度？

經濟局局長：主席，

(一 ) 正如財政司司長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

案》演辭中所公布，政府現正與狄士尼公司進行深入的談判，以

期於 1999 年 6 月 30 日前決定在香港設立主題公園的計劃能否成

事。雙方已於 2 月就此事簽訂一份諒解文書。由於談判涉及敏感

的商業資料，雙方同意在談判進行期間不可披露有關的細節。不

過，我們可以向各位議員保證，只有在雙方能商定彼此均可接受

的條件，以及本會的財務委員會批准政府這項計劃的財政承擔的

情況下，我們才會簽訂協議。狄士尼公司是國際著名的主題公園

營運者，我們深信，興建狄士尼主題公園會為香港經濟帶來重大

利益，包括促進本港的旅遊業。

(二 ) 我們會在適當時候盡快向本會和市民匯報談判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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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症

Obesity

8. 楊森議員：據報，世界 生組織指出下世紀人類主要的健康問題將會是

過於肥胖。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統計全港人口的體重／身高比例；若有，該等數字與世界

生組織建議的標準比例比較，情況為何；若否，會否進行該等統

計；

(二 ) 當局如何幫助市民預防患上肥胖症或如何向已患上肥胖症的市民

提供治療；及

(三 ) 有何計劃制止肥胖症的個案增長及預防與肥胖相關的病症；各有

關計劃所涉及的資源為何？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一 ) 一批香港大學、 生署和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的專家，曾

在 1994 至 1996 年間進行一項關於本港心血管病成因的研究。該

研究指出，按照世界 生組織所建議採用的準則計算（即體重指

數 [重量（千克）／（高度（米）） 2]超逾 30），本港分別有 5%

及 7%年齡介乎 25 至 74 歲的男性和女性身體過胖。至於學生方

面，任何學生體重超過本港學生身高別體重中位數 20%以上會被

斷定為過胖。在 1997-98 學年，大約有 12%曾前往學生健康服務

中心接受評估的學生身體過胖。

根據世界 生組織發表，西歐大部分國家有 10%至 25%的成年人過

胖、美洲部分國家是 20%至 25%，而東歐部分國家則高達 40%。

(二 ) 所有病症都是預防勝於治療，肥胖症亦不例外。 生署及醫管局

均 重幫助市民預防過胖，當中包括 3 方面的服務：

健康推廣服務　─　預防過胖是健康推廣計劃其中一個重點主

題， 生署和醫管局均會為市民舉辦宣傳和教育活動，以提高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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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對肥胖症的警覺，並灌輸預防肥胖的方法。此外亦製作了各類

健康教育材料，例如小冊子、錄像帶、展覽板、唯讀光碟和視像

光碟，分發到各區的公立診所和醫院，以鼓勵市民選擇均衡飲食

和做適當的運動，私人執業醫生亦可免費索取健康教育小冊子供

病人閱讀。 生署的學生健康服務並透過向學校分發一份名為

“彩橋”的通訊，鼓勵學童養成健康生活習慣。 生署為教師、

學生、婦女和長者舉辦的健康大使訓練課程亦有助推廣健康教

育。自 1994年起，已有超過 4 500名健康大使成功完成訓練課程，

他們舉辦了約 2 000 次健康教育活動，參與人數逾 100 萬人次。

普檢服務　─　 生署會為前往母嬰健康院、學生健康服務中

心、婦女健康中心及長者健康中心的兒童、學童、婦女及長者作

普檢，以評估他們是否過胖。被發現體重超過正常標準的人士會

接受健康院或中心內的護士及醫生輔導。同樣地，醫管局亦會留

意，評估病人是否過胖。

支援服務　─　在 生署的各健康中心或普通科門診診所接受治

療期間被發現屬過胖的病人，均可得到營養師或醫護人員的輔

導。 生署也會為這些人士成立支援小組及舉辦健美課程。有需

要時，過胖的人士會被轉介至醫管局的專科醫生跟進，以評估過

胖是否因其他疾病導致。醫管局亦會透過一個多專科聯合小組向

病人解釋肥胖的問題，以及對病人外表和活動的影響。至於利用

藥物或外科手術治療肥胖症，一般只會作為最後選擇，因為根治

過胖的方法還是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或治療引致肥胖的其他疾

病。

(三 ) 健康飲食及常做運動可預防過胖。作為“健康生活新紀元”活動

的一部分， 生署分別採用了“健康飲食”及“常做運動”作為

1999-2000 年度及 2000-01 年度推廣健康生活的主題。自 1999 年

年初起， 生署為兒童及青少年舉辦了 3 項與飲食健康有關的活

動，分別是以學前兒童為對象的“幼稚園及託兒所健康飲食活

動”、以小學生為對象的“健康小食部活動”，以及以中學生為

對象的“健康午餐活動”。至於成人方面， 生署會舉辦“鄰舍

健康大使訓練計劃”，內容包括就“健康飲食”的主題，為屋

居民、屋 管理諮詢委員會委員及食肆承辦人舉行一連串的演

講。 生署亦已計劃在各屋 及公立診所舉辦有關“健康飲食”

的展覽活動。此外， 生署現正與香港電台合作，為市民製作一

系列推廣健康飲食的電視節目。 生署估計在 1999-2000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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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活動所需費用共約為 350 萬元。

有關飛機航班延誤或取消的賠償

Compensation Concerning Delayed or Cancelled Flights

9. 張永森議員：近日，國泰航空公司取消多個航班，以致原定乘搭有關航

機的旅客行程受阻，而多個旅行團亦未能如期出發。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 ) 現行的機制是否容許市民就飛機航班延誤或取消索取賠償；若

是，賠償細則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二 ) 有何措施可使旅行代理商得以免除須就其客人因航班延誤或取消

而蒙受損失作出賠償的責任；及

(三 ) 如何規管有關航空公司向受影響的乘客及旅行代理商作出賠償？

經濟局局長：主席，我們經諮詢律政司、工商局及民航處的意見後，對以上

問題的 3 個部分的回覆如下：

(一 ) 航空公司就往來香港航空運輸乘客所承擔的責任須視乎個別個案

的情況而定，包括航空公司和乘客之間的合約關係。一般而言，

有關責任受《航空運輸條例》（第 500 章）所規管。該條例的有

關規定主要是參照 1929 年《華沙公約》及經 1955 年《海牙議定

書》修訂的《華沙公約》（在第 500 章內被稱為《經修訂公約》）。

根據該條例，航空公司須就因乘客的航空運輸過程中的延滯造成

的損害，負上法律責任，有關的賠償上限表列如下：

賠償上限 (甲 )

國際航空運輸

《華沙公約》 125,000 法郎 (乙 ) 約  86,000 港元

《經修訂公約》 250,000 法郎 (乙 ) 約 172,000 港元

非國際航空運輸 100,000 特別提款權

單位 (丙 )

約 104 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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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 如航空公司自願提供更高的賠償額，有關上限並不適用。

(乙 ) 《華沙公約》及  《經修訂公約》中所述的“法郎”為含

有千分之九百純度的 65.5 毫克黃金的貨幣單位。

(丙 ) “特別提款權單位”是國際貨幣基金所採用和包含多種

國家貨幣的會計單位。

乘客須證明有關損失，至於以上 3 個賠償上限那一個適用，則視

乎個別乘客的出發地或目的地所在的國家是否有關公約的締約

國。在 1998 年 6 月 30 日，《華沙公約》及《海牙議定書》分別

有 144 和 125 個締約國。

此外，如果航空公司證明自己及其僱員或代理人已採取一切必要

的措施以避免損害，或證明自己及其僱員或代理人不可能採取上

述措施，則該公司無須負上法律責任。又如果航空公司證明有關

的損害是乘客本身的疏忽所導致或助成的，則法院可完全或局部

寬免該公司的法律責任。

《航空運輸條例》的個別條文在某些情況下可能並不適用，例如

航空公司未有履行與乘客的合約，在這些情況下，有關事宜可就

個別個案的情況按合同法處理。

(二 ) 旅行代理商是否須就旅客因飛機航班延誤或取消而蒙受的任何損

失作出賠償，一般視乎有關的合約條款，現時並沒有法例就此作

出規定。旅行代理商和旅客的糾紛屬於私人性質，他們可以循民

事法律途徑解決。

(三 ) 如乘客因飛機航班延誤或取消而遭受損失，有關索償的規定已在

第 (一 )項中簡述。至於航空公司是否須向受影響的旅行代理商作

出賠償，一般視乎有關的合約條款，現時並沒有法例就此作出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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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企業特別信貸計劃

Special Finance Scheme for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10. 許長青議員：當局在檢討中小型企業特別信貸計劃的運作後，於本年 4

月對該計劃作出若干修訂，其中包括把政府須承擔的信貸風險由原先的五成

增加至七成。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自當局修訂該計劃以來，一共接獲多少宗貸款申請；當中已獲批

准的申請個案數目和涉及的貸款總額為何；及

(二 ) 在參與該計劃的貸款機構當中，已簽署及尚未簽署新契約的數目

分別為何；有關的貸款機構尚未簽署新契約的原因為何？

工商局局長：主席，

(一 )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在本年 4 月 23 日通過對中小型企業特別信貸

計劃的修訂建議。自 5 月開始，各間參與計劃的貸款機構陸續簽

署計劃的補充契約，以經修訂的條款處理貸款申請。由落實修訂

至今年 6 月 15 日為止，有關計劃的統計數字如下：

─ 收到申請個案總數 ： 577

─ 被申請者自行撤回的個案 ： 7

─ 被拒絕的個案 ： 1

─ 根據原有條款批出的個案 ： 7

─ 根據修訂條款批出的個案 ： 562

─ 以上個案所涉及政府保證 ： 323,753,843 元

承擔總額

─ 以上個案所涉及貸款總額 ： 506,225,83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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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計劃原有 76 間參與貸款機構，截至今年 6 月 15 日為止，他們對

修訂計劃的反應如下：

─ 已簽署補充契約的參與貸款 ： 70

機構數目

─ 仍未簽署補充契約的參與貸 ： 6

款機構數目

─ 新加入計劃的貸款機構 ： 1

換言之，自修訂本計劃後，92%的參與貸款機構已經與政府簽署補

充契約，以修訂後的條款繼續參與本計劃。餘下的 6 間未有簽署

補充契約的參與機構，均並無積極參與計劃，其中 3 間過往更從

未轉介任何個案予庫務署。

貿發局所舉辦的展覽會

Exhibitions Organized by TDC

11. 蔡素玉議員：就香港貿易發展局 (“貿發局” )所舉辦的展覽會，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 就每一個於 1998 年舉辦的展覽會而言：

(i) 其對象是業內人士，還是公眾人士；

(ii) 本港及其他地區或國家的參展商所佔的展覽面積分別為

何；及

(iii) 貿發局的淨收入；及

(二 ) 本港的參展商是否可得到貿發局的資助或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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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局局長：主席，

(一 ) (i) 貿發局於 1998 年在香港共舉辦了 21 項展覽會，其中 15 項

展覽會以業內人士為對象，餘下 6 項展覽會同時開放予業內

人士及公眾（即進場人士無須登記）。開放予公眾的展覽會

包括職業及教育博覽、香港資訊基建博覽、香港貨幣及投資

匯展、香港書展、美食博覽及國際視聽展。

(ii) 上述 21 項展覽會的總展覽淨地面積為 160 806 平方米。本

地註冊公司所佔的展覽淨地面積為 115 985 平方米，佔總淨

地面積的 72.1%。其他參展商佔總淨地面積的 27.9%，即 44

821 平方米。詳情請參閱附件。

(iii) 貿發局舉辦上述 21項展覽會所得的淨收入合共 101,080,000

港元。

(二 ) 本地註冊公司在參加部分由貿發局舉辦的展覽會時，在參展費方

面可獲折扣優惠，幅度由 7.2%至 30%不等。在展覽用地供不應求

時，如本地及其他公司情況相若，前者會獲優先考慮。

*  本答覆引述的資料由貿發局提供。

附件

1999 年貿發局舉辦的展覽會

展覽淨地總覽

展覽淨地（平方米）

展覽會 總面積 本地註冊公司

佔用面積

其他公司

佔用面積

香港玩具展 23 610 15 917 7 693

香港時裝節秋冬系列 10 857 6 894 3 963

教育及職業博覽 2 466 1 578 888

香港資訊基建博覽會 3 486 3 276 210

香港國際珠寶展 14 569 11 651 2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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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禮品及家庭用品展覽會 24 896 15 438 9 458

香港贈品展 4 833 4 572 261

展覽淨地（平方米）

展覽會 總面積 本地註冊公司

佔用面積

其他公司

佔用面積

香港貨幣及投資匯展 888 600 288

香港國際電影電視展覽會 675 375 300

香港時裝節春夏系列 3 788 2 557 1 231

香港書展 6 957 6 066 891

國際版權交易會   ─   附屬於香港

書展貿易部分

75 24 51

美食博覽 3 018 2 664 354

亞洲廣告展 1 404 639 765

香港鐘表展 18 384 14 974 3 410

香港電子產品展 22 562 16 977 5 585

國際電子組件及生產技術展

（與德國慕尼黑展覽公司合辦）

4 020 1 587 2 433

國際視聽展 5 201 5 081 120

香港國際五金展 1 558 877 681

國際文具紙品展（與德國法蘭克福

展覽公司合辦）

1 350 654 696

香港眼鏡展 6 209 3 584 2 625

160 806 115 985 44 821

72.1% 27.9%

估計地震對主要基建設施造成的損毀

Estimated Damage to Major Infrastructures in an Earthquake

12. 吳亮星議員：據報，一項研究指大嶼山屬地震風險地帶，可能發生大地

震。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評估當本港發生黎克特制 6 級或以上的地震，各項主要基建

設施，例如地下鐵路及新機場等，會受到何種程度的損毀；若有，

詳情為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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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當局有否制訂應變計劃，以應付各項主要基建設施在本港發生地

震時受破壞的情況；若有，詳情為何？

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香港天文台表示，整個香港（連大嶼山在內）的地震活動屬低至

中度，自 1979 年以來只發生過 6 次震央在香港境內的地震，全部

屬黎克特制 2 級以下的輕微震盪。土力工程處表示，香港的公路

和鐵路設計足以承受地震荷載，各項主要基建設施也可抵受修訂

麥加里烈度制 7 度的地震烈度，即可能由黎克特制 5 至 6 級地震

造成的震盪。屋宇署轄下的工作小組現正研究地震對樓宇可能造

成的影響。儘管如此，根據本港多層大 所能承受的風力設計，

這些大 應可抵受地震的水平威力。現附上土力工程處關於香港

地震風險的參考便覽。

(二 ) 政府已制訂天然災害應變計劃，訂出發生嚴重天災包括地震時的

全面緊急應變安排，其中特別 重各緊急和工務部門須採取的救

援和善後行動。這些部門更須制訂本身的行動指令，為員工提供

內部指引。

一般來說，一旦發生嚴重天災，消防處會聯同警方和醫院管理局

展開救援計劃，拯救人命、保護財物，以及控制情況。民政事務

總署負責統籌社會福利署和房屋署的救災措施。保安局轄下的緊

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亦會啟動，並與香港天文台、政府新聞處、

緊急和工務部門的協調中心保持聯絡，以監察和提供支援服務，

妥善地協調應變行動。香港天文台和政府新聞處則負責向市民發

布最新消息，使他們一直得知事態發展和政府勸諭他們採取的防

護措施。

參考便覽 11／ 97 號 1997 年 9月

香港的地震風險

要點： a) 香港的地震活動屬於低至中度。

b) 無論在香港本土或離岸，都沒有重大近代斷層活動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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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香港斜坡、擋土牆和填海區因地震而受嚴重損毀的可能性較低。

引言

    香港每年都會發生三、四次輕微的有感地震。不過，土力工程處於近年

就香港發生地震的可能性而進行的研究中，把香港及鄰近的廣東省的地震活

動列為“低至中度”，所以香港的地震災害，要比日本或美國西部等地方低

得多。這兩個地方，都是位於接近地殼板塊邊界一帶，是地球上最多地震的

區域。不過，我們仍不可完全忽略本港發生地震的可能性。香港的工程師現

在可以憑 土力工程處自 1988 年起進行的地震研究的結果，在建築設計中加

入較佳的防禦地震措施。

地震成因

    當地殼斷層突然移動時，會釋放出大量能量，使地面發生連串的錯綜震

盪，造成地震。地殼的移動，通常都被摩擦力所阻，只是當斷層的應力積聚

至超過摩擦力時，才會發生移動。其他可引致地震的自然變化，包括火山底

岩漿的移動和地球表面的塌陷。人類的活動也可釀成地震，最明顯的情況便

是人為或意外引起的爆炸，以及建造水庫之類的人為改變。

地震的量化：大小與後果

    一般來說，地震是以震級和烈度作評估的。

(a) 地震的震級，是用以量度地震所釋放的能量，最常用的計算單位為

黎克特制。震級低於黎克特制 4 級的地震，是小規模的地震，通常

不大會造成損毀。黎克特制 6 級或以上的地震，是大地震，可以造

成災難性的損毀。黎克特制每升一級，所釋放的能量便增加約三十

倍。

(b) 地震的烈度，是以地震在地面造成的後果加以計算的，在香港則以

12 度的修訂麥加理烈度制作為計算的標準。下面是某些級別烈度地

震帶來的震動程度：停 不動的人可以感覺得到 III 度地震的震盪。

VI 度地震的時候，很多人都驚慌惶恐，跑出戶外。VII 度可能使有

些屋宇破裂。VIII 度可引致山崩。 IX 或以上烈度的地震，可造成很

大的破壞。地震的烈度與震級不同，震級計算地震時地殼內震源所

釋放出來的能量，而烈度則按與震源的地面距離而增減。因此，地

震的烈度分布圖會出現層層環繞 震源的近乎圓圈的 ，代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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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度的區域。

地震在地球上的分布與地震的產生

    垂直於震源之上，與地球表面相交的一點，稱為地震的震央。地球表面

感覺得到的地震，其相關的斷層移動，大多數位於地面下深度不同的位置，

可深至數百公里。大多數的強烈地震，都發生於早已為人認識的地震區內。

這些地震區，都有很大幅的斷層 。這些地區大多數位於地球的地殼板塊邊

界。這些地殼板塊可以厚至 200 公里、闊至數千公里，並且不停地作相對性

的移動。因此，這些地殼板塊邊緣的斷層，便不能避免地發生移動。板塊間

的相對移動，最後決定了沿 個別斷層發生的地震的頻率和震級。遠離板塊

邊緣的斷層地帶，雖然發生的地震少得多，但這些地區如發生地震的話，震

級可以很高。

香港的地殼結構

    香港位於歐亞板塊，與最近的板塊邊界相距約 600 公里。這條板塊邊界

在台灣的地底，向南伸展至菲律賓和向東北伸展至日本，主要為匯聚形。東

面的太平洋板塊緩緩地（約每年 7 厘米）向西面的歐亞板塊之下下沉（俯衝）。

這條板塊邊界與歐亞板塊東邊沿 所經常發生的強烈地震有關。這些地震的

震央，集中於一個闊至 200 公里的區域之內。這個地區之內也有活火山，例

如在日本和菲律賓便有。從以往的紀錄來看，距離該板塊邊界超過 200 公里

的地方，發生強烈地震的頻率便大為減少。

香港附近地區的地震歷史

    在歷史上來看，香港由於所處地點優越，遠離板塊邊界（見下面），所

以並未發生過頻密和強烈的地震。不過，幾乎整個歐亞板塊的地區，都有間

歇性地震的紀錄。

    本世紀香港附近地區所記錄的最大一次地震，發生於距本港 300 公里的

廣東省汕頭地區，年份為 1918 年。該次地震的震級為 7.4 級。雖然該次地震

的烈度在香港列為 VI至 VII度，但只造成輕微的破壞，有數間樓宇出現裂縫，

同時亦有部分人感覺到震動，但沒有人受傷。其他接近香港而較受人注意的

地震計有 1905 年在澳門發生的地震（震級 5.5 級），1962 在河源（震級 5.8

級）和 1969 年在陽江（震級 6.2 級 )發生的地震，但在香港並沒有任何受損

壞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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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每年大約有 3 至 4 次感覺到地震的震盪。這些震盪大多數是輕

微，是由震央接近台灣的地震所帶來的。有時如果震央較接近，就會帶來較

大的震動。例如發生在 1994 年 9 月 16 日的 6.5 級地震，就引起部分社會人

士的關注。該次地震的震央位於汕頭附近的離岸地區，而香港所覺得的烈度

列為 V 至 VI 度。

    為了更明白香港可能發生地震的機會，大家應該知道在整個世界上，發

生小規模地震是常見的事。大部分這些地震的震級，小至只有敏感度很高的

儀器才能查察出來，而震盪則更非人所能察覺。社會人士最關注的，是那些

可以造成財物損失和人命傷亡的強烈地震。雖然香港遇到地震的機會比較那

些處於多地震的板塊邊界的地區如日本和美國西部等地少得多，但卻並不表

示可以置諸不理。有時在遠離板塊邊界的地區也可能發生大地震，例如位於

澳洲東岸、距離最近的板塊邊界超過 1 000 公里的紐卡素市，就在 1989 年

12 月發生過一次 5.6 級的地震，遭受很大的破壞，使該市 40 萬名市民面對

10 億澳元（大約 60 億港元）重建費用的難題。該次重大的損失，主要是該

市內的建築物，在設計時只加上有限的預防地震措施。

香港進行的地震研究

    香港政府有見於人口稠密而發展蓬勃，所以認為有需要對香港的地震風

險加以深入研究。 1991 年 10 月在香港舉行的東亞地震國際會議，對香港及

東亞區發生地震的機會進行討論，所得結果對本港的問題很有貢獻。香港以

前進行的地震研究，主要集中於來自兩大方面的資料：

(a) 從香港及鄰近地區收集歷史上的紀錄   ─   土力工程處曾聯同香

港天文台及在英國和廣東省的地震學家，研究在香港約 350 公里範

圍之內的地震資料。該等資料已在土力工程處刊物第 1／ 91 號發表

（參考 1）。該項研究顯示，廣東省雖然有發生地震，但整個地區

的地震活動，屬於“低至中度”，香港比起同地區的其他地方，發

生地震的機會更低。

(b) 在香港地質測量計劃中制訂全港地質圖時找出斷層和剪切區域，並

在這些區域中審查有沒有最近地震活動的痕跡   ─   在詳細的地

質測量工作中曾找出本土的斷層，而離岸的斷層，則主要以地震反

射測量法找出。無論在本土或離岸找出的斷層，均沒有甚麼跡象顯

示近代曾有較大規模的活動。

    除了研究地震活動和地質結構之外，當局亦同時完成了或正在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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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對香港的不同類工程建築物的影響，各項特定的研究計有：

(a) 土力工程處已研究了地震荷載對斜坡、擋土牆和填海區的影響。一

個由建築署領導的工作小組現正注意對樓宇帶來的影響。在斜坡和

擋土牆方面，本港沒有因地震而引致崩塌的紀錄。土力工程處的研

究亦同時顯示，地震荷載對根據目前岩土安全標準而設計的人造斜

坡和擋土牆，並不重要。Pappin & Bowden (1997)的研究也有類似的

結論。至於填海區，研究發現因地震而發生液化的可能性不高。研

究中從未發現香港有長基本周期的地點。因此，發生像 1985 年墨西

哥城地震事件般，由於放大作用而使遠震的震幅顯著增加的可能性

不大。

(b) 土力工程處所進行的研究中，也研究了中國的“建築抗震設計規

範”，並且與廣東省的地震學專家舉行研討。按照中國的地震烈度

區劃圖，深圳和香港都是位於中度地震烈度 (VII)設計區之內。

(c) 土力工程處委託了香港大學進行香港地震危險的詳細研究。大學方

面與廣東省地震學家合作，同時考慮了中國地震學家近年來收集所

得的豐富資料。研究的結果 (Lee et al, 1996)與九零年代初的早期研

究結果一致，而地震烈度設計 VII 度亦適合本港的地震設計需要。

(d) 在英國地震學家的協助下，政府已改良本土地震監察網絡，包括設

立額外的地震台。現時，本港可以記錄鄰近地區極輕微的地震，並

且可更準確地測出發生地震的地點。該等資料對進一步評估本港附

近是否有可能發生大地震十分有用。

(e) 雖然本港現時並沒有因地震引致山泥傾瀉的紀錄，但土力工程處已

進行研究，比較因地震導致的人造斜坡崩塌與雨水導致的人造斜坡

崩塌的風險。研究結果顯示，因地震導致人造斜坡崩塌的風險，遠

比因暴雨引致的風險為低。

香港的地震防禦

    土力工程處出版了擋土牆設計指引文件（參考 2），當中包括地震荷載

的指引。至於斜坡，正在進行的斜坡設計檢討的其中一項考慮便是地震防禦。

除了一些特別的工程如堤壩及公路等項目外，現時本港樓宇及其他建築的設

計並未預計地震荷載。然而，一些大型樓宇和土木工程計劃在取得其業主同

意下，已加入抗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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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署

土力工程處

1997 年 9 月

就使用貨櫃運載二手車輛作出規管

Regulating the Use of Containers for Conveyance of Used Vehicles

13. 李啟明議員：本年 5 月 25 日，在昂船洲貨物裝卸區，一個載有二手電單

車及零件的貨櫃在吊運到躉船時發生爆炸，造成傷亡，而過去兩年亦曾有貨

櫃在運載二手電單車時發生爆炸。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在就該等事故的起因作出調查後，已採取了何種措施防止同類事

故再度發生；及

(二 ) 有否計劃修訂法例，就使用貨櫃運載二手車輛作出規管；若否，

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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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海事處正在調查本年 5 月 25 日在昂船洲發生的貨櫃爆炸事件，調

查報告會於 8 月完成。

由運輸署、消防處、海事處和警務處組成的跨部門工作小組曾研

究如何改善用貨櫃運載二手電單車和零件的安全，並已商定一套

安全守則，向所有電單車入口商、二手電單車交易商及貨櫃運輸

組織公布。這些守則都易於遵守：裝卸電單車前必須倒掉油缸剩

餘的汽油；電單車必須適當地固定在開放式或有通風設備的貨櫃

內。

此外，工作小組成員亦曾於特別簡介會或與業內人士及經營商舉

行的聯絡會議上，重申遵守安全守則對確保運載二手電單車的安

全非常重要。運輸署亦已發信勸諭業內人士。

運輸署正籌備把安全守則正式納入該署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發出的《車輛載貨守則》內。該署一直根據上述條例及

其附屬法例規管陸上貨物的運輸，而警方則負責就有關罪行採取

執法行動。運輸經營商必須確保負載物（包括二手車輛）已適當

地固定或盛載在運輸車輛上或車輛內，否則可被控以不穩固負載

的罪名。根據上述條例，觸犯這項罪名可遭票控。

海事處亦已公布了海事處布告，提醒貨主、運輸公司代理、付貨

人、收貨人、船長及付運載有電單車和零件的貨櫃的負責人必須

遵守安全守則。

當局會進一步加強公眾教育及對業內人士和有關組織的宣傳。

(二 ) 正如上文解釋，運輸署會把安全規定納入根據《道路交通條例》

發出的《車輛載貨守則》內。海事處也會視乎對 5 月 25 日事故的

調查結果，考慮透過立法，使有關用船運載載有二手電單車的貨

櫃的安全規定具有法律效力。在此期間，政府正研究外國在管制

車輛或零件運輸方面的經驗和規定。

政府會視乎研究結果，就裝有燃料的電單車和零件的運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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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是否要制訂進一步的管制措施和管制的範圍。

以不同語文印製遊客參考資料

Publishing Tourist Information in Different Languages

14. MR HOWARD YOUNG: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it is aware:

(a) of the languages in which the Hong Kong Tourist Association
(HKTA) publishes tourist information and handles tourists'
complaints; and

(b) if the Association has adequate resources to publish tourist
information in more languages and recruit persons who know these
languages to handle tourists' complaints, or to train up its staff to
do so?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Madam President, my reply to
Mr YOUNG's question is as follows:

(a) The HKTA mainly publishes tourist information through printed
media or via the Internet.  The printed publica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broad categories: ad hoc publications that serve the needs
of particular markets, and for a limited time; and general, regular
publications which serve to promote Hong Kong year round, and
for disseminating information to visitors upon their arrival in Hong
Kong.

For the former category, the languages used will depend on the
markets being targetted.  As for the latter, two publications are for
overseas promotion and are published in 10 different written
languages, namely, Traditional Chinese, Simplified Chinese,
English, Japanese, French, German, Italian, Thai, Spanish and
Korean.  There is no immediate plan to add new languages but the
need for such will be kept under review.  There are also some
market specific publications which are produced in their respective
languages such as Arabic, Russian and Turk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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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for the HKTA's website, information is provided in seven
written languages, namely, Traditional Chinese, Simplified Chinese,
English, Japanese, German, Spanish and French.  Pages in
Russian and Korean will be added this summer, with pages in Thai
and Italian to follow later on.

Apart from the above major medium, tourist information is also
provided through other channels such as interactive phones and
website kiosks in Hong Kong.  Information available through these
outlets i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English.  As explained above,
there are plans to add languages to the HKTA's website which will
be automatically made available on the interactive website kiosks.

As regards the Information Hotline operated by the HKTA, it
normally provides services in eight languages/dialects, namely,
Putonghua, Cantonese, English, French, Japanese, German,
Norwegian and Spanish.  The HKTA also has information staff
who speak Chiuchow, Fujianese, Hakka and Taishanese dialects
and can render their assistance if required.

(b) The HKTA considers that the current service is adequate in terms of
language capabilities.  It has adequate resources to seek further
improvement if the situation warrants and has had no problem in
recruiting adequate, competent staff to handle tourists' complaints
in the aforementioned languages.  The HKTA will keep in view
the need for language training for their staff.

研製低成本的柴油粒子過瀘器

Development of Low Cost Diesel Particulate Trap

15. MRS MIRIAM LAU: In his reply to a question raised during the
examination of draft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1999-2000 by the Finance
Committee of this Council, the Director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aid that
his department is participating in a project with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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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HKPU)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low cost diesel particulate trap
which is suitable for local operating conditions.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Administration inform this Council of:

(a) the details and present progress of the project;

(b) the expected time for the diesel particulate trap to be marketed and
its estimated unit price;

(c) the types of vehicles that can make use of the particulate trap;

(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articulate trap in reducing the quantities of
suspended particles in diesel emissions; and

(e) the plans it has to encourage owners of diesel vehicles to install the
particulate trap?

SECRETARY FOR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Madam
President,

(a) The HKPU has researched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a low cost
particulate trap for light duty vehicles since 1996.  An officer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EPD) has been
appointed as a project adviser.

In November 1998, a prototype was developed with reasonably
satisfactory performance results although some refinement on the
design was still necessary.

To further study the feasibility of retrofitting the trap to in-use light
duty diesel vehicles, the EPD is working with the HKPU to launch
in August 1999 a trial of the particulate trap on about 60 diesel light
duty vehicles including taxis, public light buses and light goods
vehicles.

(b) The trial is expected to last for about a year.  Subject to the
findings of the trial, the trap could be available in the market in a
relatively short period because it is designed to be simpl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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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The HKPU believes that the unit cost will be around
$1,000 or even lower.

(c) The trap is designed for diesel vehicles below four tonnes such as
taxis and public light buses and light goods vehicles.

(d) The initi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p has a potential to reduce the
emissions of smoke and suspended particles from individual diesel
vehicles by up to 50% and 20% respectively.  Further evaluation
will be made in the forthcoming trial.

(e) If the trial confirms the effectiveness and viability of the trap in
reducing smoke and particulate emissions from diesel vehicles, we
will work out a programme with the transport trades for
introduction on a larger scale.

工業學院提供的課程

Courses Offered by Technical Institutes

16. 梁劉柔芬議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職業訓練局（“職訓局”）轄下各間工業學院每年為

中三及中五畢業生開辦的全日制、混合全日制、日間部分時間調

訓制及夜學制課程的數目分別為何；每項課程的申請及入學人數

分別為何；

(二 ) 是否知悉，該等課程過去 3 年的畢業生的就業情況及首年就業期

間的平均月薪為何；及

(三 ) 當局有否進行調查，以瞭解有關僱主認為該等畢業生從課程學到

的知識和技能是否足以應付工作需要；若有，調查的結果為何；

若否，原因為何？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 職訓局屬下的工業學院提供適合中三及中五以上程度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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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上述課程可分為全日制、混合全日制（絕大部分為工業

學院與職訓局的工業訓練中心合辦的基本技術課程）、日間

部分時間制及夜學制 4 種。在過去 3 年，該等課程的數目如下：

1996-97 1997-98 1998-99

中五以上

程度課程

全日制

混合全日制

日間部分時間制

夜學制

55

1

44

78

58

1

43

76

68

1

42

76

總數 178 178 187

中三以上

程度課程

全日制

混合全日制

日間部分時間制

夜學制

14

25

46

31

12

19

46

28

13

20

39

26

總數 116 105 98

申請人在投考時可以選擇數項課程。在過去 3 年，選擇該等

課程為首選的申請人數如下：

1996-97 1997-98 1998-99

中五以上

程度課程

全日制

混合全日制

日間部分時間制

夜學制

16 196

215

3 097

27 944

20 310

172

3 094

26 869

27 257

264

3 191

25 604

總數 47 452 50 445 56 316

中三以上

程度課程

全日制

混合全日制

日間部分時間制

夜學制

6 833

9 150

5 206

8 395

5 465

8 179

5 327

8 187

9 252

8 669

5 143

9 355

總數 29 584 27 158 32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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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 3 年，該課程所取錄的一年級新生數目如下：

1996-97 1997-98 1998-99

中五以上

程度課程

全日制

混合全日制

日間部分時間制

夜學制

4 959

26

2 119

8 631

5 095

20

2 089

9 015

6 532

21

1 884

7 695

總數 15 735 16 183 16 132

中三以上

程度課程

全日制

混合全日制

日間部分時間制

夜學制

1 670

3 943

3 508

4 001

1 508

3 697

3 592

3 837

1 591

3 452

3 459

3 593

總數 13 122 12 634 12 085

各項課程的申請及入學人數現載於附錄 1 至 6。

(二 ) 職訓局每年均為工業學院全日制及混合全日制課程的畢業

生進行就業情況調查。 1996-97 及 1997-98 學年的畢業生的

就業情況調查結果如下：

1996-97 1997-98

中 五 以 上 程

度 全 日 制 課

程 (包括一項

混 合 全 日 制

課程）

畢業生進修全日制課程的

百分率

畢業生就業的百分率

就業畢業生在相關行業工

作的百分率

26%

66%

83%

24%

54%

73%

就業畢 業生在 畢業年 度

的 8 月底前入職的百分率

60%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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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畢業生每月平均收入 9,261 元 8,206 元

1996-97 1997-98

技工 (中三以

上程度）

畢業生進修全日制課程的

百分率

36% 36%

混 合 全 日 制

課程（基本技

術課程）

畢業生就業的百分率

就業畢業生在相關行業工

作的百分率

53%

80%

49%

84%

就業畢業生在 8 月底前入

職的百分率

77% 75%

就業畢業生每月平均收入 6,138 元 5,803 元

技工（中三以

上程度）全日

制課程

畢業生進修全日制課程的

百分率

畢業生就業的百分率

43%

44%

55%

26%

就業畢業生在相關行業工

作的百分率

80% 65%

就業畢業生在畢業年度的

8 月底前入職的百分率

53% 40%

就業畢業生每月平均收入 7,374 元 6,373 元

我們暫時未有 1998-99 學年的有關資料。

(三 ) 職訓局曾在 1997 年夏季，就僱主對工業學院全日制、混合

全日制及日間部分時間制課 程內容及其畢業生工作表現 進

行問卷調查。調查的對象為僱用工業學院上一年（即 1996

年 )的畢業生在相關行業工作的僱主。大部分受訪問的僱主

（約 75%）認為工業學院的畢業生的表現（應付工作能力、

學習技能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工作態度、遵從安全措施及

與人相處技巧）感到滿意。大部分受訪問的僱主（約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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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認為工業學院課程提供了足夠的業內知識及實用技能；約

28%的僱主則認為工業學院課程內容應有所改進。類似調查

在 1994 年夏季亦有進行，其調查結果與 1997 年的相若。

附錄 1

由工業學院開辦適合中五以上程度的全日制課程

1996-97 1997-98 1998-99

課程名稱

修業期

(年)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化學工藝文憑 2 40 84 77 81 106 83

環境學(污染)文憑 2 158 39 167 41 212 41

製衣(服裝設計及紙樣製造)文憑 2 80 42 90 40 180 82

製衣(管理及工藝)文憑 2 9 41 9 40 27 42

製衣(營銷採購)文憑 2 43 84 54 80 76 41

商業學(一般保險)文憑 2 21 41 27 38 59 41

秘書實務證書 1 192 122 252 120 503 161

商業學文憑 2 895 125 992 122 925 204

會計學文憑 2 1 916 413 2 204 404 2 557 447

行政秘書文憑 2 812 289 828 200 889 204

督導管理學文憑 2 124 42 131 40 106 42

出入口學文憑 2 213 80 197 81 212 95

商業事務證書 1 0 0 0 0 1 040 321

秘書及行政事務文憑 2 0 0 381 80 367 81

貨運學文憑 2 90 42 54 40 70 44

公司秘書學及行政文憑 2 639 124 579 119 577 123

市場學文憑 2 230 83 351 80 272 82

採購及倉庫管理學文憑 2 119 42 113 40 119 40

中國商業實務文憑 2 0 0 229 78 220 125

中英文秘書實務證書 1 0 0 73 80 135 167

電腦學(商業應用)文憑 2 1 067 327 1 269 320 1 254 324

電腦學(通訊)文憑 2 405 124 516 129 609 122

電腦學(技術應用)文憑 2 307 40 304 41 262 80

辦公室電腦應用證書 1 1 246 124 1 108 88 1 958 244

建築學文憑 2 230 80 299 118 285 161

土木工程學文憑 2 301 121 413 160 450 199

建築量度實用證書 1 0 0 0 0 136 80

設計(產品)文憑 2 57 41 49 42 113 42

設計(時裝)文憑 2 195 39 283 39 268 41

設計(玩具/首飾)文憑 2 65 44 91 43 149 41

設計(室內)文憑 2 293 40 414 40 275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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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室內空間/傢俬)文憑 2 107 42 156 39 161 40

設計(包裝/廣告)文憑 2 376 42 407 41 418 40

設計(平面/插圖)文憑 2 338 43 366 43 353 40

電腦及電訊工程文憑 2 353 165 487 160 645 162

基本電機及電子工程證書 1 0 0 0 0 302 80

1996-97 1997-98 1998-99

課程名稱

修業期

(年)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電子修理證書 1 0 0 0 0 295 82

幼兒工作證書 1 1 132 120 1 629 150 2 728 180

中式餐飲及廚務文憑 2 195 42 248 42 270 40

旅遊聯絡證書 1 107 40 194 41 179 38

酒店及飲食業務文憑 2 491 82 950 84 349 80

旅遊業務證書 1 375 42 499 42 619 40

酒店款接及會計證書 1 753 42 837 42 606 37

房務管理證書 1 53 40 83 40 82 41

西廚業務證書 1 195 40 255 40 335 41

飲食服務證書 1 27 42 71 40 47 40

餅食製造證書 1 72 40 98 40 108 39

康體文娛及旅遊業文憑 2 0 0 0 0 249 38

輪機工程及構造文憑 2 34 42 33 41 35 32

機械工程(電子機械)文憑 2 112 40 118 41 119 39

基本屋宇設備工程證書 1 0 0 0 0 151 40

機械工程(廠房及屋宇設備)文憑 2 18 20 90 41 101 41

機械工程(空氣調節及冷凝)文憑 2 156 123 184 121 527 113

工程(電腦輔助繪圖)證書 1 0 0 0 0 537 123

機械工程(電腦控制自動化)文憑 2 82 82 123 82 162 81

機械工程(電腦輔助工程)文憑 2 196 194 156 167 641 163

製造工程(工程設計及工藝)文憑 2 77 123 85 83 195 77

製造工程(品質及督導管理)文憑 2 26 80 27 41 0 0

製造工程(鐘表貿易及工業)文憑 2 0 0 0 0 16 40

海事科技文憑 2 215 26 172 20 264 21

汽車工程文憑 2 117 40 132 39 173 34

汽車技術(重型及公共車輛)證書 1 0 0 0 0 76 36

印刷學(電腦圖像)文憑 2 69 65 185 82 343 84

創意媒體學證書 1 0 0 0 0 379 82

紡織(營銷採購)文憑 2 41 40 51 42 55 41

紡織(工藝)文憑 2 10 41 16 41 18 43

總數： 16 411 4 985 20 482 5 079 27 521 6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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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由工業學院開辦適合中五以上程度的混合全日制課程

1996-97 1997-98 1998-99

課程名稱

修業期

(年)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實驗室技術員證書 2 95 71 105 63 76 53

配藥學證書 2 87 55 90 38 68 31

時裝及製衣學證書 2 9 0 3 0 0 0

市場學證書 2 45 16 30 0 18 0

行政及會計人員證書 2 43 30 60 31 69 40

貨運營運(船務)證書 2 0 0 0 0 35 0

基本保險學證書 1 15 11 14 0 0 0

貨倉管理學證書 2 26 19 16 13 25 20

督導管理學證書 2 42 32 31 17 22 0

保險學證書 1 16 13 0 0 0 0

保險學(一般保險)證書 2 64 59 55 53 39 34

會計人員證書 2 134 101 112 88 147 109

海運業證書 2 25 19 29 16 0 0

電腦學證書 2 175 58 162 64 139 31

建築學證書 2 396 273 429 290 484 328

土木工程學證書 2 288 203 320 211 295 186

樓宇裝修證書 2 162 118 161 143 213 161

城市規劃證書 2 33 26 24 21 26 24

建築工料測量證書 2 110 83 212 166 212 165

房產管理及估價/房屋設施證書 2 109 79 38 25 27 0

建築學(建築設計)證書 2 45 23 35 19 24 0

設計(實用攝影)證書 2 51 27 40 28 53 28

設計(時裝設計)證書 2 46 24 60 21 45 0

電機工程證書 2 183 122 168 99 183 121

電子工程證書 2 184 143 160 125 107 70

電腦及電訊工程證書 2 94 49 82 46 64 24

特殊幼兒工作證書 1 78 71 69 66 133 63

基本幼兒工作證書 1 100 93 80 79 123 80

高級西式烹飪證書 1 43 20 31 19 36 21

飲食服務證書 1 26 17 38 20 29 18

高級飲食服務證書 1 10 0 12 0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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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及飲食業務證書 2 50 38 54 35 47 35

服待性行業督導設施學證書 1 0 0 36 27 17 0

款待業督導設施學證書(二) 1 0 0 0 0 13 13

機械工程(廠房及屋宇設備)證書 2 35 30 52 37 35 27

機械工程(空氣調節及冷凝)證書 2 37 28 51 35 33 24

1996-97 1997-98 1998-99

課程名稱

修業期

(年)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機械工程(電腦控制及自動化)證書 2 21 15 16 10 10 0

飛機工程證書 2 4 0 21 15 10 0

製造工程證書 2 15 9 19 15 21 17

鞋履工藝證書 2 17 9 0 0 23 19

鞋履營銷採購證書 2 0 0 0 0 0 0

眼鏡配鏡證書 2 16 13 27 13 32 22

眼鏡配鏡高級證書 2 0 0 6 8 0 0

輪機工程及構造證書 2 16 11 16 15 2 0

汽車工程證書 2 26 20 30 21 28 21

汽車工程高級證書 2 30 23 42 42 29 27

印刷學證書 2 37 36 33 32 30 24

針織衣物製造及銷貨證書 2 23 20 25 23 4 0

基本紡織技術員(織品製造)證書 1 0 0 0 0 31 28

總數： 3 097 2 119 3 094 2 089 3 191 1 884

附錄 3

由工業學院開辦適合中五以上程度的夜學制課程

1996-97 1997-98 1998-99

課程名稱

修業期

(年)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化學工藝證書 3 51 25 49 22 66 23

環境學(污染)證書 3 80 25 75 23 97 28

配藥學證書 3 184 39 167 33 226 37

製衣(便服)證書 3 70 42 56 31 35 0

製衣(營銷採購)證書 3 216 123 168 79 177 68

中國商業實務證書 2 0 0 392 80 337 82

必文氏速記證書

(理論至每分鐘 60 字)

1 86 37 70 36 77 31

必文氏速記證書

(每分鐘 70 至 90 字)

1 33 16 20 11 2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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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學證書 2 1 376 373 1 271 419 1 082 343

商務物資流程證書 2 0 0 0 0 121 41

商業學(銀行業)證書 2 724 297 949 333 989 356

高級會計證書 1 1 456 616 1 135 649 1 063 529

秘書實務證書 2 646 82 761 152 803 194

1996-97 1997-98 1998-99

課程名稱

修業期

(年)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打字及聽覺打字證書 1 71 26 54 21 29 7

出入口學證書 2 478 156 371 115 341 113

公司秘書及行政證書 2 2 167 779 1 965 732 1 690 535

市場學證書 2 887 208 633 193 517 173

成本會計證書 1 308 125 239 112 209 119

商業會計與財務證書 2 367 79 312 81 288 81

必文氏速記證書(每分鐘 100 至

120 字)

1 31 20 17 0 0 0

高級打字及聽覺打字證書 1 53 26 54 28 31 10

行政及會計人員證書 2 907 251 818 281 943 291

商業學(一般保險) 證書 2 0 0 0 0 89 35

零售管理學證書 2 42 19 45 20 22 0

倉庫管理學證書 2 127 40 93 31 69 28

採購學證書 2 268 90 320 70 271 85

督導管理學證書 2 340 123 251 119 199 71

法律文員證書 1 93 35 179 40 158 44

會計人員證書 3 2 545 823 2 493 829 2 290 706

空運業修業證書 2 80 40 72 41 126 39

海運業修業證書 2 220 41 157 40 101 42

陸運及倉庫業修業證書 2 50 35 38 34 0 0

電腦學證書 3 1 947 470 1 576 407 1 546 322

辦公室電腦軟件應用證書 1 2 988 520 2 971 758 2 509 630

建築學證書 3 611 204 833 331 988 245

土木工程學證書 3 584 198 803 229 635 172

建築工料測量證書 3 0 0 126 41 134 40

房產管理及設施證書 3 129 40 163 44 187 39

估價及房屋管理證書 3 113 40 122 41 115 61

建築學(建築設計)證書 3 168 43 203 75 248 74

工程測量證書 1 179 79 140 83 238 78

見習 生督察建築工藝證書 1 89 34 0 0 0 0

土木工程實驗室技術證書 1 145 44 119 77 52 35

建築量度證書 1 161 77 177 66 198 70

設計(視覺傳達)證書 3 190 40 231 37 237 32

設計(立體)證書 3 211 40 375 75 390 73

設計(時裝)證書 3 190 36 232 44 29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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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首飾)證書 3 196 40 157 40 166 38

設計(包裝/廣告)證書 3 330 40 303 39 233 39

設計(視覺傳達)高級證書 2 0 0 0 0 0 0

設計(室內)高級證書 2 196 37 0 0 0 0

電機工程證書 3 977 324 916 337 1 005 316

1996-97 1997-98 1998-99

課程名稱

修業期

(年)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電器裝置技術員證書 3 142 96 175 113 256 115

電子工程證書 3 684 247 511 205 543 117

電腦電訊工程證書 3 758 273 715 257 792 182

應用統計學證書 2 172 61 127 63 143 64

飲食服務證書 1 100 17 83 29 56 27

西式專業烹飪證書 2 145 42 173 45 218 42

款待業督導人員證書 1 228 72 222 85 111 47

款待業督導人員深造證書 1 87 40 80 36 60 31

旅遊業證書 1 390 82 330 88 213 74

旅遊業深造證書 1 43 28 43 19 28 14

機械工程(電子機械)證書 3 70 29 80 33 60 25

機械工程(廠房及屋宇設備)證書 3 79 39 233 78 194 75

機械工程(空氣調節及冷凝)證書 3 301 96 222 90 226 53

機械工程(電腦控制及自動化)證書 3 70 21 81 30 66 0

機械工程(電腦輔助工程)證書 3 219 100 144 52 158 63

飛機工程證書 3 74 20 62 19 72 23

製造工程證書 3 100 21 85 16 56 24

管理學初階證書 1 79 39 76 38 74 37

製鞋工藝證書 3 22 0 25 0 0 0

鞋屐營銷採購證書 3 36 30 28 22 33 0

輪機工程及構造證書 3 38 22 43 25 37 23

汽車工程證書 3 177 63 137 54 165 61

汽車工程高級證書 3 42 25 39 22 47 26

汽車工程管理增修證書 1 27 17 16 12 16 0

桌面出版學證書 2 208 114 189 83 119 39

印刷學(企業財務)證書 2 30 17 24 23 36 0

印刷學證書 3 39 18 44 0 0 0

印刷管理學高級證書 3 44 21 24 16 40 23

紡織(紡織工藝及銷售)證書 3 96 43 99 43 56 39

紡織(針織工藝及銷售)證書 3 84 41 88 40 80 40

總數： 27 944 8 631 26 869 9 015 25 604 7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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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由工業學院開辦適合中三以上程度的全日制課程

1996-97 1997-98 1998-99

課程名稱

修業期

(年)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甲) 入學條件為中三畢業

基本金屬表面處理技工證書 1 28 23 59 24 0 0

用戶氣體燃料基本技術課程 1 123 44 77 42 87 37

基本商業實務證書課程 1 0 0 0 0 3 065 285

珠寶首飾製作基本技術課程 1 634 88 565 96 184 94

足金首飾製作基本技術課程 1 368 28 302 34 108 29

寶石首飾鑲嵌基本技術課程 1 123 57 113 65 65 46

電機工程基本技術課程 1 1 735 472 1 549 464 2 019 436

電梯工程基本技術課程 1 175 97 155 90 233 93

電子基本技術課程 1 1 236 373 1 282 371 1 209 271

基本鐘表學技工證書 1 38 20 35 20 49 20

基本光學技工證書 1 126 40 121 40 137 42

基本輪機及構造技工證書 1 74 86 0 0 0 0

空氣調節及冷凝基本技術課程 1 480 246 430 220 665 250

機械工程基本技術課程 1 1 874 1 336 1 761 1 259 2 183 1122

屋宇設備基本技術課程 1 0 0 0 0 224 103

塑膠模製造基本技術課程 1 73 67 44 56 35 49

樣本及模型製造基本技術課程 1 77 69 54 22 42 33

製造工程基本技術課程 1 29 32 13 29 14 30

焊接基本技術課程 1 47 49 57 39 35 46

輕型汽車機械維修基本技術課程 1 522 197 450 0 0 0

重型汽車機械維修基本技術課程 1 159 78 88 0 0 0

汽車電工基本技術課程 1 70 20 108 0 0 0

車身修理基本技術課程 1 96 76 69 0 0 0

汽車噴漆基本技術課程 1 36 39 43 0 0 0

汽車維修基本技術課程 1 0 0 0 414 778 420

書籍裝訂基本技術課程 1 38 17 0 0 0 0

電腦印刷組版基本技術課程 1 575 92 506 199 395 166

照相影版基本技術課程 1 165 132 0 0 0 0

電腦化印刷及製本基本技術課程 1 147 112 268 111 173 102

紡織基本技術課程 1 139 73 89 70 4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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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機械基本技術課程 1 29 41 19 31 30 26

總數(甲)： 9 216 4 004 8 257 3 696 11 776 3 726

1996-97 1997-98 1998-99

課程名稱

修業期

(年)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乙) 入學條件為中四畢業

製衣學證書 1 83 40 85 41 86 42

文員證書 1 1 556 452 1 404 404 954 204

零售學證書 1 113 42 96 40 56 41

文書處理及辦公室實務證書 1 2 823 446 1 898 445 2 974 404

髮型處理證書 1 133 71 90 58 232 80

紡織學證書 1 200 108 137 85 144 73

總數(乙)： 4 908 1 159 3 710 1 073 4 446 844

(丙) 入學條件為完成工業學院有關的全日制課程

視聽及電訊技工深造證書 1 0 0 0 0 112 40

汽車工程技術員預修證書 1 185 33 70 33 98 40

機械工程技術員預修證書 1 922 240 827 244 741 233

電機工程技術員預修證書 1 542 119 557 119 529 121

印刷技術員預修證書 1 168 40 223 40 219 39

技術員預修證書(紡織) 1 42 18 0 0 0 0

總數(丙)： 1 859 450 1 677 436 1 699 473

總數(甲+乙+丙)： 15 983 5 613 13 644 5 205 17 921 5 043

附錄 5

由工業學院開辦適合中三以上程度日間部分時間制課程

1996-97 1997-98 1998-99

課程名稱

修業期

(年)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成衣生產技工證書 3 62 54 56 55 36 27

木傢具製造技工證書 3 9 9 0 0 0 0

水喉全科技工證書 3 235 209 236 219 254 227

氣體燃料 (煤氣及石油氣 )設備裝

置技工證書

3 44 19 42 8 5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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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工技工證書 1 333 323 290 282 316 297

泥水技工證書 1 386 366 350 336 398 363

髹漆技工證書 1 193 186 195 191 217 205

搭棚技工證書 1 37 33 38 37 50 49

1996-97 1997-98 1998-99

課程名稱

修業期

(年)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雲石及石工技工證書 1 56 53 63 63 72 71

首飾工藝技工證書 3 91 25 106 30 55 0

電機技工證書 3 576 254 755 321 800 361

電器裝置及修理技工證書 3 123 37 103 34 121 34

建造業電機技工證書 1 151 148 179 175 192 180

電梯保養及修理技工證書 3 242 154 203 112 205 112

電機技工證書(課程乙) 3 13 0 0 0 0 0

視聽及電訊技工證書 3 30 11 32 13 29 0

電子技工證書 3 135 33 96 22 48 0

工程預修證書 1 578 384 700 514 645 530

學徒補修證書 1 112 112 82 67 83 69

技工畢業生銜接課程證書 2 39 41 22 0 34 38

西廚證書 3 107 52 84 40 88 40

中廚證書 3 28 16 0 0 0 0

中廚證書 2 0 0 33 24 37 23

構造及喉管技工證書 3 10 0

輪機技工證書 3 24 17 20 15 34 27

工程技工證書(整段時間給假調訓制) 1 42 42 2 0 0 0

機器及裝配技工證書 3 139 35 129 43 104 30

空氣調節及冷凝技工證書 3 358 194 393 214 335 189

工具及工模製造技工證書 3 3 0 0 0 0 0

建造業金屬工藝技工證書 1 45 45 43 43 46 45

建造業機械維修技工證書 3 109 17 91 20 58 11

基本建造機械維修技工證書 1 199 196 211 210 269 256

鐘表學技工證書 3 33 20 21 9 22 0

鞋屐製造及設計技工證書 2 0 0 16 12 0 0

塑膠模製造技工證書 3 81 38 46 20 50 15

光學技工證書 3 22 0 25 0 18 0

塑膠模製造技工證書 3 1 0 0 0 0 0

汽車修理技工證書 3 288 192 369 251 291 162

汽車車身修理技工證書 3 43 25 44 25 20 8

汽車車身噴漆技工證書 3 44 36 47 41 13 6

汽車電器技工證書 3 52 33 79 56 51 32

汽車基礎技工證書 3 26 24 2 0 1 0

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證書 1 41 37 43 40 4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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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字影版技工證書 3 10 0 27 13 15 0

印刷技工證書 3 33 18 33 18 25 0

紡織機械技工證書 3 23 20 21 19 16 14

總數： 5 206 3 508 5 327 3 592 5 143 3 459

附錄 6

由工業學院開辦適合中三以上程度夜學制課程

1996-97 1997-98 1998-99

課程名稱

修業期

(年)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以該課程

為首選的

申請人數

取錄的一

年級新生

數目

基本配藥技術證書 2 251 82 229 83 328 83

成衣生產技工證書 3 26 0 0 0 0 0

基本工廠會計與組織證書 2 281 112 167 89 208 80

資料處理員證書 1 1 290 472 850 332 882 337

木工全科技工證書 3 47 26 60 32 53 35

水喉全科技工證書 3 228 101 208 104 181 74

樓宇粉飾及傢具拋光技工證書 1 85 43 51 25 69 40

地盤管工學技工證書 1 57 37 132 42 85 40

基本正稿製作技工證書 1 105 39 92 40 114 41

基本繪圖技巧技工證書 1 161 74 117 77 133 43

櫥窗裝飾技工證書 2 196 43 110 38 142 39

電氣技工證書 2 1 282 660 1 710 664 2 673 756

彩色電視及錄影機修理技工深造證書 2 26 16 0 0 0 0

電子設備修理技工證書 2 794 408 558 355 610 319

電子設備修理技工深造證書 2 35 24 25 26 35 29

影像及電訊設備技工深造證書 2 26 16 52 32 32 0

工科預修證書 2 1 444 843 1 626 846 1 664 767

商科預修證書 2 940 443 1 155 481 1 100 426

機械工程預修證書 1 85 60 112 76 51 34

髮型處理證書 2 156 78 120 67 101 40

酒店及飲食業烹飪證書 2 154 44 215 82 189 40

焊構及動力裝配技工證書 2 36 25 14 0 20 19

機器及裝配技工證書 3 35 23 52 27 44 30

飛機工程技工證書 3 166 78 128 83 155 82

空氣調節及冷凝技工證書 3 217 144 181 125 245 117

鐘表學技工證書 3 39 23 43 29 40 31

塑膠模製造技工證書 3 12 0 0 0 0 0

汽車修理技工證書 3 154 66 135 64 139 43

基本印刷學技工證書 1 44 21 39 18 62 38

針織衣物製造技工證書 3 13 0 0 0 0 0

紡織整染技工證書 2 10 0 6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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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數： 8 395 4 001 8 187 3 837 9 355 3 583

香港常用漢字

Chinese Characters Commonly Used in Hong Kong

17. 楊耀忠議員：據報，政府已向國際標準化組織建議，將一批香港常用漢

字納入 ISO10646 國際編碼標準內。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該建議至今的進展為何；

(二 ) 該批香港常用字包括哪些漢字及其總數為何；

(三 ) 是否知悉學術界及工商機構對應包括哪些漢字在該批香港常用字

內有何意見；

(四 ) 有何措施鼓勵各機構採用該國際編碼標準；

(五 ) 鑑於改用新編碼標準會涉及大量的資料轉換工作，當局是否知悉

其他使用漢字的國家及地區對改用新編碼標準的態度為何；及

(六 ) 會否考慮設立類似內地的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的組織，以規

範香港常用字？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

(一 ) 政府於 1998 年 5 月向國際標準組織轄下的表意文字小組提交一

批尚未納入在香港通用的大五碼中文電腦編碼標準內的香港常用

中文字，供考慮加入制訂中的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 (ISO 10646)

擴展版內。繼後政府根據表意文字小組所訂原則將先前提交的建

議字集加以整理，並於本年 5 月將有關資料提交該小組審議。

(二 ) 這批尚未有標準編碼的香港電腦常用中文字（“香港電腦常用中

文字”）包羅共 2 064 個在大五碼編碼標準以外的一些字，主要

包括一些廣東話用字、人名、地名、公司名字及專有名詞（例如

動植物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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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這批香港電腦常用中文字由資訊科技署及法定語文署負責收集，

過程中吸納了各主要有關團體的意見，這些團體包括各政府部

門、學術界、中國語文團體、資訊科技界、出版界及報界等。

(四 ) 政府已公布長遠而言，香港必須配合國際間的發展，採納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政府並且以身作則，於明年推出的公共服務電子

化計劃的電腦系統將能夠處理以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紀錄的資

訊。由於該計劃下發展的資訊平台將會開放供私人機構使用，有

關電腦系統在編碼標準方面的安排，將大大有助在香港推動各界

廣泛採用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此外，政府於 5 月召集業界成立

了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探討與採用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有關的

事宜，例如有關由大五碼過渡至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的具體安

排。同時，政府亦舉辦多個研討會和講座，向業界推介 10646 國

際編碼標準及使用統一內碼的重要性。

(五 ) 現時使用表意文字的多個國家及地區（包括中國、日本、韓國、

越南、台灣及香港等）均是國際標準組織轄下的表意文字小組的

成員，一直以來積極參與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的制訂工作。大家

認同長遠而言，為徹底解決由於編碼標準不一而造成電子資訊（尤

其是包括表意文字的電子資訊）在電腦網絡上傳送的困難，應採

納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

(六 ) 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的工作其中包括諮詢香港各界對於尚未有標

準編碼的電腦中文用字是否有需要納入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內的

意見，以及討論是否有需要對於哪些中文字應給予標準編碼作出

規範。

處理供養父母或祖父母（外祖父母）免稅額的申索

Handling of Claims for Dependent Parent or Grandparent Allowance

18. MISS CHRISTINE LOH: In relation to the handling of claims for the
dependent parent or grandparent allowance under the Inland Revenue
Ordinance (the Ordinance) (Cap. 112), will the Administration inform this
Council:

(a) how the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IRD) verifies such cla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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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whether the IRD will consider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contending
claimants in resolving who should claim such allowance in respect
of the same dependent person; and

(c) whether the IRD will consider enacting rules to require dependent
persons to confirm who maintain them?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President,

(a) Under the Ordinance, the dependent parent or grandparent
allowance in respect of a parent or grandparent claimed by a
taxpayer for a year of assessment will only be granted if the
following criteria are met:

(i) the parent or grandparent ordinarily resides in Hong Kong;

(ii) the parent or grandparent is of the age of 60 or more or,
being under the age of 60, is eligible to claim an allowance
under the Government Disability Allowance system; and

(iii) the parent or grandparent resides, otherwise than for full
valuable consideration, with the taxpayer or the spouse of the
taxpayer for a continuous period of not less than six months
in that year of assessment, or the taxpayer or the spouse of
the taxpayer contributes not less than $12,000 towards the
maintenance of the parent or grandparent in that year of
assessment.

Taxpayers who wish to claim the dependent parent or grandparent
allowance are required to provide relevant particulars in their tax
returns.  When examining such tax returns, the IRD will examine
whether the criteria set out above are met.  If so, the claims will be
accepted in good faith.  Because of the large number of tax returns
processed each year,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IRD to adopt an honour
system.  However, inquiries will be raised if there are doubts in
any claim.  The Ordinance provides heavy penalties for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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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ims.  There have been instances where taxpayers were
prosecuted or penalized for making false claims in respect of
dependent parent or grandparent allowance.  In addition, the IRD
uses computers to screen claims in order to identify multiple claims.
Section 33(2) of the Ordinance requires that if there are two or more
persons who have claimed the same allowance for the same
dependent person in the same year of assessment, the claims will
not be considered until the claimants concerned have agreed which
of them should be entitled to claim in that year of assessment.  As
such, the claimants will have to reach an agreement among
themselves before the allowance in question is granted.

(b) The IRD is only in a position to verify whether a claim meets all the
criteria set out under the Ordinance and hence is eligible for the
dependent parent or grandparent allowance.  Under section 33(1)
of the Ordinance, the dependent parent or grandparent allowance
shall not be given to more than one person in any year of assessment
in respect of the same parent or grandparent.  If two or more
taxpayers satisfy the qualifying criteria for claiming an allowance in
respect of the same dependent parent or grandparent, it should be up
to the claimants to resolve who should claim the allowance.  The
IRD has no objective means to determine whose claim is more
justified, nor is it appropriate for the IRD to make such a judgment.

(c) We do not consider that enacting rules to require dependent persons
to confirm who maintains them would be an effective means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multiple claims.  The proposal will not resolve
the dispute between contending claimants as the dependent parent or
grandparent may make a declaration in favour of two or more
taxpayers.  Such a requirement may also be a nuisance to the
dependants concerned.  We consider that the matter should be left
to the claimants to resolve.

巴士八達通收費器暫停使用

Octopus Processors Suspended from Use on Buses

19. 劉江華議員：裝置在專營巴士上的八達通收費器經常暫停使用，乘客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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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後才知悉不能以八達通卡繳付車費，因而造成不便。就此，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是否知悉：

(一 ) 過去 1 年，裝置有該等收費器而收費器未被使用的巴士所行走的

班次佔所有裝置有該等收費器的巴士所行走的班次總數的百分

率；

(二 ) 該等收費器暫停使用的原因；

(三 ) 各專營巴士公司向負責管理八達通系統的公司繳付的費用的計算

方式為何；有否評估該計算方式與專營巴士公司不使用收費器的

關係；及

(四 ) 乘客使用八達通卡或使用現金繳付車費，對專營巴士公司的淨收

益是否有分別；若有，詳情為何？

運輸局局長：主席，在設有八達通處理器的巴士當中，處理器暫停使用的巴

士數目，每天約有 3%至 5%。巴士公司沒有這些巴士所行走的班次佔所有裝置

有八達通處理器的巴士所行走的班次總數百分率的資料。

八達通處理器暫停使用的原因有：

(一 ) 巴士在設置八達通機後，處理器的裝設和測試一般需時數天，八

達通機在該段期間不能使用；

(二 ) 軟件程式系統在運作初期發生小問題；及

(三 ) 硬件偶爾失靈，例如液晶體顯示屏和 路出現故障等。

專營巴士公司使用八達通所要繳付費用的計算方式包括兩部分。第一部

分是按逐次使用八達通交易而須繳付的費用；第二部分是按交易價值，以每

一元車費而須繳付的費用計算。以上的計算方式應用於所有使用八達通系統

的專營巴士公司。

在 5 間專營巴士公司中，只有新大嶼山巴士公司仍未使用八達通處理

器。由於該公司的收費結構涉及雙程分段收費，使用八達通處理器會有技術

和運作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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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接受以八達通卡繳付車費的巴士公司，都同時接受現金繳費。因

此，巴士公司除了要支付八達通器材的成本費用、保養費和交易費外，還須

維持一定人手來點算輔幣。雖然若有更多乘客使用八達通卡來繳付車費，巴

士公司或可減省點算輔幣的開支，但透過這方面所省回的數額，並不足以抵

銷八達通系統的裝置和營運開支。

儘管如此，八達通系統本身有不少無形的優點，例如其電腦化的收費方

式可改善巴士公司的會計和資訊系統。此外，八達通處理器亦為乘客帶來更

大方便，有助於提高巴士公司的整體服務質素。

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首讀。

《 1999 年進出口（修訂）條例草案》

IMPORT AND EXPORT (AMENDMENT) BILL 1999

《 1999 年非政府簽發產地來源證保障（修訂）條例草案》

PROTECTION OF NON-GOVERNMENT CERTIFICATES OF ORIGIN
(AMENDMENT) BILL 1999

《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6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16) BILL 1999

《 1999 年職業退休計劃 (修訂 )條例草案》

OCCUPATIONAL RETIREMENT SCHEMES (AMENDMENT) BILL
1999

秘書：《1999 年進出口（修訂）條例草案》

《1999 年非政府簽發產地來源證保障（修訂）條例草案》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6 號）條例草案》

《1999 年職業退休計劃 (修訂 )條例草案》。



立法會  ─  1999 年 6 月 16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June 199976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Bills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二讀。

《 1999 年進出口（修訂）條例草案》

IMPORT AND EXPORT (AMENDMENT) BILL 1999

工商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1999 年進出口（修訂）條例草案》。

　　本條例草案旨在就生產通知書制度訂定法律條文，以鞏固生產通知書制

度的法律地位，從而加強香港海關執行紡織品及成衣出口管制的權力，和維

持有關制度的完整性及有效性。

　　 1996 年 7 月，政府因應本港主要貿易夥伴就產地來源規則所作出的修

改，修訂了本地的裁剪及車縫成衣產地來源規則。在經修改的產地來源規則

之下，政府須就裁剪及車縫成衣的製造過程進行實時檢查，以確定製成品符

合香港來源的規定。根據現行的生產通知書制度，製造商若要出口裁剪及車

縫成衣到受限制市場，則必須遵照工廠登記的規定，在生產開始前 3 個工作

天內呈交生產通知書，以便貿易署知悉有關生產詳情，及讓香港海關人員就

製造過程進行實時檢查，以確保製造商遵守香港產地來源規則。

　　目前，生產通知書制度的法律基礎源自《進出口條例》及其有關附屬法

例賦予貿易署署長的一般權力。從執法的角度來看，這種安排並非十分理想。

因此，我們有需要對《進出口條例》及其附屬法例《進出口（一般）規例》

作出修訂，以加強生產通知書制度的法律根據。有關修訂可加強海關人員的

執法能力，為檢控工作提供便利。

　　本條例草案的另一個主要目的，是讓貿易商可採用電子數據聯通服務向

貿易署呈交生產通知書。為了提高工商界的效率和競爭力，政府已與貿易通

電子貿易有限公司簽訂協議，由該公司提供電子數據聯通服務，處理各類主

要政府貿易文件的申請。工商界現可透過這項服務辦理受限制紡織品出口證



立法會  ─  1999 年 6 月 16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June 1999 77

和呈交進出口報關單。我們把生產通知書訂為法定文件的同時，亦有需要把

電子數據聯通服務推展至辦理生產通知書，為貿易商提供一個更便捷的途徑

呈交貿易文件。

　　我希望議員能支持《1999 年進出口（修訂）條例草案》。

　　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進出口（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中止待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

會處理。

《 1999 年非政府簽發產地來源證保障（修訂）條例草案》

PROTECTION OF NON-GOVERNMENT CERTIFICATES OF ORIGIN
(AMENDMENT) BILL 1999

工商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1999 年非政府簽發產地來源證保障（修

訂）條例草案》。

　　本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讓 5 間來源證簽發機構可利用電子數據聯通服務

辦理產地來源證的申請。貿易商申領產地來源證的原因，一般是為了貨物能

獲進口國海關批准入境。申請輸往某些國家的受限制紡織品的出口證，更必

須具備產地來源證作為證明。

　　除了貿易署外，政府亦批准了 5 間獲政府認可的來源證簽發機構，簽發

產地來源證。這 5 間機構分別為香港總商會、香港印度商會、香港工業總會、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及香港中華總商會，詳細條文載於《非政府簽發產地來

源證保障條例》內。我們有需要對這條條例作出技術性的修訂，讓貿易商除

可採用書面方式外，亦可利用電子數據聯通服務向來源證簽發機構申請產地

來源證。

　　電子數據聯通服務能為貿易商提供方便，並有助香港在使用電子貿易方

面，與世界其他主要貿易中心並駕齊驅。我希望議員能支持這項條例草案。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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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非政府簽發產地來源證保

障（修訂）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中止待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

會處理。

《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6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16) BILL 1999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二讀《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6

號）條例草案》。

　　本條例草案旨在對 13 條關於醫院、診療所、精神健康及其他醫療和健康

有關的事宜，如抗生素、藥劑業及毒藥、吸煙及防疫等條例及其附屬法例，

作必須的適應化修改，以符合《基本法》，以及切合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

國特別行政區的地位。

　　本條例草案建議的修改，主要屬於用語上的更改。例如提述 "the Colony"

及“立法局”的地方，分別以 "Hong Kong"及“立法會”代替。對於提述“總

督”及“總督會同行政局”的地方，則分別以“行政長官”及“行政長官會

同行政會議”代替。某項條文先前賦權“總督”訂立附屬法例，根據現時修

改的建議，在有關條文提述“總督”的地方，亦只以“行政長官”取代。雖

然在這項安排下，《基本法》第五十六條中，行政長官制定附屬法規前須徵

詢行政會議意見的規定，未有在有關條文中列明，但當行政長官行使這項立

法職能的時候，仍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

　　本條例草案亦規定，在《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二條的規限下，建議的適

應化修改大多在通過成為法律後，即追溯至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之日起生

效。

　　我希望議員能予以支持，通過本條例草案。

　　主席女士，我謹此動議議案。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6

號）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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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中止待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

會處理。

《 1999 年職業退休計劃 (修訂 )條例草案》

OCCUPATIONAL RETIREMENT SCHEMES (AMENDMENT) BILL
1999

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1999 年職業退休計劃（修訂）條例

草案》。相信各位議員也知道，政府正不遺餘力地籌備即將實施的強制性公

積金制度。按強積金管理局所訂的實施時間表，明年年初便會開始審理職業

退休計劃，提出豁免受《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規管的申請。但有法律意

見認為一個職業退休計劃在經過若干更改之後，是否仍然符合強積金的申請

豁免資格，可能仍存有疑問。

    《1999 年職業退休計劃（修訂）條例草案》的目的，正是為了更清晰地

闡明職業退休計劃的申請豁免資格，以釋除部分法律界人士與僱主的疑問，

可使僱主能及時為強積金制度的實施作好準備。在制訂強積金制度時，我們

的政策意向是使那些符合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豁免規例所訂明的設立時限，即

在 95 年 10 月 15 日或以前已經設立，但受保險安排所規管的職業退休註冊計

劃，轉為受信託所管限的計劃之後，仍然可以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提出申請獲得豁免。對於那些參與 集協議的職業退休計劃，在進行上述改

變時，須更改 集的協議，因而有需要按《職業退休計劃條例》的規定重新

註冊，部分法律人士正擔心這個重新註冊的程序會影響該職業退休計劃申請

豁免受《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規管的資格。

    事實上，只要有關計劃的更改，並非《職業退休計劃條例》所禁止的更

改，而計劃又並非終止，以及向計劃成員支付利益，則有關的更改便不會影

響計劃的強積金申請豁免資格。為了闡明政府的政策意向，以釋除部分法律

人士的疑慮，本條例草案建議在《職業退休計劃條例》的釋義部分加上 3 款

條文，進一步說明有關計劃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的申請豁免資格。

本條例草案將有助參與職業退休註冊計劃的有關僱主，就即將實施的強積金

計劃作好準備。我謹此呼籲各位議員支持本條條例草案，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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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職業退休計劃 (修訂 )條例

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中止待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

會處理。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1999 年勞資審裁處（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 1999 年勞資審裁處（修訂）條例草案》

LABOUR TRIBUNAL (AMENDMENT) BILL 1999

恢復辯論經於 1999 年 4 月 21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1 April
1999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1999 年勞資審裁處（修訂）條例

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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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1999 年勞資審裁處（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1999 年勞資審裁處（修訂）條例草案》

LABOUR TRIBUNAL (AMENDMENT) BILL 1999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9 年勞資

審裁處（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至 19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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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法案：三讀。

《 1999 年勞資審裁處（修訂）條例草案》

LABOUR TRIBUNAL (AMENDMENT) BILL 1999

政務司司長：主席，

《1999 年勞資審裁處（修訂）條例草案》

無經修正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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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勞資審裁處（修訂）條例

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1999 年勞資審裁處（修訂）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3 號）條例草案》的二讀

辯論。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3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13) BILL 1998

恢復辯論經於 1999 年 1 月 6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6 January
1999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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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3

號）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3 號）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3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13) BILL 1998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8 年法律

適應化修改（第 13 號）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2 及 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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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附表 1、 2、 4、 5 及 6。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附表 3。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動議修正附表 3 第 1 條，根據《基本法》第五

十六條二款的規定，行政長官在制定附屬法例前，必須徵求行政會議的意

見。有見及此，本條例草案本來建議：凡任何主體條例的條文賦予總督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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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法規的權力，則一律把總督的提述改為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然而，

對某項文書是否屬於附屬法規，我們並不一定可以清晰劃分，為了避免引起

不必要的爭辯，有關的條例草案委員會在審議《1998 年法律適應化條例草案》

時及《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後，建議無論是否

涉及附屬法規的規定，對總督的提述一律改為行政長官；而當行政長官行使

規定附屬法規權力時，所制定附屬法規的標題，將會列明已遵照《基本法》

第五十六條二款徵詢了行政會議的意見。

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 3（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政務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經修正的附表 3。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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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法案：三讀。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3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13) BILL 1998

政務司司長：主席，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3 號）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3

號）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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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3 號）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5 號）條例草案》的二讀

辯論。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5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15) BILL 1998

恢復辯論經於 1999 年 1 月 6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6 January
1999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5

號）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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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5 號）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5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15) BILL 1998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8 年法律

適應化修改（第 15 號）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2 及 3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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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附表 1 及 2。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附表 3 及 4。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動議修正附表 3 及 4，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

委員的文件內。

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 3（見附件 III）

附表 4（見附件 I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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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政務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經修正的附表 3 及 4。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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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法案：三讀。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5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15) BILL 1998

政務司司長：主席，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5 號）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5

號）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5 號）條例草案》。



立法會  ─  1999 年 6 月 16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June 1999 93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1999 年小額錢債審裁處（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辯

論。

《 1999 年小額錢債審裁處（修訂）條例草案》

SMALL CLAIMS TRIBUNAL (AMENDMENT) BILL 1999

恢復辯論經於 1999 年 4 月 21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1 April
1999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1999 年小額錢債審裁處（修訂）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1999 年小額錢債審裁處（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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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1999 年小額錢債審裁處（修訂）條例草案》

SMALL CLAIMS TRIBUNAL (AMENDMENT) BILL 1999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9 年小額

錢債審裁處（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至 18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附表。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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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法案：三讀。

《 1999 年小額錢債審裁處（修訂）條例草案》

SMALL CLAIMS TRIBUNAL (AMENDMENT) BILL 1999

政務司司長：主席，

《1999 年小額錢債審裁處（修訂）條例草案》

無經修正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小額錢債審裁處（修訂）

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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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1999 年小額錢債審裁處（修訂）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1999 年道路及隧道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的二

讀辯論。

《1999 年道路及隧道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ROADS AND TUNNELS LEGISLATION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BILL 1999

恢復辯論經於 1999 年 5 月 26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6 May 1999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1999 年道路及隧道法例（雜項修

訂）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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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1999 年道路及隧道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1999 年道路及隧道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ROADS AND TUNNELS LEGISLATION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BILL 1999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9 年道路

及隧道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及 2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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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附表 1 至 7。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法案：三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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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道路及隧道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ROADS AND TUNNELS LEGISLATION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BILL 1999

運輸局局長：主席，

《1999 年道路及隧道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無經修正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道路及隧道法例（雜項修

訂）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1999 年道路及隧道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議案

MOTION

主席：議案。根據《道路交通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ROAD TRAFFIC ORD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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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局局長：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自 1976 年以來，政府將公共小巴可登記的總數，限制在 4 350 輛的水平，

而這個限額的有效期，以往經由立法局以決議的形式延續。在 1997 年 6 月，

當時的立法局將這個限額的有效期延長至 1999 年 6 月 20 日。政府現動議將

限額的有效期再延長兩年，即直至 2001 年 6 月 20 日為止。

在提供公共交通服務方面，政府一貫的政策，是盡量以載客量高的集體

運輸工具（例如鐵路和專利巴士）來應付乘客的需求。公共小巴則發揮輔助

集體運輸工具的功能，是我們公共運輸系統中重要的一環。此外，專 小巴

在提供鐵路車站接駁服務方面，亦擔當 重要角色。

目前，公共小巴每天的載客量為 175 萬人次，佔整體公共交通工具的

16.4%。雖然所有公共交通工具的總載客量，因為經濟情況的影響，在 1998

年出現了輕微的下調，但公共小巴的載客量大致上仍然能夠維持不變。我們

因此認為把公共小巴的數目維持在現時 4 350 輛的水平，是合適的做法。

為了確保公共小巴能繼續有效地發揮其輔助公共交通工具的功能，以及

改善小巴業的經營情況，運輸署已開展了一系列有關公共小巴營運的顧問研

究。在 1999 年內，運輸署會完成兩項分區研究，以檢討現時在香港島、九龍

和新界東部的專 小巴路 的營運及其財政狀況。我們並會參考顧問研究的

結果，為專 小巴營運商提供改善運作的安排。譬如剛完成的香港島專 小

巴營運狀況的顧問研究，便提供了一些建議，例如將部分小巴專 的行車路

及其總站位置，根據乘客的需求而作出更改，以及延長行車路 以增加乘

客量等。運輸署已就這些改善措施與有關的專 小巴營運商及臨時區議會商

討，並將會在本年內陸續實施有關的新安排。此外，運輸署亦正在研究為未

來數年落成的大型物業發展，提供新的專 小巴服務。

除了以上所提及的措施之外，運輸署會繼續物色合適的路 開闢綠色小

巴專 ，以鼓勵更多紅色小巴轉為專 小巴。此外，在改善公共小巴服務方

面，運輸署亦將會與業界一同研究可行的措施，提高公共小巴的服務質素，

以增加它們的吸引力和競爭能力。這多方面工作的目標，是繼續確保公共小

巴為市民大眾提供理想的服務，並同時保持業界在營運方面的穩定性。

主席，我謹此提出議案。

運輸局局長動議的決議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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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決將《公共小巴（數目限定）公告》（第 374 章，附屬法例）中就

可予登記為公共小巴的車輛數目所指明的限制的有效期（該有效期藉

1997 年第 306 號法律公告延展至 1999 年 6 月 20 日）再延展至 2001

年 6 月 20 日。”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運輸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議

程所載，予以通過。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我支持政府把公共小巴的數目維持在現時 4 350 輛

的水平，原因有兩個。第一個原因是現時公共小巴的經營情況並不理想，有

些小巴甚至處於虧蝕狀態；第二個原因是政府未能因應整體公共交通模式的

轉變，而調整公共小巴在當中應扮演的角色，令小巴的生存空間不但沒有擴

大或維持過去的水平，反而被其他交通工具蠶食而逐漸萎縮。

　　其實，公共小型巴士的數目由 76 年開始，已維持不變。政府在 1990 年

公布的《運輸政策白皮書》亦指出，專 小巴主要作為輔助集體運輸的工具，

而紅色小巴則運載願意付出較高車資，以換取較公共巴士為靈活和舒適的服

務的乘客。不過，由 76 年至現在，公共交通模式其實已轉變了不少；地下鐵

路通車，九廣鐵路電氣化，更多又大又舒適的冷氣巴士投入服務等，令公共

交通乘客的分布亦起了變化。

　　雖然公共小巴每天的載客量高達 174 萬人次，差不多佔整體公共交通工

具載客量的六分之一，政府亦認同公共小巴是公共運輸系統中重要的一環，

但對於公共小巴的角色，政府就沒有因應公共交通模式的轉變而作出調整。

　　由於政府沒有調整公共小巴的角色，其角色亦變得模糊，結果出現數個

情況。有一種情況是“大小通吃”，一些已有專 小巴行走的路 ，政府因

應乘客的需要而引入專利巴士行走，這本來是無可厚非的，但結果大巴士差

不多一網打盡所有乘客，漏網之魚就留給小巴。另一種情況是“呼之則來，

揮之則去”，在一些偏遠人少的地區，原先政府認為是沒有需要安排專利巴

士行走的，但專 小巴投入服務並建立一定客源之後，政府又要求專利巴士

開辦差不多平行的路 ，結果令一些小巴客源不足而要蝕本經營。無力再支

下去的小巴營辦商只好收工大吉，還未“蝕入肉”的營辦商則去其他荒蕪

地區再做開荒牛。此外，更有一種情況是“四處走位，掙扎求存”，過去紅

色小巴較巴士靈活，又有冷氣，但隨 冷氣巴士的行走和巴士的涵蓋面擴大

之後，紅色小巴的優勢亦大不如前，於是只好“四處走位”，尋找新的生存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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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政府可能會比我更清楚公共小巴的營運情況，因為運輸署已開展

了一系列有關公共小巴營運的顧問研究，而在 99 年內，運輸署將會完成兩個

分區研究，以檢討現時在香港島、九龍和新界東的專 小巴路 的營運及其

財政狀況。

　　雖然政府關注到公共小巴的經營情況，但如何解決小巴業所面對的問

題，政府仍然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例如只更改部分小巴的行車路

及總站位置，以及延長行車路 等，務求增加小巴的乘客量。

　　運輸局局長最近向傳媒表示，本港未來的交通網絡是以鐵路為主導。換

句話說，除鐵路之外，將來所有的交通工具所扮演的角色，都是接駁的交通

工具。既然政府已定下此交通政策，便應該清晰界定每種接駁交通工具所發

揮的功能，避免重疊，例如大巴士可主要接駁人口較集中的大型屋 的居民，

小巴主要為人口分散的小型屋 提供鐵路車站的接駁服務。總言之，每種接

駁交通工具的服務對象和範圍也應該盡量避免重疊，好讓各種交通公具可各

自發揮所長。

　　如果政府能夠清晰界定小巴的角色，並且確保小巴在特定的角色下繼續

發揮其功能，這不但可改善小巴的經營情況，從而鼓勵小巴提供高質素的服

務，以增加其吸引力和競爭力，更可吸引更多紅色小巴轉為專 小巴，可謂

一舉數得。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劉江華議員：主席女士，今天政府向我們提交的這項議案，是有關將登記為

公共小巴的車輛數目的可受限制期限，再延伸至 2001 年 6 月 20 日。政府近

年定期將這項議案提交立法會審批，但由於今年經濟非常困難，也影響到這

個行業的生計，因此我們提醒政府要關注公共小巴這個行業的經營和日常運

作。

　　最近，我們接到一些營辦專 小巴團體的意見，他們指出了一個很實在

及非常令人關注的現象，就是很多駕駛專 小巴的同業，已經逐漸將小巴轉

回作紅巴，離開專 小巴的行列。這個情況，正偏離了政府“要吸引自由流

動的紅巴轉為可讓政府監管的專 小巴”這個既定的目標，所以政府必須找

出其原因。

　　顯然香港大多數專 小巴的路 ，已經變相進入非專營的階段，以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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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開辦新路 有利可圖，加上路 有專營權，沒有明顯的競爭，他們自然可

以有穩定的收入，但是現在的情況可以說是一百八十度轉變，間接加重了乘

客的負擔。

　　首先，在一些較為偏遠的地區，巴士公司通常因為無利可圖而不肯投資

在該等地區，到專 小巴扮演開荒牛的角色，刻苦經營而有穩定客路的時候，

巴士公司就來飾演“程咬金”，令專 小巴經營的路 與巴士行走的路 重

疊，造成正面的交鋒，結果，專 小巴在相比之下，班次及車廂容量自然不

敵巴士，客源亦逐漸流失。

　　此外，紅色小巴自由度高和欠缺監管，也是導致專 小巴客量下跌的主

因。在一些專 小巴行走的地區，我們不難發現有紅色小巴行走，他們有一

些是直接跟專 小巴競爭，在專 小巴站附近設立浮動站口兜客；有一些則

是藉 路 駛經的地區而與專 小巴間接競爭。不過，無論他們以甚麼形式

跟專 小巴對壘，對專 小巴來說也是不公平的；說明是“專 ”，便表示

在某條路 應有一定程度的專營權，但是，事實上卻是一經開辦之後，便變

成“雙 ”，這是否一個健康的現象呢？

　　主席女士，從我上述所列舉的各項例子可以看到，政府沒有足夠妥善監

管各交通工具的運作，以至整體運輸架構未能有效地協調合作及服務市民，

我們到處看到巴士長龍，道路擠塞，長此下去，專 小巴的生存空間只會日

益萎縮，最後的受害者亦只會是市民大眾。尤其在一些新市鎮的交通網絡發

展上，政府更應加緊注視各交通工具的營運情況，以保障市民的利益。

　　除了以上的問題之外，我認為現在也是時候將專 小巴與公共巴士兩者

的政策逐步拉近。當公共小巴願意承擔社會責任，行走固定路 ，確保班次

數目的同時，它們其實可以說已經是香港公共巴士服務的一環，雖然它們與

4 間專營公共巴士公司相比，在車種、經營者的規模及維修車隊的能力上仍

有一段距離，但始終他們是一環。

　　主席女士，剛才吳榮奎局長提出改善小巴服務的看法，我認為最實際的

是政府降低燃油稅。同樣，我們也支持近日專 小巴團體向政府提出的一項

要求，讓它們可以像公共巴士一樣獲得減低燃油稅的待遇；原因不是專 小

巴特別需要援助，而是它們的服務性質已與公共巴士越來越接近，因此，政

府應積極考慮這項要求。

　　當然，在技術上，專 小巴不像巴士公司般擁有自己的加油設施，但是

我們相信，只要政府跟燃油供應商商議，透過會計安排，也可以做到專 小

巴在入油時免繳燃油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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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政府議案，並且要求政府考慮豁免專 小

巴的燃油稅。謝謝。

運輸局局長：主席，多謝兩位議員就公共小巴服務及未來發展所發表的意見。

兩位劉議員所發表的意見，似乎在基調上有所不同，劉健儀議員基本上是要

求政府瞭解小巴獨特的角色和它跟大巴士的分別，並清晰地列明兩者的功能

及相方如何配合；劉江華議員的建議則是盡量把小巴和專營巴士的營運和角

色逐漸均一化，所以基調似乎不同；然而，兩位議員同時要求政府積極改善

公共小巴的服務，以及確保其營運的穩定性，這方面我相信我們大家的立場

是一致的。

　　運輸署一向與小巴行業維持緊密的聯繫，並盡力瞭解小巴行業的營運情

況及研究各種可行的方法，以改善小巴行業的經營。我剛才所提及的數個專

題顧問研究，目的正是為加深瞭解現時各專 小巴的整體營運情況，以及在

我們目前的政策和措施下，如何可以協助改善專 小巴和一般小巴營運商所

遇到的困難。

　　劉江華議員提及紅巴轉為綠巴的問題，過去數年，其實我們看到有一定

數目的紅巴營運者轉為專 小巴，而我們現有的專 小巴數目，每年也有實

質增長。但無論如何，政府在未來的日子，會繼續就如何能夠更扶持公共小

巴的營運，尋求新的辦法和改善方案，我們會繼續聆聽各位議員在這方面的

意見。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運輸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議

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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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在 1999年 5月 28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議員同意成立小組委員會，

研究《地產代理常規（一般責任及香港住宅物業）規例》及《地產代理（裁

定佣金爭議）規例》。為使小組委員會有充分時間研究該附屬法例，議員在

1999 年 6 月 11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同意把該項附屬法例的審議議期

延展至 1999 年 6 月 30 日。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請議員支持這項議案。謝謝。

何鍾泰議員動議的決議案如下：

“議決就 1999 年 5 月 26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 

(a) 《地產代理常規（一般責任及香港住宅物業）規例》（即刊登於

憲報的 1999 年第 124 號法律公告）；及

(b) 《地產代理（裁定佣金爭議）規例》（即刊登於憲報的 1999 年第

125 號法律公告），

將《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34(2)條所提述的附屬法例修訂

期限根據該條例第 34(4)條延展至 1999 年 6 月 30 日的會議。”



立法會  ─  1999 年 6 月 16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June 1999106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何鍾泰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何鍾泰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各位議員，或許你們會記得，我是經考慮內

務委員會的建議後，決定豁免所須的預告期，容許李卓人議員今天就“政府

部門私營化”動議他的議案。

李議員原本的議案是就“中電多收電費”這主題而提出的。秘書在發出

有關這議案的通告時已向各位議員解釋，根據《議事規則》，主席無權不批

准李議員提出議案，但本會議員可決定應如何處理。秘書亦已告知各位議員，

我打算請《議事規則》委員會考慮有關的問題。

我留意到在 6 月 4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有議員評論主席的裁決。我

希望在此指出，本會所建立的傳統是，議員不會在本會、本會的委員會或其

他公開場合評論主席的裁決；尤其是在主席不在場時對主席的裁決作出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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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更是違反公平原則。我深信這議會是非常重視及尊重公平原則的，為使

本會及本會主席的尊嚴得以保持，我希望各位會尊重這傳統。我以前曾說過，

現在再重複一遍，各位議員如就主席的裁決有任何意見，我是非常歡迎他們

直接和我討論的。

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議案辯論的發言時限所提的建議，每位動議議案的

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最多有 15 分鐘發言，另有 5 分鐘可就修正案發言。動議

修正案的議員每人最多可有 10 分鐘發言。其他議員每人各有最多 7 分鐘發言。

根據《議事規則》的規定，如議員的發言時限已到，我有責任請發言的

議員停止發言。

第一項議案：政府部門私營化。

政府部門私營化

PRIVATIZATION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李卓人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今天我提出有關私營化的議案辯論，是希望香港社會停下來深入考慮政

府私營化是禍是福的問題，不要讓政府在社會未有充分討論及結論前，便全

速前進，牽 社會的鼻子走。

特區政府成立了兩年，在董建華先生的商人本色領導下，特區政府已蛻

變為特區有限公司，而社會上下人人稱呼董先生為董事長，正反映了這個轉

變。董事長的最新傑作，便是向商界舉起廣告牌：“政府有售”，"Government

for Sale"，將特區資產及服務“斬件”出售。首先，由董事經理陳太出席英

商會發言，表示政府會由服務的提供者轉為服務的購買者；同時，“大掌櫃”

轄下的工商服務業推廣署則密鑼緊鼓，積極籌備政府部門公司化、私營化，

將政府服務外判。然後，“細掌櫃”甘冒千夫所指之險，提出增加政府 3 000

項服務收費的建議，帶出政府加費，皆因公務員要出糧，將矛頭直指自己員

工的薪酬。另有人力資源經理推出公務員改革方案，其中精簡遣散程序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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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制都是為私營化開路，令人擔心“臨尾將公務員換清光”。可能董事長會

說他所訂出的商業計劃，是為 600 萬股東利益 想，但究竟誰是私營化的得

益者？工商服務業推廣署提交立法會的文件交代得很清楚，私營化是為了增

加營商機會。換言之，特區有限公司推行私營化的考慮不是公營部門的成本

效益問題，而是方便營商的政策。將政府服務私營化，給予大財團經營權，

正是特區有限公司獨特的分紅方式。

主席女士，我希望大家切勿誤會，我並不是反對增加商機，我反對的是

為增加商機而犧牲社會整體利益，我反對的是迷信私營化，將之視為改善效

率的獨步單方、萬應靈丹，而無視政府服務私營化帶來的五大害，包括：服

務質素監管失控，導致服務質素下降；收費監管失控，導致市民負擔增加；

問責性下降，導致民主倒退；政府政策推行變得支離破碎，影響社會整體效

益；以及打破員工“飯碗”，製造失業、社會不安及遏抑工資。

我絕不是危言聳聽，當局監管的私營公司和公營機構，可謂百孔千瘡，

失敗的例子俯拾皆是。

一、服務質素監管失控

新機場的啟用由政府最高層負責監督，卻以大混亂收場。外判大球場由

跨國大公司管理，變成城中沙漠的奇景，慘不忍睹。地鐵減少非繁忙時間的

班次，甚至其大股東政府也被蒙在鼓裏。公司化製造的是一個又一個的獨立

王國，監管失控，市民根本無從過問。

二、收費監管失控

公司化的地鐵在釐定收費方面有完全自主權，長期以來，每年慣性加價，

推高通脹，在經濟衰退下，又拒絕與市民共度時艱，減低票價，更在 7 月 2

日開始取消彈性上班時間優惠，顯然，市民是無從監管。私營化的電力供應

更保證利潤，中電因高估用電需求預測，導致發電設施投資過鉅，多收了數

以億元計的電費，便是監管失控的結果。如果地鐵股份化，在釐定票價時將

更利潤掛帥，市民“搭貴車”便無可避免。

三、問責性下降，民主倒退

公司化、私營化必然轉變了問責對象，由向市民問責，受民意機關監管，

轉為向股東問責。這是民主的倒退，民主應包括公眾辯論及監管空間，在服

務提供中帶入市民的角度及整體利益的角度。油 地小輪服務導致市民怨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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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道，政府監管無能為力，便是問責性出現問題的上佳例子。

四、整體利益考慮

市場運作的基本規律是追求利潤，私營化或可解決成本效益問題，但卻

不能處理與整體利益相關的政策考慮。例如新機場要自負盈虧，定下過高機

場停泊費影響航運業。會展中心場地租金過高，影響香港作為國際會議中心

的發展。如果要從整體利益出發，公司化、私營化就必然成為障礙，整體須

付出代價。

五、員工的職業保障和薪酬條件

政府計劃全力推行私營化計劃，令僱員人心惶惶，擔心“飯碗”不保，

薪酬福利被削，日後“無啖好食”，甚至失業。單是房屋署、水務署便會影

響 2 萬個“飯碗”、 2 萬個家庭，難怪民情洶湧。試問員工一生為社會公眾

服務，但在增加營商機會下卻被政府裁減，被無情地推向失業大軍行列，這

又是否公平？我奉勸政府以社會穩定為重，不要引火自焚。

主席女士，我在員工方面的關注並非只是現職公務員，而是在私營化下，

根本便是將員工所得分配轉為股東袋袋平安。英國財政部在 1986 年的私營化

報告就清楚指出，外發服務之所以能節省開支，完全是由於私營機構給予員

工的薪酬待遇較差。我稱這些為“剝削增值法”，難道這是社會應有的選擇？

以上的五大害也是互有關連的。綠色和平策劃幹事今天在《明報》論壇

以水務私營化陳述了監管、收費和整體利益的關係，文章寫道：“水務私營

化令水質監管問題更複雜化，市民改善水質的合理要求將成為商業經營者增

加水費的藉口。”“過往港府在制訂公營事業發展策略時，只注重考慮財政

因素而忽略環境效益。”

希望政府及各位議員審慎考慮。政府更應在私營化方面剎車，不應急急

推行，尤其政府在過往推行私營化、公司化時，往往是先假手顧問，造成既

定方向，後強加於員工、市民，迫使他們接受，這是絕不可取的手法。房屋

署如此，水務署亦如此。房屋署等到顧問報告公開後才諮詢員工，而房屋署

工會大聯盟最近要求加入房委會專責小組，卻被拒諸門外，不但反映出整個

諮詢是假諮詢，也反映出部門的心態，不是將員工視為夥伴，而是將員工視

為顛覆者。有關員工方面的問題，稍後劉千石議員會代表職工盟再多說一些。

我在此提醒政府，根據政府簽署了的《國際勞工公約》151 號，政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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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跟員工及其工會談判工作條件，而不是假諮詢，顯然，政府已違反了其

公約下的責任。主席女士，私營化不單止是員工的問題，更是市民大眾的問

題。希望今天的辯論有助提高市民在這方面的討論。市民對政府的私營化走

勢絕不能掉以輕心，否則受害的還是社會、是市民。我謹此陳辭，請各位議

員支持。

謝謝主席女士。

李卓人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鑑於政府計劃在多個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推行公司化、私營化或股份

化，本會促請政府不要過份迷信私營化的效用，同時要求當局正視計

劃對員工職業保障和服務質素的影響；本會亦促請政府在決定是否推

行私營化計劃前，充分諮詢員工和市民的意見，並得到他們的接受和

支持，以及詳細制訂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市民監管服務質素和收費

的機制。”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卓人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劉江華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程內。按

照《議事規則》，本會現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現在請劉江華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

劉江華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李卓人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議

程內。

    我代表民建聯提出這項修正案。最初我們看到李卓人議員的議案促請政

府對私營化不可以過分迷信，我們還以為李卓人議員接受私營化，只是敦促

政府不可以迷信這個方法而已。但是後來我們和他溝通之後，發覺大家的觀

點其實頗為接近，即我們對於私營化這個方向都有一定的保留，所以在這點

上我們是比較接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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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在修正案中我們突出了數點，希望議員有充分的討論。第一

點，私營化是不是應該推行呢？這點一定要很審慎很審慎地考慮，因為牽涉

面十分廣，除了關乎員工的福利、對市民的收費，更牽涉到政府的理財哲學，

我相信私營化不能夠用“長官意志”，“軍令如山”地推行。第二點，我們

認為政府作出任何改動都須有準則，但現在私營化卻沒有準則；政府亦須有

一個通盤的考慮，有甚麼利，有甚麼弊，要讓社會討論，如果完全沒有準則，

“斬件”來推行，我覺得是完全不適當的。第三點，我們強調政府最終也要

有承擔，無論用甚麼方法，做到甚麼程度，也要有一個承擔。最近內地有一

句很流行的俗語，便是“誰家孩子誰家抱”，即是誰人的子女便由誰人來撫

養。政府部門等如政府的孩子，政府應該繼續撫養下去，縱使要給別人撫養，

也不能“斷奶”，不能沒有承擔，當然，最好還是由自己撫養。

    主席，最近社會上普遍感到，政府的改革似乎是一浪接一浪，現在是牽

涉到部門體制的改革。政府放出來的風聲，讓人有一個假象，便是私營化等

於有效率，公營化等於沒有責任。其實，如果私營化等於有效率，社會上便

不會有這麼多私營機構倒閉，中巴便不會這樣“收檔”，所以，私營化有效

率只是一個神話罷了。政府在處理污水、處理服務營運基金方面，更是一敗

塗地，要走回頭路。究竟公營化是不是便等於沒有責任呢？雖然審計署署長

已列出了很多所謂“蛇王”、偷懶的情況，但是審計的時候，我們還很 重

一點，便是除了員工的行為之外，更重要的是管理階層有否管理不當，這一

點非常重要。所以，公營化等於沒有責任是完全沒有根據的，私營化也不等

於萬應靈丹，不等於萬試萬靈，亦不會百發百中；私營化同樣可以出現不負

責任的情況，公營化同樣可以有效率和有效益，關鍵只是如何予以提升而已。

我跟一些員工和公務員討論這個問題時，我曾向他們建議，希望他們和各政

府部門可以提出自己的一些反建議，對其部門如何能夠增加效益，如何能夠

增加效率，作出建議，因為最熟悉部門運作的，便是員工本身。因此，主席，

部門好壞並不只在乎私營或公營，更在乎管理的促進和文化的更新。

    主席，如果現在政府的做法是沒有準則地推行私營化，又或“斬件”式

地進行，逐個部門去做，便將會令所有政府部門的員工都不知“開大”還是

“開小”，不知結果如何，在這種情況下，會造成人人自危，對於政府的管

治毫無益處。故此，我們提出數個準則，希望政府考慮和社會上作出討論。

第一個準則是效果，在考慮這個所謂私營化的問題時，應考慮其效果如何，

最簡單的效果，即市民的要求，是又便宜又好；但如果我們看看過往營運基

金的情況、污水處理的情況，便會發覺效果卻是又貴又差，經驗的確如此。

水務署的員工最近跟我們討論時，給了我們一些資料，我覺得這些資料十分

有說服力。根據英國水務私營的經驗，他們給我們的信息便是，在 90 至 96

年期間，英國的水費上升了一倍半，污染的個案上升了一半。資料中也有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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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的經驗，當地人為甚麼仍然要喝半鹹淡的水呢？便是由於政府沒有投資，

私營公司又根本不可能投資在這一方面，我覺得這些經驗都是非常值得重視

的。水務署的員工又告訴我，他們有一個說法，說將來如果實行私營化，便

可能有機會有“有水放水，無水制水”這種情況出現，這點我是相信的。

     第二個準則是公眾利益，究竟私營化後服務質素是升還是降呢？這一

點政府必須考慮。公眾的監管是否足夠呢？將來即使地鐵要上市，公眾的監

管如果削弱了的話，我們也是會反對的。

    第三方面的準則是員工的照顧，照顧員工是非常重要的，剛才有請願人

士給了我一封信，這是一封罕見地感性的請願信，通常請願信都是硬 的；

但今次的請願人士是水務署的員工，他們可能是一人一信寫給行政長官，我

想讀出其中一段：“我們一直引以為傲、快將慶祝 150 周歲的水務署，真的

如此不濟嗎？以牟利為主要目標、未經考驗的私營部門，真能令香港的供水

服務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嗎？回家後，在那還差許多年才供滿的房子裏，看

嗷嗷待哺的幼兒、正值學齡的小童、風燭殘年的老人，聽 妻子在耳畔焦

灼的喃喃，我徬徨恐懼，給裁切後，我再挑得起這生活的重擔嗎？”主席，

我相信這封信代表了很多公務員現在的心聲，特別是負擔非常重的人。面對

目前的經濟困難，我覺得政府必須聽這種聲音、聽他們的呼聲。

    主席，員工擔心、市民憂心，政府會開心嗎？政府只提口號，並無準則、

並無內容、並無評估、並無討論，究竟所謂私營化方向會將我們帶去哪裏？

因此，我們主張返回最基本的問題，便是為甚麼要私營化？有甚麼準則？這

些都必須在社會上作出充分討論。

    主席，最後我想談談我的一些看法，自從曾蔭權司長在財政預算中提出

了這個私營化的問題之後，他似乎已在逐步開動推行的機器。其實，今年度

財政預算案的一套哲學，我覺得頗像抄襲八十年代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的那

套做法，包括了私營化、削減福利、赤字預算、開徵新稅等，這些完全是從

她那一套蛻變出來的。但是，英國的經驗告訴我們，他們有回頭路可走，國

營之後可以私有化，私有化之後又再國營，但是香港不可能出現這種情況，

由於香港可變革的空間非常有限，所以我們不能夠用任何震盪療法，也不可

以左右搖擺；當找到一個方向時，公眾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急也急不來。

    主席，我想提出兩句說話，這兩句話是公務員告訴我的：“政府的方向

應該要漸變漸進，精簡架構”，這是目前應走的方向。我很希望能夠成為立

法會的聲音，請大家支持我的修正案。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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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刪除“不要過份迷信私營化的效用”，並以“在尋求提高成本效益、

引入競爭機制、改善服務質素及減輕政府財政負擔時，須維持政府對

公共服務應有的承擔”代替；在“同時要求當局”之後加上“明確釐

訂那些部門及機構宜推行公司化、私營化或股份化的準則，”；刪除

“職業保障和服務質素”中的“和”，並以“、”代替；及在“服務

質素”之後加上“和收費”。”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卓人議員動議的議案，按照劉江

華議員的修正案，予以修正。現在進行辯論。

許長青議員：主席，擁有一個架構精簡而奉行市場經濟的小政府，是香港這

個細小城市當初在國際上打響名堂的重要原因。不過，在過去十多年，香港

政府雖然力求避免干預市場運作，另一方面卻未有力求遏抑政府部門和公營

架構的膨脹，導致公務員的編制和實際人數均整體向上，政府要直接或間接

背負五十多萬工作人口薪津的沉重包袱。政府及公營架構的行政支出開始尾

大不掉，加上架構膨脹或多或少意味 政府有形之手變大，再加上政府仍然

遺留了不少帶有殖民地色彩、缺乏經濟效益或容許害 之馬因循苟且的不合

理規章，種種因素，都令香港的小政府美譽日漸褪色，也削弱了政府及公營

機構服務的效益。

　　有見及此，政府考慮在多個部門和公營機構推行公司化、私營化或股份

化，希望可以藉此精簡架構、削減開支、增加庫房收入、提高成本效益，以

及鼓勵私營機構投資，這個方向應該是正確的。事實上，香港經濟至今仍然

在谷底徘徊，政府未來的稅收和賣地收入仍然難以穩定，與此同時，卻還要

應付社會福利、公共房屋、醫療 生等易放難收的公共開支，在這樣的困境

下，政府選擇以私營化的方式，先為自己“減磅”，紓緩財政壓力，也是無

可厚非的。

　　問題是，私營化是一項甚為複雜的工程，既關乎市場競爭和商業原則的

彰顯，又影響到公眾利益的保障問題。以政府 力推行的房屋署公司化為例，

便觸及了二百多萬公屋居民的居住環境和一萬四千多名公務員的工作和生

計。一些公營部門私營化的典型，例如九鐵和地鐵，直接受影響的員工人數

雖然不算多，但它們服務的對象卻數以百萬計。私營化最具爭議性的問題是，

將來如何平衡股東的私人利益與公眾的需求呢？政府既然承認私營機構更適

合提供某些公共服務，則政府將來在尊重私營機構營運方式的同時，如何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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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身的角色呢？政府代表納稅人把屬下一些服務外判時，又如何可以確保

納稅人對有關服務的監察不會減弱呢？

　　主席，至今為止，政府似乎不想透露私營化的細節，加上目前有太多改

革計劃，跟私營化交疊在一起；在缺乏細節和優先次序的情況下，私營化計

劃已令政府部門的管理階層、基層公務員、商界人士以至市民，都感到無所

適從。私營化計劃即使有助改善公共服務，有助增加員工的積極性和回報，

在經濟和就業前景不明朗、社會人心虛怯的環境下，不少受影響的公務員都

情願以不變應萬變，甚至抗拒。對於公務員的情緒和工作士氣，政府必須加

以正視，否則，恐怕會出現政府好心做壞事的反效果。

　　主席，私營化是漫長而艱鉅的，英國便需要 20 年時間落實有關的計劃。

港進聯認為，特區政府在落實私營化改革前，必須認真總結過去把公共服務

外判或公司化的心得，詳細交代有關變革的正反經驗，並鼓勵公眾和公務員

參予討論這一項影響未來公營架構重組、公務員體制變化，以至商業市場等

重大領域的政策性問題。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修正案。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何鍾泰議員：代理主席，本人記得在本年 3 月，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在其以“強

本節用，共創新猷”為題的預算案中，用了不少篇幅論述政府部門及公營機

構私營化的問題，當中更提到政府考慮在供水服務方面引進私營機構參與；

同時，他也提及政府有意把私營機構的管理模式套用在傳統的政府活動上，

並且在適當時候，政府可進一步把其中一些政府部門私營化。

    政府要將一些部門私營化及公司化，其主要的考慮是提高成本效益，確

保公帑用得其所，但本人認為任何政府部門的結構改變，都必須以維持高水

平的公共服務為前提，同時，也必須考慮到受私營化及公司化影響的部門內

員工的境況，以及有關行動對其他公務員以至社會所造成的影響。因此，政

府部門私營化及公司化的考慮，不單止是成本效益的考慮或是經濟問題，而

是一個涉及全港市民利益的問題，所以政府必須認真考慮有關安排的優點與

缺點，並且在整個處理上，顯示出開明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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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不知政府是否為了方便推銷將部分政府部門私營化及公司化的

計劃，不斷強調私營化的好處，特別是在提高成本效益方面；可是，政府卻

很少提及實行私營化及公司化所可能帶來的一些弊端。例如，由於私營機構

過分側重利潤，政府可能須有一個完善的監察系統來確保有關服務的質素，

此消彼長，未必能夠收到預期的效果。一般來說，私營機構運作的透明度較

政府部門為低，而且私人公司經常以商業秘密為理由，拒絕向監管機構提交

營運資料，使監管更形困難。另一方面，私營機構通常都將公司的利潤放在

首位，可能忽略長遠的基礎投資，以致影響服務質素。

    政府在私營化及公司化的計劃上，亦過分 眼於財政因素的考慮。無可

否認，要提高政府的成本效益，減低公共開支，是市民大眾一直所渴望的，

但是，任何改變也不應降低現有的公共服務水平，影響本港市民的生活質素，

這是值得大家考慮的。就以計劃中供水服務引進私營機構參與為例，政府必

須小心謹慎，因為符合 生標準及可靠的供水服務，對市民的健康及生活質

素十分重要；此外，用水對於本地工業及服務業也是同樣重要，我們絕對不

能單靠顧問報告的研究結果，草率行事。對於其他部門的私營化計劃，也應

該仔細研究，才作出定案。

    事實上，政府部門私營化及公司化也曾在一些國家推行，各地所取得的

成效各有不同。以外國的供水服務私營化作為參考，不難發現在實行時出現

不理想的一面。例如，英國的供水服務私營化後 6 年，水費上升了一倍半，

污染個案上升 50%，水務投資反而減少五分之一。另外一個個案則更為香港

人熟悉，就是去年 7 月至 9 月間，在私營化已進行了一段時間的澳洲雪梨水

務公司所提供的食水中，發現大量寄生蟲。這兩個例子正好顯示出，私營化

和公司化並非一定會為公眾帶來預期的效益，所以，政府實在有必要參考其

他國家及地區在推行這方面計劃的經驗，以免重蹈覆轍。

    作為全港最大的僱主，政府也應該考慮到推行私營化及公司化對相關部

門員工的影響。政府私營化有可能會引致大量公務員失業，也會令不少家庭

陷入經濟困境，而且會進一步損害本港已經疲弱的經濟，影響社會安定。再

者，一個政府部門改組，可能會影響其他政府部門公務員的士氣，這也是全

港市民所不願看到的。

    代理主席，政府要提高成本效益，考慮將政府部門私營化的做法是可以

理解的。可是，不是所有部門的工作性質都適合這個轉型模式。雖然大部分

市民都贊成政府增加效率，減低公共開支，但這並不代表他們贊同政府部門

私營化或公司化。事實上，私營化及公司化並不是甚麼靈丹妙藥，它們也有

不足的地方，公眾須具備更多的資料來研究這些方案對他們日後的影響，而

政府任何的改革及轉變，也應該得到大部分市民的支持，更應該得到可能受



立法會  ─  1999 年 6 月 16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June 1999116

到影響的公務員的接受，才可以推行，否則實行有關措施必定會遇上相當的

困難。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李卓人議員的議案。

單仲偕議員：代理主席，過去 10 年，私營化在全球非常活躍，1988 至 93 年

間，在 95 個國家，超過 2 600 宗交易，出售政府資產金額達 2,710 億美元。

96、97 年間，雖然受墨西哥金融風暴影響，但私有化活動依然，歐洲所沽售

的政府資產達 530 億美元，拉丁美洲與美、加資產出售逾 170 億美元，亞洲

出售了 90 億美元。事實上，在 80 年至 97 年間，無論是高、中、低收入的國

家，國有企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都下降：例如低收入國家從 80 年佔本地

生產總值的 15%降至 97 年的 3%；低中收入國家從 80 年的 11%減至 5%；中高

收入國家從 10.5%降至 5%；高收入國家從 6%減至 5%。

　　英國是積極進行私有化的國家之一，政府自 1980 年初開始出售資產到目

前為止，已出售了逾 150 間國有企業，帶來 1,000 億美元的收入，其中包括

英國電訊、英國航空、英國鐵路、英國水務與電力等。

　　提高私營化，經濟效益主要有兩方面：第一，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增加

生產與降低價格）；第二，提高生產效率。

　　私有化的理論是源遠流長，依據可追溯到亞當．史密斯 (Adam SMITH)，

他認為私人對社會資產的所有和運用，比政府擁有或控制的，有更高的效率。

　　上述理論分析是否獲得驗證呢？我們且看看一些國際研究報告。

　　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所 99 年 4 月發表的文章《Privatization and its

Benefits: Theory and Evidence》則指出，在跨國家跨行業的研究中，無論在

競爭與缺乏競爭的環境中，企業私有化後的盈利與效率都較私有化前高。不

過，私有化企業在競爭與缺乏競爭的環境中，表現亦有所不同；在缺乏競爭

的環境中，私有化企業的盈利增長較高，而效率增長則較低。

　　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的一篇文章《 1996 Privatisation Trends in OECD

Countries》指出，雖然普遍認為私營機構比公營機構更有效率，但七十年代

至八十年代初的學術研究指出，兩者的效率差異，主要原因在於缺乏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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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股權結構。不過，該文章進一步解釋，當時這些研究主要在於比較私營

企業與公營企業的成本，但近期的研究則比較企業私有化前後的分別，結果

說明企業在私有化後明顯地提高了效率。這些報告全在這裏，各位同事有興

趣的話，可以參考一下。

　　國際勞工組織其中一個屬下機構亦認為，私營公用事業不是必然較公營

的公用事業更有效率，該組織亦引用英國一位學者 (M POLITT)於 95 年所發

表的研究報告。該學者比較 14 個國家的私營與公營機構的發電、輸送與分配

的生產成本，結果是私營企業與公營企業的運作同樣有效率。

　　以上的研究說明，要驗證提高效率的方法論 (methodology)，可能會引起

不少爭論，但可以肯定的是，私營機構的效率可能會高於，但必不會低於公

營機構。

　　要確保企業私有化後能提高效率，競爭機制是非常重要的，亦是最有效

的監管模式。如果單是改換股權，只是將政府的壟斷改為私營的壟斷，未必

能有效地達致提高效率的目標。

　　因此，政府在進行私營化的同時，應該 重考慮引入競爭的機制，確保

在私營化，例如服務外判或私有化的過程中，能夠打破壟斷，從而促使公平

競爭，才能提高企業的經濟實效。

　　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所的報告進一步指出，一些低收入的國家雖然未

必積極實行私有化，但其間，其財政赤字一般亦有顯著改善。私營化有利於

減少政府的財政負擔，例如減少政府支出、稅款與借款的要求，一方面改善

政府的財政狀況，另一方面，政府亦可調撥資源予其他更有需要的環節。

　　我想說出一點，這些研究報告顯示，私有化通常是通過銷售政府資產為

政府帶來預算收入。私有化所賺取的收入，對政府長遠的財政狀況可能是沒

有影響，即屬中性 (neutral)，因為政府在出售資產後，可能減少了在未來所

獲得的紅利收益。換言之，現時沽售資產所得的收入，只是為政府帶來一次

過的收入，但卻減少了長遠的收入。

　　因此，政府計算資產價格與上巿時機是非常重要，如果不能以理想價格

出售，政府將會得不償失。

　　私有化有利於本港資本巿場的發展，亦有助於金融巿場的發展，包括增

加證券巿場的巿價總值、上巿公司種類，令證券巿場更廣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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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鐵公司將是香港首次由公司化轉為沽售股權的項目，有數點是值得注

意的。第一，地鐵公司在公司化形式中運作，效率不俗，上巿後是否能進一

步提高效率？第二，地鐵公司具有相當的壟斷情況，除了建立監管價格機制

外，應考慮如何引入競爭的制度。

　　最後，我想說的是，聯合交易所最近發表了一份私營化研究報告，但我

向一位來自英國的私營化專家提出了一個問題，那是很值得李卓人議員參考

的。我問他工黨執政後，會否扭轉戴卓爾夫人八十年代的私營化趨勢，他回

答說並沒有，相反地，貝理雅政府仍然堅持私營化。我希望李卓人議員能夠

深入理解工黨的政策，為甚麼會有這個轉變。

楊孝華議員：代理主席，李卓人議員的原議案，基本上對私營化的概念持否

定的態度，認為會影響民生，帶來就業沖擊和削弱有關部門或機構的問責性。

自由黨認為這種一刀切的提法，是把私營化問題簡單化和兩極化，譁眾取寵，

危言聳聽。

　　首先，自由黨認為私營化的概念是可取的，目的是為了減低政府的財政

負擔，讓私人機構有更大的參與，以及透過巿場機制提高部門效率，並且加

強競爭以促進創新。事實上，在過去 20 年，私營化席捲歐洲，其中一個原因

是，各國的稅收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越來越高，意味 政府的財政負擔越

來越大。

　　本港雖然是有很龐大的儲備，但公共財政開支其實亦十分沉重。較早前，

庫務局局長明確指出，在經濟還未復甦、成本沒有上漲時，政府還要增加 3 000

項政府收費，是由於員工薪酬佔服務成本一個大比例，高達六成。政府不加

費便只有加稅。自由黨認為，在當前公共財政負擔沉重、整體經濟低迷時，

研究私營化計劃是正確的做法。不過，我們強調，私營化只是一種手段，本

身不是目的，我們不應為私營化而私營化，但也不應全盤否定私營化的好處。

　　私營化並無劃一和規定的做法，歸納來說，有以下三大類：

(一 ) 產權私營化　─　即是政府把整個部門或公營機構“賣斷”給私

營機構。英國在戴卓爾夫人時代所推行的私營化計劃，把不少國

家企業出售，便是屬於此類，英國航空公司便是一個例子。產權

私營化適宜用於具巿場競爭力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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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經營權私營化　─　政府仍然保有產權，但把經營和管理權外判

給私營公司。過去，本港便是以這種模式處理過海底隧道。

(三 ) 服務私營化　─　部門或公營機構不宜整體私營化，但部分工作

或服務則可外判。

　　最近，水務署員工強烈反對部門私營化計劃，認為會導致水費激增，水

質控制出問題。然而，我們認為水務署推行私營化計劃並不一定表示把整個

部門“賣斷”，政府其實也可以只把部門個別經濟效益偏低的工作，如最近

引起很多爭論的抄水錶工作或輸水管維修工作外判。其實，現時政府部門還

有不少工作是適宜透過外判以促進效益的，好像兩個巿政局轄下的文娛設施

管理工作，或是街道清潔工作等。

　　因此，自由黨認為不能一刀切地看待私營化問題，應按具體情況採取適

當的模式，私營化也無須一步登天。過去，政府在個別部門成立營運基金及

對鐵路運輸服務採取公司化，以審慎商業原則營運，亦證明效果良好。政府

可在適當時候再把有關機構進一步股份化或私營化，使私人機構和公眾有更

大的參與。

　　自由黨同意政府在推行私營化計劃時，應充分考慮如何有效作出監管，

確保服務的水平能提高，收費維持合理，同時也須確保過程順利交接，並且

向受影響的員工和公眾解釋有關的計劃，以贏取支持。無論如何，私營化總

會影響員工的利益，這是大家也很清楚的。因此，李卓人議員的原議案以員

工的接受作為推行私營化的先決條件，自由黨認為是不恰當的。劉江華議員

的修正案對我上述所說的有很大改善，亦刪除了全盤否定這一點，但我們留

意到他仍保留這個先決條件，結果，如以員工接受為先決條件，只會使私營

化計劃胎死腹中，或是變得面目全非。所以，我們認為他加得好也刪得好，

但刪除的仍不足夠。因此，自由黨對原議案和修正案均不會支持。我謹此陳

辭。

陳國強議員：代理主席，上星期我們剛剛辯論了“公務員改革問題”，意猶

未盡，今天的辯題便像是“下集”，集中討論“政府私營化”的問題。我希

望在上、下集之後，可在不久的將來看到特區政府、公務員及市民大眾，在

公共行政及公共服務改革方面能達至共識，有一個“大團圓”結局。

　　代理主席，我們工聯會認為特區現時不適宜推行私營化和服務外判，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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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當前香港經濟仍未恢復過來，失業率仍然高企，市民消費力和意欲疲弱，

百業有待復興；政府雷厲風行地將部門私營化、把一些公共服務以外判形式

從政府主體中分割出來，不但製造公務員隊伍不穩定的因素，而且在私營化

的過程中，必然出現大量裁員的情況，徒然增加失業大軍的人數。因此，我

們認為政府應暫時擱置任何私營化計劃，以免造成社會不穩定。

　　私營化問題，不單純是公共行政改革問題，也不純粹是節省公帑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改變了政府對市民提供公共服務的方式，即是以一種相當於私人

機構所提供的服務形式，向市民提供各類型服務，包括醫療、房屋、社會服

務等的公共服務。近數年來，政府一直不斷以“用者自付”、“自負盈虧”

的概念注入了公共服務體系裏，其實已把原本一個政府對其人民應有的承擔

或價值取向，逐漸變質。究竟市民和政府的關係，是否要朝 “顧客與供應

商”的方向走呢？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事實上，即使某些部門將來須推行私營化或外判制度，政府必須充分考

慮公眾和現職公務員的利益。其大前提是一方面不應該額外增加市民經濟負

擔，另一方面則要妥善安排現有公務員轉制，保障他們選擇的權利。尤其是

政府應以各級公務員為改革的合作夥伴，每一步的改革都應該是可以提高他

們的積極性、發掘他們的潛力，提高效率，以便在為市民提供優質服務之外，

服務成本也得以合理地降低，而不是一意孤行將部門全面私營化，不先考慮

改善原有架構的效益和運作，罔顧員工合理的建議。

　　代理主席，我再次闡述房屋署擴大私營化計劃。政府先以輿論戰和個別

不良員工的例子，激化市民對房屋署整體職員的矛盾，把架構臃腫、房屋管

理成本效益差的責任，推卸給前 員工，以圖謀部門私營化的“大躍進”。

其實，房屋署每年花在總部高層官僚的開支達 8.5 億元，這些開支顯然與公

屋的維修保養無直接關係，剔除或縮減了這些開支，必然會令房屋署的管理

及保養工作的成本效益比率提高，或在減省了這筆開支之後，適當運用於改

善公屋管理及保養工作方面，居民的得益會是更多。

　　房屋署員工曾向政府提出顧問報告中 5 個方案之外的“第六方案”，又

稱之為“自強方案”，是房屋署員工呼籲全體員工要“自強不息，引入競

爭”。其內容重點是：第一，改善運作流程、下放權力，發揮中、基層員工

更大的活力；第二，獨立核算直接與公屋管理維修相關的成本；第三，選出

數個鄰近地區作為試點，將房屋署與私營管理公司作公平競爭，並以兩年時

間為界限，檢討及量度成本效益及收集居民意見，再評估及釐定有關私營化

計劃的未來發展。我相信這樣做是會得到員工和市民的支持，而無損大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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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

　　代理主席，政府私營化的問題不是一個單一的問題，而且牽連社會整體

的民生問題，我們是要特別小心處理的。我寧求政府在這些事上保守一點，

也不求政府過於激進，以免對社會造成不可彌補的影響。

　　我們工聯會支持修正案及原議案。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黃宏發議員：代理主席，我原本沒打算就這議題發言，因為我在預算案辯論

時已經說清楚我的意見。我的意見是支持私有化，甚至是私營化這個相當空

泛的概念，我也是完全支持，其中包括了將服務外判，將某些以前直接由部

門提供的服務，以公營公司體系來提供，並且將一些已經公司化了的公營服

務股份化，然後將股份賣出去，甚至可以將整間公司賣出去也無不可。當然，

必定要由政府另外設立一些監管系統，正如我們現在監管電力公司、巴士公

司、小輪服務等，這些機制是有需要存在的。我必須說出我的意見，因為稍

後我要上電台做節目， 6 時左右便要離開，因而無法逗留在這裏，我再回來

時，可能已過了表決時間，因此，我現在說明我是不支持原議案，亦不支持

修正案。

我覺得現在的問題，是大家可能將很多事情混為一談，特別是連同上星

期的辯題一併討論，然而，上星期的問題與本星期的問題是兩件不同的事情，

今天的辯題是政府應該以甚麼形式提供服務，傳統上的提供方式未必一定正

確，如果不正確，便要將其改變才可，其中所涉的可能是效率問題，可能是

問責問題，也可能是很多其他原因，甚至可能調轉方向來施行也未嘗不可，

即例如由一個完全私營變成公營也可；曾經也有人提過，為何私營的巴士服

務不可以由公營的巴士公司來處理，好像倫敦運輸一樣，當然倫敦運輸是一

個失敗的經驗，但這一切都是我們所應該考慮的事，我認為應該逐個個案來

看。若要令今天的辯論具有意義的話，便應該談水務署的問題，因為如果談

房屋署的問題其意義則闊大很多，因為他們已提出了一些具體方案來，例如

房屋署想推行公司化，事實上那不是公司化，房屋署是要求員工自己組織公

司，又或對員工說要開始裁員，是採取自然流失的方式，但有些不願意流失

的人也要流失，只是勸那間新公司接收這 人。房屋署這種做法也許是要應

付一個日後會出現，或即將會出現的情況，因為租置計劃實施之後，房屋署

就屋 管理人手的需求減少的情況下，必定要處理裁員的問題。

那麼水務署的問題又是甚麼問題？大家不妨攤出來說個明白。如果只是

將部分活動（並非私營化）外判給別人做，這有甚麼不好？我們已經外判了

很多服務出去，如果效益果然好，而對員工現時的職位又無損的話   ─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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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將來有需要聘請的人可能少了，沒錯，是少了些職位讓外人申請出任   ─

但如果這種做法對部門運作是好的，我們便應該予以支持。

我要說明的，就是將這私營化的整個問題說得如此空泛，但事實上所涉

及的不單止這樣小，其實應要具體指出哪些部門，哪些服務有需要私營化；

但現在又說不出私營化怎樣私營化，因此便沒有意義了。香港最先談及 hiving

off，即將直屬政府某些部門管轄的服務，轉交其他的一些組織代辦，例子有

九廣鐵路公司的成立。其實，1975 年的麥建士報告書已經提出了這些建議，

但到了今天，很多建議卻仍只滯留在營運基金的階段，例如以前的郵政局，

當時已在名單之內，印務署的情況也相同，水務署亦然，事情並非今天才發

生，我希望大家能夠實事求是，不要就一個空泛的題目來辯論。我們應該就

政府具體的提案，看看稅務局局長將會做些甚麼事，房屋署現在正進行些

甚麼行動，然後跟大家商量，這樣才會令議案辯論的意義更大。

因此，在這前提下，我是難以支持一些將這問題與公務員飯碗拉在一起

辯論的議題，這些議題只可以讓一些政治團體用以向他們的選民交代，我覺

得其中的意義不大，所以，代理主席，我很遺憾，即使我能夠逗留在這裏投

票，我對修正案是反對，對議案亦是反對。

劉千石議員：代理主席，“公營部門私營化”近期突然成為政府首要推行的

主要政策：其中包括在一至兩年間將地鐵公司上市進行私有化、房屋署和水

務署等部門的服務私營化、政府更特別設立一個專責職位以便推動各個部門

盡可能將服務私營化。

    我們不得不問：為甚麼政府會突然間如此急促地推行私營化？為甚麼不

管有理無理，要迫所有政府部門盡可能將服務私營化呢？

    李卓人議員說：政府過分迷信私營化的效用；我相信，在今時今日經濟

環境惡劣、失業率高企的情況下，大力推行私營化的背後目的，便是要將中

下層的公務員推出市場，令他們跟私人機構的員工競爭，從而進一步拉低整

體“打工仔”的工資。

    上星期五，財政司司長在本會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介紹本港的

經濟狀況時，亦十分強調過去年半以來，在營商成本項目中，租金已經出現

明顯下調，但工資的下調幅度卻仍然很低。我希望財政司司長能夠老老實實

作出回答，在現時市場一片蕭條的情況下推行私營化，究竟是不是要壓低工

資？是不是要對打工階層“落井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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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剛才李卓人議員已經從多方面指出“私營化”的弊病，當中

包括服務質素沒有保證、收費和服務的提供難以有效監管、原部門的員工飯

碗被打破等。今年 3 月辯論財政預算案時，我亦曾就地鐵上市所引起的問題，

提出了多項批評。因此，我稍後的發言會集中在水務署私營化可能引起的問

題，並作出討論，以印證我們對私營化的憂慮。

    建議政府部門服務私營化，提出的第一個好處便是節省成本；水務署現

正進行的私營化研究，亦是提出這項“賣點”。但這一說法忽視了水務服務

的成本結構。現實的情況是，水務開支主要用於購買東江水及基建投資項目，

工資只佔總開支不足五分之一，除非大幅度減薪或裁員，否則透過服務私營

化所節省的數額其實不多。

    現時水務服務每年的總開支約為 52 億元，來自水費的收入則約為 26 億

元，其餘大部分來自差餉轉撥；但是，如果水務服務日後真的私營化，則幾

乎肯定政府不會再將部分差餉撥為水務收入一部分；結果，若要達致收支平

衡，首當其衝的，肯定是狂加水費！

    這是水務私營化的第一弊病。

    第二，私營化後，立法會及公眾對服務提供者的監管，將會難上加難。

現時，提供水務服務的水務署作為一個政府部門，其部門開支及收費均受到

立法會的有效監管；舉例來說，部門要增加人手、開展基建工程等，均須先

獲得立法會的批准；至於增加水費，立法會亦有最後把關權，過去數年都沒

有增加水費，主要原因是立法機關否決政府的加費建議。

    水務服務的性質與其他具壟斷性質的公共事業相似，難以出現真正的競

爭。因此，如果水務進行私營化，監管必然存在重大問題；私人機構為了謀

利，很可能只顧短 投資，而忽視水務服務往往須作巨額的基建投資。

    事實上，鄰近香港的澳門便出現這樣的問題。澳門的私營公司為澳門約

40 萬人口供應食水，食水水源來自西江；然而，澳門的水務公司並沒有投放

資源以解決西江水在旱季時含鹽過高的問題。其實，解決的方法是可以透過

興建儲水庫和雨水收集系統來稀釋含鹽量，然而，澳門私營水務公司認為，

興建儲水庫及雨水收集系統必須投放大量資金，但回報期又長，所以該水務

公司沒有採取以上的解決方法。結果，澳門四十多萬居民須長期飲用帶有鹹

味的“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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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澳門之外，英國和澳洲將水務私營化後，亦由於私人公司追求盡快

獲得回報，不肯作長 投資以改善水質；結果，當地的食水經常發現有很多

寄生蟲。

    水質優劣對市民的健康影響重大，絲毫不能出現差錯，確保食水供應正

常、水質不會出現問題，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

    最後，我想談談水務私營化對現有員工的影響。兩個星期前，水務署員

工的大遊行，已經向政府發出了強烈的信息，便是私營化對員工的飯碗造成

直接威脅、甚至會打破他們的飯碗。

    公務員體制改革已經搞出“大頭佛”、令他們怨聲載道；如果在這經濟

低迷時推行私營化，便是迫員工“走上絕路”，他們必然會大力反對。

    我希望政府認真三思、三思！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李卓人議員的議案。

鄧兆棠議員：代理主席，政府近月來一連串推出多項公務員改革的建議，當

中包括將全港公務員凍薪、暫停聘用長俸制員工，以及發表《公務員體制改

革諮詢文件》等，一時之間，引起了各界的廣泛關注。正當公務員對此仍存

有疑慮和不安之際，政府又以改革為名，提出陸續將政府服務私營化，難免

令人擔憂公務員的士氣會否進一步受到打擊，政府的公營服務又會否受到影

響。

代理主席，基本上，公營服務私營化的原則是值得我們考慮和支持的。

因為私營化若能對症下藥，針對政府部門在提供公共服務的弊病，的確可望

降低政府的服務開支及減少浪費，提升服務效益。而且引入市場競爭元素，

亦可迫使公營部門改變過時的管理模式及服務取態，提升服務的效率和質

素，為市民提供稱心滿意的服務。

不過，本人認為，政府在進行部門私營化的過程中，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政府必須明確界定“私營化”要解決的問題為何，並提出足夠的

論據支持“私營化”是解決有關問題的最佳方案。幾年前，政府便曾經以“營

運基金”的形式，在處理污水服務上引入接近“私營化”的管理概念及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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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成立《污水處理服務營運基金》，聲言能提高處理污水服務的效益。

可惜，由於政府在處理污水的政策上犯下種種失誤，包括低估污水工程的難

度，導致工程嚴重超支及延誤；訂定過分急進的資本回收時間表，引致排污

費年年遞升，市民及業界強烈不滿，最後營運基金在未達至預期的服務效益

前，已於一片喝倒彩聲中“執笠”告終。由此可見，私營化不一定帶來本人

前段所述的好處。其實，“私營化”只能“轉換服務供應者”及“改變管理

文化”，但不能化腐朽為神奇，因此，若市民對某類政府服務的政策不滿，

或某類服務因政策規限而影響服務質素，“私營化”的結果固然是徒然的，

而且更會嚴重打擊市民對公營服務“私營化”的信心。

第二，即使政府決定要就某類服務推行“私營化”，諮詢工作亦不能草

率、改革步伐亦不宜過急，否則只會打擊公務員的士氣及穩定性。本人主張

政府在進行私營化前，應先從成本、效率、服務質素和收費等方面作出評估，

列明哪些服務是值得私營化，然後開展詳細研究。在整個過程中，主管部門

必須設立機制、提供充足的時間，邀請公務員團體參與制訂“私營化”的政

策及落實政策的時間表，以求獲得公務員隊伍的接受和支持。私營化建議一

旦落實，便須循序漸進地執行；政府更應對受影響的公務員，提供全面的轉

職、就業，再培訓及個人輔導等支援。

最後，政府必須顧及私營化對市民的影響，確保一切改革不會影響公共

服務的質素，以維持政府對公共服務應有的承擔。更重要的是，政府必須設

立監管機制，讓公眾在公營服務一旦私營化後，能有效監管它們的服務質素

及收費水平。政府在取消兩個市政局的“殺局”方案中，已準備將市民參與

市政決策及訂定服務收費的權力收回，這變相取消了市民監管公共機構的權

力，如果這是政府的取向，我覺得對私營化服務的監管更是不容有失，以免

服務一旦私營化後，便變成“私有化”：收費、服務質素“無皇管”。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劉江華議員的修正案。

陳榮燦議員：代理主席，政府部門進行私營化，無論如何，都必須審慎行事，

因為一旦私營化，第一會影響巿民大眾，第二會影響有關部門員工的職業和

飯碗。

　　對於員工來說，私營化往往等於被迫失業、飯碗不保。最近房屋署提出

的私營化方案，分明是要踢走員工，尤其是中下層的員工。這一點，陳國強

議員剛才已說過了。我想補充一點：以往房屋署外判工作，也造成了種種剝

削現象。例如，經過外判公司後，清潔員、護 員的薪酬被削減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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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工資只有四、五千元，但每月須工作 30 天。

　　對公眾來說，私營化的部門必定會提高收費。以《污水處理服務營運基

金》為例，由於污水服務須作龐大的基本建設投資，因而構成加費的壓力，

而每次加費，都不是加少許，而是大幅增加。無論對巿民或酒樓食肆，均造

成很大的壓力。《污水處理服務營運基金》的“短命”，到最後壽終正寢，

正說明了許多問題。鄧兆棠議員剛才已經指出，我不想再論述。

　　然而，政府並沒有汲取上次的經驗和教訓，現時又“密鑼緊鼓”進行私

人參與供水服務。供水服務同樣有需要作大量的投資建設；例如維修、擴展

供水服務等設施，便涉及龐大的資金。私營機構的目標，只是圖利，由私人

機構供水，又怎會投入這麼龐大的資金改善供水呢？我們擔心由私人機構供

水會增加收費，錢只進入商人的口袋裏，但供水的質素卻沒有改善。例如現

時水務署有為偏遠地區的居民提供食水，服務也一直在拓展中。有些地區人

口少，私人供水一旦實行，經營者便不一定願意為這些少數用戶維修和擴展

供水設施。

　　此外，香港的巿場發展並未成熟，可以有能力競投供水服務的公司相信

不多。如果供水服務加入私人參與，參與者離不開一兩間公司，供水服務必

被壟斷。收費將會如何，巿民都會非常擔心。水是人的生命泉源，一天沒有

水都不行，我們擔心屆時巿民可能要每天“為水奔馳”。

　　代理主席，水務署的員工，最近進行了一次示威遊行，他們想表達的，

不單止是私人參與供水對他們的職業和生活所造成的影響，他們更質疑私人

參與供水服務的必要性。過去多年來，政府供水服務都很理想，水質一直符

合國際 生的標準。由集水區到水塘、濾水廠，以至抽水站等，水質都受到

嚴謹的監控，水務人員的工作表現也很稱職。香港食水的質素，也是亞洲區

內最佳的地區之一，從來沒有問題。為何要加入私人參與呢？

　　私人的參與不等於可令水質提高，反而會令價格沒有保障。澳洲由私人

供水，便是由於集水區的維修投資不足，水源水質差，直接影響供水的質素，

細菌含量比標準高出很多倍。這證明私人參與供水，並不一定會提高水質。

剛才劉江華議員已列舉英國和澳門食水質素差的問題。

　　況且，私人機構參與供水的顧問報告，現在還未發表，多位官員已異口

同聲指供水服務應引入私人參與。財政司司長更在今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

提出私人參與供水的構想。政府根本希望供水服務私營化，有員工向我表示，

他們懷疑政府找顧問公司研究，只是表面工夫，其實早有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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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討論私人參與的過程中，員工是沒有任何機會參與的。政府作為僱主，

理應在一個部門進行改革的過程中，充分諮詢員工，並得到他們的接受和支

持，才可以順利地進行。

　　代理主席，現時經濟環境惡劣，失業者眾，將公務員驅出巿場，只會增

加失業大軍的人數，無論對公務員或巿民大眾都沒有好處。在“改革”潮中

烽煙四起、火頭處處、公務員人心惶惶的時候，工聯會認為，政府這次推行

改革及私營化應該暫時停止。謝謝代理主席。

楊森議員：代理主席，民主黨支持李卓人議員的原議案，也支持劉江華議員

的修正案。李卓人議員提出切勿迷信私營化，而劉江華議員則提出私營化須

關注的地方。自由黨反對這兩項議案，並認為李卓人議員是反對私營化。我

們曾召開黨內會議，細心閱讀兩位議員的議案及修正案，但我看不出李卓人

議員在原則上是反對私營化的。因此，當該黨主席田議員在這裏時，他們可

以再討論一下，也可以再問一問李卓人議員是否原則上反對。然而，以我的

理解，他原則上並沒有反對私營化。希望自由黨能夠與李卓人議員再磋商一

下，因為現在還未到表決的時間。

黃宏發議員反對原議案和修正案，因為他其實是支持全面性的私營化。

民主黨原則上認為私營化是可行的，但民主黨清楚地反對在這時候推行全面

或全面擴大的私營化。

一般學者認為，在私營化 (privatization)中，政府的角色可分為 3 方面。

第一，是提供服務；原本由政府提供的服務，轉由私營或半私營的公司提供，

這是私營化的一種模式。政府的另一角色，是資助各種服務，從前由政府撥

款資助的服務，現在可能須由用者自付，或透過上市集資，從而減輕政府的

資助，這亦是私營化模式的一部分。第三，是監管方面；以往有許多服務都

是由政府監管，現在政府放棄監管 (deregulation)；這亦是私營化模式的一部

分。

一般來說，私營化的好處，是可以引進競爭，我相信這是自由黨支持私

營化的原因。由於私營化，有些服務不再由政府包辦，相反，有些由政府提

供，有些則由私營公司提供；有些是資助學校，有些是私立學校。這樣，消

費者便可以自行選擇。一方面消費者有較多選擇，另一方面也引進了競爭，

而競爭往往帶來進步，因而可以提高服務質素。私營化也可以說是完全由市

場調節，無須受政治或政府政策的左右，但民主黨覺得私營化也有一些弊端，

第一，如果服務全面私營化，很容易令市民覺得政府完全推卸責任。根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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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司司長的言論，政府的角色可以由服務的提供者轉而成為服務的購買者。

因此，很容易令市民誤以為政府的角色完全倒退，並發生有重大的改變。

此外，監管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以地鐵或鐵路為例，很多加費均無須

立法會通過。現時很多公司都變得聰明了。我記得當楊啟彥先生還在政府工

作時，每當向議員施壓，便說如果這些公司加價須由立法局通過，它們的財

務評估便會降級，便很難告貸。因此，他們現時變得聰明了，這些公司私營

化後便無須再經立法會監管，政府收費亦是如此。又例如政府最近準備“殺

局”，日後市政局的收費也不想經由立法會通過，一定是如此的了。這便造

成一種局面，即全面私營化，市民或社會的監管便一定會遭削弱，地鐵便是

一例。這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第三，現時失業率高企、經濟衰退。不久前，財政司司長說香港會是四

小龍中最快反彈的一個，現在卻成為最後一個，甚至不知何時反彈。如果全

面私營化，的確會引起員工很大的憂慮，他們擔心會否推高失業大軍的人數，

這是很值得各位關注的，因為 18 萬公務員始終對穩定社會有很大的貢獻。其

實，我們的公務員基本上是很優秀的，當然有部分害 之馬，但這是可以改

善的。民主黨覺得公務員的穩定性是非常值得關注的，他們的利益和穩定性，

對整個社會的穩定性均有很直接的關係。

民主黨認為，對於某些服務，政府是不能推卸承擔的。例如香港有四成

以上人口居住在公屋、九成以上的人接受公立醫療服務、所有學生在 15 歲前

均可享受免費教育等，這些都是為全港市民提供較平等的社會機會。當然，

他們還須靠自己的努力。然而，接受這些服務的機會是開放的，如果再加上

本身的努力，便可以夢想成真。如果把社會服務全部私有化，由於這些服務

的經營者只須向股東交代，全部向“錢”看，便會剝奪很多市民較佳的社會

機會。例如我出生於貧窮的家庭，如果所有學校都是私立學校，我又怎能有

機會接受教育呢？所以，我們覺得政府在香港扮演的一些角色和承擔，是不

能推卸的，但當然可以增強某些服務的競爭。然而，如果政府全部退出，把

服務交給私人經營，我相信香港人將會完全喪失合理的機會，這是很可惜的，

我希望財政司司長特別注意這點。還有，如果政府把很多服務全面私營化，

是會引起很多界外損益的，即所謂 "externality"，例如污染問題、環境問題、

失業及職業病等問題，這些都是只顧賺錢的公司不會加以考慮的。希望政府

特別注意這點。

最後，便是消費者的權益。把部分服務私營化以增加效率，是可以嘗試

的，但如果全面私營化，這些服務便會不受監管，香港的消費者便會利益受

損，民主黨在這方面是會提出反對的。此外，我們強調員工的參與。舉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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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李永達議員為房屋署的員工爭取當局考慮他們的方案，而房屋署方面亦

已答應會加以考慮。我們希望水務署或其他部門在私營化的過程中，政府都

能夠與員工充分磋商，讓員工有平等的參與機會，以及充分照顧他們的利益。

剛才單仲偕議員已運用種種學術研究報告，指出私營化並非一定有效

率，這還要視乎是否有競爭，以及有關公司的規模等。如果該公司的規模龐

大至排除市場上的一切競爭，那麼私有化也不會提高效率，也不一定絕對有

效。謝謝代理主席。

蔡素玉議員：代理主席，連續 3 個星期天，均有公務員工會發起遊行示威，

反映出公務員對體制改革的抗拒和擔憂，特別是政府推行部門私營化，最引

起公務員的激烈反應。可是，對私營化這一個牽涉既深且廣的問題，政府至

今仍未作公開諮詢，甚至連具體說明也欠奉，難怪一眾公務員會擔驚受怕。

其實，政府部門私營化，並不是新鮮事物，早在八十年代，英國便積極

推行私營化改革，而歐美等國也在多年前為一些公營部門，引入私人機構的

投資。不少事實顯示，公共服務私營化後，效率及服務質素都有明顯的改善，

甚至能有效降低成本，對公共資源的分配，以至對公眾都是有利的安排，本

應值得支持。

本人支持政府部門私營化的精神，不過，政府今次推行私營化，似乎有

欠具體而周詳計劃，一次過將太多的改革計劃與私營化交疊推行，缺乏先後

次序。而更重要的，是推行前缺乏充分諮詢，不但給人過分倉卒的感覺，也

容易令人產生誤解，以為政府為了挽救財政赤字，便不惜加快推行私營化；

也以為政府只顧削減成本，便胡亂向部門“開刀”。

代理主席，政府部門私營化的問題看似簡單，實則非常複雜，特別是涉

及公共服務及公眾利益的範疇。好像水務署、九廣鐵路、地鐵公司、醫院管

理局（“醫管局”）以至機場管理局等，在組成方式、運作模式、財政安排、

員工編制等，都不盡相同；視乎政府是否全資擁有、有關運作是否依照商業

機構形式、人手編制是否依循公務員制度等。以房屋署為例，涉及的問題便

包括管理、維修、保養和保安等不同範疇，性質也與私營房屋不盡相同；又

以水務署為例，供水服務不僅投資龐大，壟斷性強，加上超過八成的食水要

向內地購買，涉及的問題更是既複雜又敏感；而醫管局所提供的公共服務，

與私人商業服務性質也有別，必須考慮背後極複雜的公眾利益問題。

這些部門一旦進行私營化，政府原先扮演的“服務提供者”及“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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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角色，便會徹底改變，屆時政府的角色是甚麼？誰來監察私營服務的

供應和質素？如何保證公眾利益能獲得有效的保障？這些都是極具爭議性

的，而且也是必須解決的問題。特別是監管問題方面，私營化後的公共服務，

可以避開立法會的耳目，屆時市民又有何渠道反映對服務不滿的意見？我們

身為議員又如何能發揮監察及制衡的作用？

故此，本人認為政府必須審慎處理私營化的問題，切勿捨本逐末，以為

將公共服務私營化、市場化，一切問題便可迎刃而解。政府必須抱 實事求

是的態度，在推行私營化前，制訂一套明確的指標，讓公務員及社會大眾，

清楚知道哪些部門，在甚麼時候適宜推行私營化、公司化或股份化，而在具

體落實計劃前，必須作出詳細研究，在監察、管理、職權，以及公眾利益等

方面，提出具體可行的建議；同時，必須展開全面的公眾諮詢，讓公眾可參

與討論這一個影響未來公營架構重組、公務員體制變化、以至商業市場等重

要範疇的政策議題，集思廣益。

此外，本人建議政府應考慮成立專責小組，全面跟進部門私營化後所造

成的員工就業問題。專責小組的職責，應在自然流失及遣散等途徑以外，加

強對受影響員工在轉職、再培訓及個人輔導等方面的支援，協助受影響的員

工盡快適應新環境，或另覓新的工作，發展所長，使受影響的員工在面對失

業或工作轉換的壓力下，多一分溫暖，少一分徬徨。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梁耀忠議員：代理主席，談到政府私營化或公司化的問題，有一點我是百思

不得其解的。特區政府一向強調，我們的公務員辦事能力強，效率又高，當

處理問題時，也能處理得最好。但當政府有意將某些服務外判或私營化的時

候，態度便一百八十度轉變，自認經營這些服務的能力，遠比私營機構為低。

特別是在改革房屋署的體制過程中，自貶的情況更嚴重。所以我想問政府，

為何你一時說公務員是英明神武，一時又說他們異常低能呢？我希望政府官

員稍後可以給我一個答覆。

　　代理主席，政府某些部門開始推行公司化，因此，我想借一些例子來作

說明。

　　第一個例子，是已經以公司化形式運作，而政府亦有意出售股份的地鐵。

單以過去的大半年來說，我們可以看見地鐵的服務質素倒退，或不符合公眾

利益的事例，其中有些事例更值得一談：第一，將非繁忙時間的班次由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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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一班改為 5 分鐘一班，而事前竟沒有知會政府，自然更沒有諮詢議會和公

眾；第二，取消彈性上班時間的票價優惠，變相加價；第三，在仍有盈利的

情況下，裁減員工，令香港的失業問題更形惡化，而且這做法也沒有遵循勞

工處頒布有關減薪裁員的指引。

　　代理主席，我曾經在本會就地鐵裁員的問題，詢問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

和政府官員，當時他們都以地鐵“在商言商”來辯解。由此可見，由政府全

資擁有的公司化機構，已經可以用商業理由作為罔顧社會責任的擋箭牌，股

份化後的地鐵情況更令人難以想像：將來釐定票價時，他們考慮的是股東的

利益還是巿民的利益？我相信答案不言而喻的。

　　政府提出將服務私營化的其中一個論據，是私營化可以引入競爭，改善

服務質素，但目前最有可能率先推行私營化的是水務署，以水務署的情況來

說，根本不存在出現競爭局面的可能性。私營化之後，只會造成某些商業機

構壟斷，完全不受監管。代理主席，對於巿民來說，不乘搭地鐵，還可以選

搭其他交通工具，但食水是別無選擇的，根本不能借助巿場的機制來推動服

務質素改善或降低價格，反而會因為巿場壟斷而適得其反。事實上，很多其

他公共服務都是非常獨特，即使私營化，巿場上都不容易出現其他競爭者。

因而，以“競爭”來作為私營化的理據，在很多情況下都是不能成立的。

　　政府提出私營化的另一個理據，是商業機構的營運更具效率，因而可以

改善服務質素，減低營運成本。我們可以舉出一些例子，特別是目前已外判

的政府服務，來評價這個理據的真確性。代理主席，我曾親身接觸過一個個

案，便是區域巿政總署荃灣潔淨組，去年將荃灣某條街道的清潔服務外判予

一間公司。但可惜，那條街道的清潔情況不但沒有改善，反而經常被附近的

居民投訴，成為垃圾黑點。後來區域巿政總署竟然要派自己的員工為該外判

公司“執手尾”。到了今年，情況更為嚴重，區域巿政總署竟須特別安排一

名臨時工專責“執手尾”。

　　由這事例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外判或私營化與服務質素提升並

沒有必然的關係。服務是否理想，主要視乎主事機構能否制訂完善的機制，

讓員工上下一心為巿民服務。事實上，現在的外判招標合約，很多時候，中

標的承辦公司均以極為剝削的價錢聘請員工；員工只能收取可 的待遇，試

問在這情況下又怎會盡心盡力的工作呢？可以預見的是，當我們將某些服務

全面私營化後，商業機構只會在商言商，肯定會盡量壓低工資和裁減人手，

所謂“營運效率”和“成本效益”實際是建基於“打工仔”忍受“低工資，

長工時”的剝削上。這一方面固然是對他們極不公平，另一方面，政府便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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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幫兇，使巿民所獲得的服務更是全沒改善和保障。

　　代理主席，我想在此再舉一個例子，便是目前房屋署已將很多公共屋

的清潔工作外判，但大家有目共睹，很多公屋居民常常投訴屋 的清潔問題，

常常對公屋的清潔抱有極大的不滿。在這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在外判的制

度下，即如上述例子，甚至連巿民的要求也未能做到，而且服務質素也沒真

正有保證。因此，我覺得政府不應再做鴕鳥，也不應再掩耳盜鈴，更不應視

若無睹。

　　代理主席，我絕對同意政府服務須大幅改善，但公司化和私營化並不是

萬應靈丹，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很可能達不到效果。要改進服務，最重要

的是提供服務的機構完善本身的體制，讓員工有更多機會參與監管和決策。

這一點我希望政府多加留意。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何俊仁議員：主席，根據很多歐、美國家的經驗，很多私營化成功的例子是

有目共睹的，私營化後那些部門引進了競爭，從而提高效率，這方面是有很

多證明的。但同樣地，也有失敗的例子，在失敗的例子中，可見員工的權益

受損，而消費者也受到服務質素下降的影響，這些機構甚至最終因經營不善

而結束。所以我們在研究整體問題時，須考慮第一，在何種經濟、社會環境

下適宜進行私營化？第二，哪些部門可以進行私營化？即在適合的環境下，

將哪些部門私營化可保證引進競爭；第三，是途徑，即以甚麼方式進行私營

化？私營化後能否保證服務質素不會下降，以及員工的權益受到保障？這些

都是重要的議題。

　　我的同事單仲偕議員已提出了私營化的效益問題。我將會提出一些值得

大家關注的憂慮。第一，是大家所關心的員工權益和就業問題。1999 年哈佛

大學就私營化問題所出版的報告書清楚指出，私營化引起的短期效果便是失

業，私營化推高失業率確屬事實，當然，中長期來說，對企業可能有利，或

未必會造成負面的影響，甚至會帶來正面的影響。但短期而言，是會造成失

業的，這是不爭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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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國際勞工組織也關注到很多國家進行私營化時，如何處理員工的

問題，他們列舉了歐、美的經驗，並指出員工在私營化過程中有 3 種選擇，

第一，他們會被調派其他政府職位，保持公務員的身份；第二，他們會被調

派其他職務，但轉為合約制的員工，每 3 至 5 年續約一次；第三種選擇，是

成為私營化企業的新員工。歐盟非常重視員工在這過程中的參與，並重視他

們在整個私營化過程中，能表達意見，以及他們應有的選擇權獲得尊重等。

所謂集體談判權及員工的選擇權也是相當重要的，如果私營化導致員工變相

失業，甚至工資下降，這絕對不利於社會，對企業也有影響。因此，我們會

參考歐盟的經驗，而國際勞工組織提出的關注員工權益的要求，我們是必須

重視的。

　　第二，是消費者的權益；最主要的問題是私營化後會否引進競爭。有些

企業在私營化後可能仍沒有競爭，原因是該企業的性質使它具有天然的壟斷

權，根本無法引進競爭，因此，該企業仍繼續坐大、繼續在沒有競爭的環境

下流弊叢生，一如往日。然而，郤失去了問責性、失去了昔日的好處、也失

去了政治的監察，最後，私營化得不到好處反而弊病更多。

　　因此，我們在面對私營化的問題時，須首先考慮價格的監管。當然，價

格的監管有幾種，其中包括該企業的回報，即考慮回報率和投資的比例。第

二，我們可以考慮實施價格上限，即 "price cap"，但這是不容易訂定的，公

營機構如何設定價格的上限，是一頗富爭論性的議題。然而，更難處理的是

問責性的問題；剛才梁耀忠議員和楊森議員已提出如何確保問責性。舉一個

很簡單的例子，以房屋署討論得最多的管理問題為例，我在屯門曾與很多居

屋居民會面，他們不願意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擔心成

立法團後，房屋署便會退出，當房屋署退出後，取而代之的新管理公司會否

有問責性。居民說了一句很簡單的話：“不管房屋署的管理質素如何惡劣，

他們都可以前往房屋署請願，該署的經理或甚至助理署長都會接見他們；此

外，也可透過議員提出問責。但私人公司可否做得到呢？”根據我們在地區

上的經驗，無可否認，有些私人公司做得相當好，比房屋署的表現還要好。

但那些做得不好的公司，惡劣的程度卻令人難以置信。他們橫蠻無理，比我

所曾遇到的最惡劣的經理，有過之而無不及，真的極為惡劣，甚至我想約見

他們，也不得要領，就好像最近我想約見屯門一位經理，想化解糾紛為例，

他竟說無此必要，因為他們是商業機構，無須理會我們。因此，我們必須考

慮如何確保問責性。

　　再回看香港的實際情況，在現時的經濟環境下，如果政府決定加速推行

私營化、或全面私營化、甚至好像政務司司長所說，政府由服務的提供者變

為購買者，這些話使公務員人心惶惶、風聲鶴唳，令他們擔心，這是一個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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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問題。我們認為政府不應這樣處理問題。具體來說，以水務署為例，我

們質疑私營化後是否便會引進競爭，以及如何確保引進競爭後可提高效率。

剛才劉千石議員已提過第二點，員工的工資只佔總開支五分之一，是否要靠

削減員工的工資來提高效率呢？因此，企業本身會否引進競爭這一問題，令

我們質疑水務署是否一個適合私營化的機構。至於房屋署在管理屋 的問題

上，我們認為可以考慮在一段時間內，例如最少 1 年或兩至 3 年內，讓他們

嘗試以營運基金的私營化方式來改善經營。機電工程署便是一很好的例子，

值得我們參考，因為他們運作得相當不錯。第三，我們區域巿政總署把工作

外判有兩個原則，第一，不會解僱員工，只是保持零增長 ......

主席：何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已到。

何俊仁議員： 請讓我說完最後一句。

讓他們有最低工資的保障，我希望政府可以考慮一下。

主席：何議員，請你坐下。

楊耀忠議員：主席，關於私營化的問題，民建聯認為不是所有政府服務都可

以推行私營化，政府應維持對公共服務的應有承擔，否則會令管治出現問題，

整個社會也會受到重大影響。政府亦應釐定清楚私營化的準則，顧及民生和

收費問題。此外，政府必須研究某個部門推行私營化後，是否的確可以為公

眾提供更佳、更具效率的服務，才可以考慮推行私營化計劃，而不是沒有變

革目的、毫無釐定準則、不問後果的“為私營化而私營化”。

特區政府推行私營化，反映出政府在管治哲學上的重大改變，是一個政

策的“新思維”。這個管治哲學上的改變，簡單而言，是將政府在公共服務

領域的角色逐步縮小，以達至引入競爭、改善服務質素及減輕政府財政負擔

等目標。私營化當然是有其一定作用及意義的，民建聯並非完全反對私營化，

我希望自由黨同事不要誤解民建聯的立場，並希望他們能夠支持劉江華議員

的修正案。

但同時我也想提醒政府，推行私營化後，政府的角色將是甚麼呢？私營

化後誰來扮演服務素質的監管者？政府會否完全撒手不理？如果大規模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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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營化，因而提高收費，市民、整個社會又是否承受得起？政府有需要考慮

這些問題。

跟 下來，我想說一說選取實施私營化的準則。政府這次排山倒海而來

的私營化計劃，只給人一種“為私營化而私營化”的印象，沒有制定“先研

究，後下定論”的方針、沒有公開預期達到的目標及計劃詳細內容、沒有評

估私營化對服務質素、收費及市民的影響、亦沒有詳細研究員工提出的意見

和照顧他們的利益。更令人失望的是，政府由始至終，沒有清清楚楚向公眾

列出釐定哪些部門及機構適宜推行公司化、私營化或股份化的準則。由政府

考慮將某個部門或機構進行私營化，到員工和公眾知悉計劃的“皮毛”，當

中的一段時間，完全無人知曉計劃的內容。甚至是政府委託顧問公司所做的

水務署私營化報告，政府亦一早已定下私營化的方向，一切計劃就緒，才迫令

員工接受，所做的研究報告亦只是門面工夫，因為這是已有立場、偏頗的研究。

也許有人會反問，民建聯會如何看準則的問題？在此我要清楚指出，在

選取私營化部門時，政府應以市民的利益為大前提，不能令市民生活質素大

幅下降，例如收費不應因為私營化而大幅提高，令貧富懸殊更為加劇。私營

化亦不應令市民失去享用公共服務的均等機會，失去對服務作出監管的權

力，出現收費狂加的情況。最後，引入私營機制，不應由於利之當前，減省

開支，而對服務質素和標準造成影響。

公共服務私營化，將會調整政府、社會及市民之間的關係，政府作為公

共服務的長期供應者，假如推行私營化，高官便要重新適應轉變，市民也須

承受轉變的後果。私營化不是萬全之策，政府應維持對公共服務應有的承擔，

明確釐定推行私營化的準則，不應操之過急，正視私營化計劃對員工的職業

保障、服務質素和收費的影響。

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

吳亮星議員：主席，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公司化、私營化，甚至股份化，逐

漸成為現代社會公共行政管理發展的趨勢，當然，公眾乃至政府都不會認為，

公司化、私營化或股份化，便是解決所有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行政管理問題

的萬應靈丹。例如，肯定沒有人會相信，公司化和私營化可以應用在警務處、

消防處、廉政公署等部門。另一方面，在公共行政部門推行公司化、私營化

等策略，海外和本地都有成功的經驗。對於政府來說，關鍵是要針對每一個

部門和機構、每一項服務，考慮其各自所有的特點，透過對各有關方面及人

員的瞭解和相互溝通，並對市場價值和市民需求，作出獨立而全面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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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在確定其可行性後，制訂相應的公司化、私營化或股份化的策略。在

作出科學的評估之前，我們沒有必要預設禁區，預定結論。其實即使是某些

紀律部門的某些運作，也有實例證明並非完全不能私營化，監獄管理外判予

私人公司，在外國也有先例。在研究私營化問題時，我們的視野要開放、計

劃要務實、部署要周詳、溝通要坦誠。主要原則，是站在全港市民利益立場

上，只要大多數市民接受及支持，我們便不必顧慮太多。

在推行公司化、私營化或股份化的時候，我們必須考慮兩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我們要保障市民作為服務使用者的利益，使他們能夠得到價錢合理

和質素良好的服務；與此同時，我們也要考慮到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員工就

業的合理保障。另一方面，推行公司化、私營化或股份化，最根本的目的，

是提高相關部門和機構的服務成本效益和質素，引入市場競爭機制，避免與

民爭利，為官僚架構消腫，合理使用公共資源。

似乎有人把上述兩方面對立起來，實在並不全面，從根本上分析，兩者

並不矛盾。原因是推行私營化或股份化，將由政府以壟斷性質提供的服務，

交還給自由市場，為市民（當然包括部分由公務員轉職私營機構的人士）提

供了更多參與經營的空間，在正常市場競爭的機制中，達到降低價格和提高

服務質素的效果，政府的財政負擔自然也得以減輕，最終得益的是廣大市民。

其實，過去立法會以政府帳目委員會作為代表，在衡工量值的原則下對

某些政府部門的運作效率提出過實質批評，並就某些政府部門提供的服務外

判的可行性和實施等問題提出過建議，例如最近政府帳目委員會對於審計處

第 31 號報告書，關於區域市政總署的垃圾收集服務、水務署的抄錶工作，甚

至政府統計處實地查點的外勤工作等都作出了類似建議。有關報告書是得到

本會通過的，在相當程度上引起了公眾的關注。

主席，無可否認，在推行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公司化、私營化或股份化

過程中，價格機制問題是市民大眾所最為關注的，因此，可以相信，由市場

決定價格，作為服務使用者的市民大眾應會表示歡迎。此外，公司化、私營

化或股份化，並不改變目前的法律機制，更不會改變本港原有的生活方式，

只要私營化後的各類服務，仍按照法律受到同樣適度的監管，也是應可接受

的。當然，從實事求是角度來看，對於一些市場環境和競爭機制尚未成熟的

服務項目，是否有需要及如何按部就班地推行私營化，還應該保留怎樣的監

管機制處理私營化之後的管理，這些都是市民大眾、政府各級人員及本會所

值得共同探討的問題。

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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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LEONG CHE-HUNG: Madam President, I apologise for asking you to cut
short your dinner and thank you for resuming your seat so that I can speak.

I speak to support the spirit of privatization and corporatization of part of
the Civil Service, but this must be done properly and fairly with proper
consultation with the staff, try to convince them to take part in it, but not
necessarily to get their full support.

Having said that, I think that I would like the Government to take in two
aspects.  The first aspect i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udy or take stock of
services which were formerly part of the Civil Service but have since then
become corporatized, and I am taking the example of the Hospital Authority
(HA).  And let me declare my interest as a member of the HA Board.

Now, there is no doubt that since the HA was established, there has been
improvement in service by leaps and bounds.  For those who unfortunately
need to go to hospitals, they would support this particular statement.  Yet, eight
years down the line of its establishment, although with all this praise as it was, at
the same time, the HA is still viewed by the public as problem-plagued.  What
are the reasons?

Well, there is the inherent fault of the Government's responsibility
shedding attitude, hence leading to a lack of nurturing, monitoring and direction.
For whilst the HA by statute is a management body for public hospitals, many
board members still regard it as an advisory body with little accountability, let
alone ownership of the activities or the mishaps of the organization.  Is this the
mere fault of individual members or is it lacking in clear directive from the
Government?  Whilst holding the lifeline of setting the policy, which is the
Government's role, the Government lacks expertise to oversee, let alone guide,
the HA, which is already out of the civil service regime and perhaps out of
control.

The second point that I would like the Government to consider in relation
to the HA is that it should not use corporatization as a means to slowly and
subtly cut staff salary.  Well again, the HA is a typical example.  For really,
the Government is using corporatization to play its hat trick to progressively and
subtly cut down staff sa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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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 Government wanted to set up the HA, the opening bid to the
then Provisional HA was that the money to the HA would not be more than if the
HA did not exist.  Now, this clearly was not acceptable to the then provisional
body.  Instead, the provisional body made a counter-proposal that the money to
the HA should not be less than if the HA did not exist.  The final decision was
that the cost should be comparable.

The HA was then asked to use the same amount of money for staff salary
and benefit to design a new package which can retain, attract and motivate staff.
This was obviously a difficult task, but the then provisional body did create a
package introducing a provident fund instead of pension, and encashment of part
of the benefit.  The Government agreed with their eyes widely open.  The
staff were moved, and most of them took up employment in the HA.  And at
this stage, the Government started striking.

Stage 1: The HA package was considered suddenly to have double
benefits or to be against the policy of double benefits for a husband-and-wife
team working for the HA, when it is obvious that there is none.  The first stage
of staff salary cuts was then set in.  Stage 2: the Government mobilized public
pressure by promulgating the fact that the HA salary and benefit were too high,
and that if the current HA package was to be maintained, it would be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ivil Service in 15 years time.  New staff were therefore
forced to take on a lower salary scale.  When staff rebuted and suggested that
they would all revert back to the Civil Service, the Government rejected the idea
because of the expensive government pension plan.

Madam President, all these really amount to holding staff to ransom after
they have been lured to burn their boats.  Such a move, irrespective of the
dedication of health care staff, has grossly affected their morale, to say the least.
The Government must rethink its strategy to regain the respect of its staff if it
wants to corporatize or privatize any further.

I would now like to move on to talk about privatization in essential
services such as water supplies, and I would be completely against that.  Yes, it
is all very well saying that there are many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even our
closest neighbour Macau, which allow private sector participation in the supply
of water and claim success.  Yet let us not forget that water is an ess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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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 that we all need.  Furthermore, we need safe, clean and affordable
water, for which utmost monitoring with maximum accountability is essential.
For this, the Government cannot shed its responsibility, nor should we allow any
private organization to hold Hong Kong to ransom on a monopoly of an essential
service.

Finally, Madam President, any decision on corporatization and
privatization of public assets must strike a well balance of all factors affecting
the public or the commercial sector.  The Government must duly ensure that it
is holding a proper monitoring string for public good and public accountability.

I oppose the original motion and the amendment.  Thank you.

張永森議員：主席，政府積極推行部門私營化的方向，我是支持的，但我相

信要很仔細討論的，是執行的方式及時間表。

私營化是很多同事都提及過，但這是非常概括性的一個名詞，即你可以

從外判、公營化、股份化、私營化等概念談起，再考慮至產權、擁有權、控

制權、管理權，一直的說下去時，其實其中包含了很多概念在內，而正正是

因為私營化概念的概括性，使我們不能夠一刀切的認為私營化對於某些部門

一定適合，或對於某些部門一定不適合。

我看到政府現時開始採取的路 ，是循 兩個模式來推行，第一個就是

用於地鐵公司，另一個是用於水務署。也許讓我們從這兩個模式看一看究竟

我們可以按哪個方向走。我覺得地鐵公司的模式較為適合，因為地鐵公司股

份化之後，將部分股份發行給外界的投資者來申請，這其實是一個股份化和

上市的程序，然後加上局部投資的私營化。按這程序，發行的新股可佔 25%，

只要政府在地鐵公司繼續擁有控制權的股份及管理權，便可以引入更多資本

給地鐵公司擴展支 ；擴展支 亦等於可以增加就業方面的機會，換句話說，

這例子亦可以看到就業機會的增加。另外一方面，多位同事也就水務署的情

況提出過相當多不同的意見，我不打算在此詳細討論，但大家反對水務署私

營化不代表要反對私營化的整體概念，我相信大家只是認為那部門是不適合

私營化而已。

從這兩個例子，我們進而可看看私營化究竟是甚麼呢？我覺得私營化其

實是一種管理的文化，採取私營化時不一定須引入外界的私人公司來辦事，

甚至不一定須引入其他的體制。特別就公務員的整個架構或政府各個部門而



立法會  ─  1999 年 6 月 16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June 1999140

言，我覺得能夠令私營化達致最高境界或形成最理想的架構，就是在不同部

門內引入私人管理的文化。這私人管理的文化會包括甚麼？我覺得一定要包

括管理的專業化，即由多一些專業人士來管理，然後加入一個可以說是很重

要的條件，就是上下一心，所謂上下一心就是能令員工自己也認同這做法，

大家一起努力貫徹。如果你說到這種做法會產生競爭當然最好，私營化通常

是會產生一些競爭的，由於私營公司基本上要爭取生存空間，所以便須不停

競爭，將成本減低，而在減低成本的同時，增加效率，亦提高服務的水平，

而最終是希望能夠在利潤方面獲得合理的回報。我覺得這全部都是可以平衡

地施行的，是可以透過不同的執行方式很審慎地引入外間的私人管理文化，

到政府的部門內推行。

所以我建議政府如果擬推行整體私營化，可考慮地鐵公司和水務署這兩

個模式。地鐵公司的私營化可以促進其擴展其他集體運輸系統，如西鐵、九

鐵、東鐵等，可以一直做下去。即使認為水務署不適合私營化，也可以考慮

是否可讓郵政署及市政服務走私營化的路 。我覺得所需的是要將這兩個模

式訂定，而訂定模式之際，政府亦正正須提出和落實一些準則，這是很重要

的。其實，政府一直說，水務署的私營化只是局部私營化，然而，局部私營

化等於甚麼呢？可能是將部分的擁有權分割出去給私人參與，但我相信控制

權仍會留在政府手中，甚至管理權也可能分割了出外，但有一點，就是政策

一定會在政府的掌握、控制中。在一般私營化內的許多理念中，政策也一定

不私營化，所以，問責是很重要，政府的監管權也是很重要的，而從我們所

見，即使是這麼多的外國私營化的例子當中，政策始終留在政府的手中，是

不可以私營化的。

因此，主席，我建議政府在推行私營化時，無論在執行方式及時間表均

須審慎外，還應該多些聆聽員工的憂慮，亦應該逐個部門、逐個個案考慮是

否可行，而最理想的，是能夠將私人的管理文化在無須設立私人公司的情況

下，也可以將之引入政府部門內推行，從而增加效率及成本的效應，而在整

個私營化的進程中，政策是絕對不可以私營化。我希望稍後能聽到提出原議

案的李卓人議員能就各點加以解釋。我聽到劉江華議員說並非要求全面一刀

切地反對這私營化的做法，我相信他是希望政府推行私營化時，能多作考慮。

至於究竟推行私營化的先決條件是否一定須得到員工同意才可推行？我不同

意一定須取得員工同意才推行，不過，我覺得就整個提案而言，我可以接受

原議案及修正案。謝謝主席。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就政府部門的私營化而言，我們現在所說的是公務

員的問題；當然，我亦聽到同事說是巿民的切身利益。實際上，政府部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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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進行私營化，除了公務員本身的未來發展及生活、飯碗的問題外，巿民的

切身利益亦是很重要的。我們看到兩者之間，公務員是要保住自己的職業生

活，看看前景會是怎樣，巿民則是關注到價格、質素。公務員及巿民的利益

是息息相關，不會對立的。上星期，在我們辯論有關公務員的議案時，有些

同事或團體表示很擔心，不知道如果公務員同意了，會否損害及公眾利益，

但我覺得是不會的。實際上，如果公務員提出任何訴求，我相信他們都會以

公眾利益為前提，他們的工作亦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覺得兩者之間是沒有矛

盾的。

　　上星期和這個星期進行的辯論，公務員團體及個人均有列席聆聽，他們

對本會就這個題目所進行的辯論十分關心，因為是關乎他們本身和整個社會

的。一旦私營化，所影響的可能不單止是他們的飯碗，還會是巿民的生活。

例如我在兩星期前參加了水務署的遊行，他們的口號的重點是說，民生所必

需的供水服務一旦私營化，價錢會是怎樣？水的質素又是怎樣？這些都是他

們所關心的問題。我很希望政府部門在聽取公務員團體及個人所提出的意見

時，不要單單考慮他們或自己，因為他們很多時候所提出的，都是關乎巿民

在使用有關服務方面的意見。

　　接 ，我要談談我所擔心的事情。我之所以感到擔心，是因為我看到政

府只是從表面上看事情，對於公務員所提出的一系列意見，到今天為止似乎

也是沒有聽取。我剛才聽到一些同事說，如果要改革，便一定要聽取個人的

意見。為甚麼我說政府沒有這樣做呢？讓我們看看水務署的私營化。財政司

司長在財政預算案裏舉出了地鐵、供水為例，而根據工會向我們提供的文件，

一些事情從 4 月份起已經開始具體化，但政府最近終於告訴我，他們是不會

實行的。不管是甚麼事情，如果政府所說的與客觀情況不同，這當中是有甚

麼問題呢？

　　回歸前，從前的官員，例如夏鼎基曾說，整個香港的管治是要依賴公務

員及公務員團體，一起來建設香港。可是，現時在這個將來會有所改變的公

務員體制當中，我卻是聽到了兩個不同的信息：政府說是未有計劃，不會進

行，但一下子又說客觀上是會進行，並且現在是已經在進行。然而，在進行

的過程中，並非如本會的同事所說，政府並沒有聆聽，也沒有跟公務員一起

商討，即使到了現在也沒有。可惜教育統籌局局長王永平先生今天不在席。

他很多時候都勸諭僱主，如果要進行任何改革，是應該跟員工商量的，但我

發覺至今的情況仍然是政府有政府做，公務員有公務員憂心。如果情況仍然

是這樣，工會團體說將來可能會有更多事情出現，那些會是一些甚麼局面呢？

我想應該不會再只是遊行那麼簡單的了；他們已經作出警告，所以最後可能

會做出一些更激烈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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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員已經提出了一些意見，我希望政府會用心聆聽，不要認為他們和

巿民的利益是對立的、他們只是自私地顧及自己，或是他們所提出的意見並

不是意見。若然如此，政府便是犯了很大的錯誤。正如數星期前所發生的國

泰工潮，勞資雙方爭論了數個月，政府一直只是站在一旁，沒有任何行動。

當然，政府是有表示關心，但卻只是在最後，當巿民怪責了機師後，政府才

介入調解。如果政府認為交通部門是重要，會影響香港的經濟及旅遊的，便

應該在開始時便介入。同樣地，公務員團體對於政府改革、私營化已提出了

很多意見，政府是應該聆聽的。如果政府今天已經是暗渡陳倉，但卻仍然說

是沒有進行，一旦有所改革，公務員的反應可能會是很激烈。屆時，我希望

本會所有同事不要怪責公務員團體，亦不要怪責公務員所做出的任何激烈行

動。我剛才已經舉過例子，他們作出過預告，希望政府在改革或私營化的過

程中，會聆聽我們的意見，不要一方面說甚麼也沒有做，但客觀上卻已做了

很多事情。如果是這樣，對公務員便是很不公道了。

　　主席女士，我在這裏再次呼籲政府，無論是做甚麼事，必須跟員工有商

有量，不能獨斷獨行，如果因為未能好好解決這些問題而導致整個社會須承

擔後果，我是會向政府追究責任的，因為事情是與員工無關的。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和修正案。

馬逢國議員：主席女士，李卓人議員在他的議案中提出，促請政府“不要過

分迷信私營化的效用”，我不知道他根據甚麼作出這種判斷。所謂私營化，

也就是市場化的一個方式。如果說政府認為最有效的管治力量是市場，說政

府重視無形的手而忽視有形的手，我是會同意，但說政府在體制改革時迷信

私營化而且過分，我則覺得是言過其實，而且又打不中要害。

如果要對政府體制改革動機進行猜測，我寧可相信政府在構思公司化、

私營化或股份化時，缺乏對一些基本理念的思考，缺乏一些理論根據。正如

一些學者指出，政府在金融風暴造成的強大經濟和社會壓力下，緊緊地抓住

當前這個改革機遇，企圖對超穩定的公務員架構，尤其是對中下層，作“去

到盡”的徹底改革。可是，儘管政府的改革調子很高，但給別人的感覺卻好

像是空槍上陣，一些改革的基本概念未曾弄清楚，更拿不出理論上講得通、

實際上行得通的具體改革辦法。因此，在經過了 3 個月的諮詢期後，本來支

持體制改革的公務員及市民，反而對改革疑慮多多。

這未必是壞事，但我們必須在第二輪諮詢期讓更多人對改革作更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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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劉江華議員對李卓人議員議案所提出的修正案，我覺得正是要對私營

化等問題作出深入討論。

主席，政府公務員體制改革的目的，不外是解決機構臃腫的問題，而“減

肥”的最有效辦法，便是將某些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公司化、私營化或股份

化，或許讓我們把這 3 個“化”概括地稱之為政府部門的市場化改革。許多

人都提及房屋署、郵政署、水務署及市政總署和區域市政總署，這五大部門

的公務員編制加起來，已佔了政府公務員總數的 28%。如果把這五大部門逐

步市場化，香港特區政府的公務員架構臃腫問題肯定會迎刃而解。

可是，經過最近三個多月的體制改革探索，從政府到市民都體會到房屋

管理、郵政、水務、市政的市場化，喊喊口號是容易的，做起來卻恐怕是另

一回事。

劉江華議員提出，必須明確釐定實行公司化、私營化或股份化的準則。

我認為這是至關重要的一項具體建議。哪些政府部門可市場化？哪些絕對不

可？準則是甚麼？這些基本原則必須首先建立起來。簡單來說，我們要明確

說明作為公共機構的政府，該管的是哪些，不該管的是哪些，可管、不可管

的又是甚麼。劉江華議員提到，政府在進行體制改革時，“須維持政府對公

共服務應有的承擔”，這便是要求該管的必須管理好，履行自己的基本職能，

也就是組織好公共物品和服務的供應。所謂公共物品或服務，有一個基本特

點，它們的消費是“不排他的”，只要它存在，誰也可以消費。一個蘋果是

私人物品，有排他性，有人吃了我便沒有得吃；一盞路燈是公共物品，誰也

給它照亮。組織這種公共服務屬於政府的職責，不應該輕率地將市政、水務

之類的服務市場化；相反，可能還要優化政府對這些部門的管理，提高服務

質素。

當然，世事無絕對，也沒有哪一個經濟學家的所有意見都值得信賴。何

況，大家都知道歐美各國的政府也不是從不“轉 ”的；一時流行國有國營，

一時又流行私營。天下大事，久分必合，久合必分。可是，我認為政府在推

行某種改革時，必須對原理進行思考，也要檢討對現實政治生活的聯繫。確

立改革理論、釐定市場化準則、充分諮詢公務員和公眾的意見，這是政府在

推行公營機構市場化改革時必須事先要做好的事。

最後，我還要一再要求政府在公務員體制改革問題上切勿急功近利，同

時要以公務員隊伍的穩定為重。目前，政府的構思中提出“老伙計老辦法，

新伙計新辦法”的做法，我認為基本上是可以接受，但我們還要想一些辦法，

使我們的新公務員更穩定地以港為家，把建設香港視為自己可惠及子孫的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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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大業。老實說，作客和作主人的感覺自然是不同的，工作起來，尤其是為

將來籌謀策劃，很難要求客人與主人的想法一樣。在我們考慮政府機構市場

化改革時，也應當考慮這一點。

我謹此陳辭，支持李卓人議員的原議案及劉江華議員的修正案。謝謝主

席。

田北俊議員：主席女士，楊孝華議員剛才已代表自由黨發言，說明了我們反

對原議案及修正案的理由，但楊森議員剛才要求我在聽了李卓人議員的發言

後才提出反對，而楊耀忠議員亦游說我們支持民建聯的修正案。

　　主席，作為一個政黨，我們在議案辯論中有時候是有一點吃虧的，因為

我們不可能在聽了發言後才臨時決定怎樣表決。正因如此，紙上是怎樣寫的，

我們便會以之為依據來理解。李卓人議員寫得很清楚，他說政府不要過分迷

信私營化的效用，這即是說他認為私營化是迷信的，是行不通的，但他發言

時卻又不是如此說，儘管那正是我們最初的理解。事實上，在剛才的議會辯

論中，所有同事也感覺到私營化並非是一刀切、必定可行，但亦並非是一刀

不切、必定不可行。

　　在眾多政府部門中，有些是可以考慮私營化，另外一些例如紀律部隊，

則是沒有可能私營化的；有些政府部門現時是可以考慮私營化，但亦有些現

時可能是尚未適合，將來卻可以一步一步做，而在逐步朝向私營化的過程中，

政府當然是要諮詢公眾意見，以及與員工進行磋商。劉江華議員的修正案，

並沒有修改李卓人議員所提出的建議，即“並得到他們的接受和支持”；在

這裏，“他們”是指“員工”。從勞資雙方的角度來看，我們認為在得到他

們接受之前，往往會是困難重重。聽了他們的意見，某些政府部門可能會繼

續進行私營化，但某些部門卻是不能。我們是絕對支持必須聽取員工的意見，

但若必須在得到了他們接受、支持後才可進行，我認為根本是不可行，而我

們正正是為了這個理由而反對的。

　　主席，如果說某些政府部門私營化後，有關的員工便一定是很困難，這

也是不盡言的。我們可以看見很多例子，某些政府部門私營化後，原來的員

工繼續留任，他們是做得更好，效率也更高。我們不要忘記，在上星期的議

案辯論中，也提到了所謂“用者自付”的概念。在香港整個經濟中，“用者

自付”不單止是適用於工商界，也適用於市民。政府部門如果能夠減少開支、

提高效率，在“用者自付”的大概念下，市民是可以減少花費的。當然，我

們是要在市民所付出的金錢，與政府部門為了向市民提供某種服務所須花費

的金錢這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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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純粹從字面上看，自由黨是不同意原議案及修正案。不過，事實上，

所有議員也會同意私營化，但卻並非是全部進行或全部不進行。我們同意是

要得到員工接受，要聽取他們的意見，但是否必須在完全得到他們同意後才

可進行，議員是有不同看法的。雖然香港的庫房是有很多錢，我們有數千億

美金的儲備，但最重要的是香港將來會怎樣向前進。我們要維持作為一個低

稅率的地區，以便吸引外資，但為了提高整個公務員架構的效率，又是否一

定要依靠私營化，則是有兩方面的意見。

　　我想表達的意見是，數種做法也須考慮，不一定是要全部私營化或立刻

進行，政府應該在聽了所有議員、員工及市民的意見後才作決定。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李卓人議員的議案及劉江華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我絕對支持議案中的大部分內容。首先談談迷信私營化，我一定

同意李卓人議員所說，切勿過分迷信私營化。其實，我沒有特別迷信任何一

種東西，除了民主、法治、人權、自由必定要迷信，還要堅持之外。說到迷

信這一點，我同意李卓人議員所說，不要過分迷信，我相信李議員稍後會作

出解釋。在私營化的問題上，我相信李議員可能抱有點懷疑，也有點擔心，

不過，李議員是支持這方向的，我相信劉議員也是支持。事實上，這是世界

的潮流，是不可以抗拒的。李議員在議案中，促請政府在決定是否推行私營

化計劃前，須充分諮詢員工和市民的意見，並須得到他們的接受和支持，這

點我是絕對沒有疑問的，是一定要得到市民和員工的接受才可推行。此外，

我亦非常支持劉江華議員所說，須提高成本效益，引入競爭機制，改善服務

質素及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這些是我全部支持，拍爛手掌的。

我對此的感覺特別深，因為我是政府帳目委員會的成員，剛才吳亮星議

員亦提過，我在該委員會的年資較他深一點，我是從 1991 年任職至今的。其

實剛才吳亮星議員亦提出了數點，但我可不厭其煩地再次提出，為何我要提

到我們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建議，這正因為委員會成員是從本會選出來的，每

一位成員都在此，包括劉江華議員在內。剛才吳亮星議員提到數點，例如市

政總署收集垃圾的工作，那是今年 2 月提出的，他亦提到水務署抄水錶的外

勤人員，不過他漏了說政府物資供應處的送貨隊。我們鼓勵政府積極研究外

判這些工作，這是在 99 年進行的，但在 97 年的時候，我們也有提及過，當

時小妹仍在立法局，曾提到一種稱為“脫機資料準備”的東西   ─   如果大

家不懂得如何譯成英文，我不妨將其英文名稱說出，就是 off-line data

preparation。主席，當時我們已清楚告知政府，一定要重視成本效益，同時

要研究把這些工作外判，這是我們在政府帳目委員會於 97 年 1 月發表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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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號報告中提出的。然後在 97 年 6 月所發表，即第 28 號的報告內，有議員

代表在席的政府帳目委員會對公務員培訓署的培訓課程，建議如果內部培訓

課程的成本顯著地高於委聘本地機構開辦者的話，公務員培訓署應該考慮將

課程的開辦外判。

    主席，我相信大家也同意，外判是私營化的一種，其實是一直在進行的，

可能也有人會不表同意，但卻沒有很大的反對聲音。所以，我們在 1997 年以

至 1999 年   ─   其實 97 年也不是最早將工作外判，我相信以前是有進行的

（如果我有時間，可以找到較前的例子）因為我在 1991 年開始一直做到現在

─   我們是一直有建議過，當時公務員沒有太大反對，我們議員也沒有太大

反對，可能是因為所涉及的範圍細小，現在財政司司長突然間“ ”的一聲

來一個改革，震撼了整個水務署的員工，這我們是明白的。但我們要知道，

以往政府也進行過一些工作外判，也沒有發生甚麼問題，現在可能因為經濟

不景，而發生這般大的迴響，可能是由於員工認為如果不做這份工，另覓工

作會較困難，這樣我們也是明白的。

    主席，我很感謝同事在上次辯論中支持我的修正案。上星期我也說過，

我們明白員工的憂慮，所以敦促行政機關考慮這件事，今次李議員提出要充

分諮詢意見，我是絕對同意，我也同意很多同事剛才所說，要將事情攤出來

作一次衡量，我相信財政司司長稍後也會告知大家，他就此事有否分析過利

弊。然後大家才看清楚，加以研究，取得共識才前進。然而，主席，這是世

界的潮流，我相信公務員也不會抗拒，不過，我們要聆聽他們所擔心的事，

然後從衡工量值的角度作出判斷。我們的政府帳目委員會現在天天開會，我

們都十分辛苦，而我們所做的是為誰呢？主席，我們只不過是希望提高公務

員的效率，而且亦要做到好的成本效益。主席，我無意拾俞宗怡局長的牙慧，

說有些地方不妥便要加稅云云，不過，有時候，我們真的要看清楚如何做些

工夫，可使納稅人的負擔不用這般重。所以，多年以來，我們均建議有些工

作是須外判的。這麼多年了，我自己都不大察覺到各方面對此有很大的異議，

包括在今年 2 月的報告中，關於水務署、臨時區域市政總署等的外判工作。

主席，容許我在此訴苦一番，有時候，我們在政府帳目委員會做了很多工夫，

提交完報告後，我也不知道同事有否看我們作出的報告，主席，我當然希望

你有看，沒錯，有些較轟動的事件當然會有人提及，例如審計署署長四出“捉

蛇”等，不過，很多時候，也只是我們進行這麼多次聆訊，舉行過多次會議，

然後擬出報告提交了便算。但我覺得委員會所發表的都是我們的意見，而不

單止是我們其中 7 位議員成員的意見，因為這也是我們立法會的意見。

    我謹此陳辭，支持這項議案和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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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秀蘭議員：主席，我當然亦支持李卓人議員的議案和劉江華議員的修正案。

其實，“政府部門私營化”的目標是把政府由提供服務者轉變為監管者

或代理人的角色。如果政府能好好地負起這個責任，便可以把社會整體付出

的成本減低，把公務員因循的習慣消除。這個現象其實不獨是香港公務員的

問題，也是每個國家的公務員也有的問題。如果可以消除這種因循的風氣，

令成本效益提高，則“私營化”是可考慮的。但是如果政府推動外判、私營

化或股份化的目標只是為政府“減磅”，為了把政府在帳面上的負擔減低，

而沒有照顧到市民的整體利益，更會令社會因政府“私營化”把工作外判，

而付出更高的成本、接受更差的服務、更無從監管，或更投訴無門的話，我

便要反對“私營化”的方向了。

也許在外國的一些民主國家，“私營化”是有成功例子，因為他們的政

府比較開放，受到市民的監管。但是香港的一些外判、私營化的個案卻有很

多問題存在，因而令市民的利益受到損害。

我今天只想談一談一個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例子，希望透過這個

例子說出一些“私營化”的問題。將軍澳的街市及一些新屋 的街市現時也

是由私人承包的。房屋署把這些街市透過投標的方式外判。付款最多，開列

出最好條件的私人管理公司便可獲中標。這些公司投得的經營期可能是 5 年

或 6 年，他們要在這五、六年內為街市提供基本的建設，例如安裝冷氣系統，

裝修店鋪，讓商戶可以在街市經營。由於這些公司要向房屋署付出一筆款項，

因此第一位承包商的收回成本期是既短且急，因為他不知道下一次還會不會

再中標，因此，市民在該五、六年間便要付出更高的費用來購買 菜。如果

由政府來管理街市的話，則至少不會有收回成本的壓力，可以慢慢把經營成

本以用者自付的方式收回。

主席，其實，我相信自由黨的同事也會同意私營公司做生意是不可以蝕

本的，沒有人可以要求生意人經營蝕本的生意。因此私人承包商中標後要收

回成本和賺取合理的利潤是非常合情合理，而大家都不會反對的。但是，我

們在過去兩年卻遇上一場金融風暴，很多市政局轄下的街市檔販已成功地要

求房屋署或市政局減租，但是私人承包街市的檔販的減租要求卻並不成功，

即使房屋署已減租，承包商亦未必會把減下來的租金退回給檔販。於是只有

私人承包商本身的經營成本得以減低，而市民仍要付出金錢來購買昂貴的

菜。這是因為政府並沒有透過“私營化”來讓市場透過自己的力量來運作，

才會有上述的情況出現，而政府亦沒有扮演代理人或監管者的角色。相反地，

政府其實已成為了市場的一部分，是一定能有盈利的那個部分。既然政府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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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了承包商的款項，帳面上便會非常好看。遇有爭拗時，情況便更糟，當

檔販找承包商交涉時，承包商便說這是商業原則，合則來，不合則去；檔販

認為條件不合適便可以把生意結束，讓其他人來經營。當檔販找房屋署時，

房屋署便說街市已判了出去，不再是他們的責任。但是房屋署卻從來沒有提

到他們其實已收取了承包商的一筆款項所以應負起責任。結果是，檔販和市

民四出奔走亦未能把管理或租金上的問題解決。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由政府來營辦街市是不是一定會較私營公司差

呢？外判後的服務便一定好呢？我相信情況並不是這樣的。其實公務員，尤

其是基層員工亦如所有香港人一樣，都是很盡責的，只要管理層把他們的工

作範圍劃分得好，做好管理的工作和精簡紀律處分的程序，基層公務員便會

努力做好他們的工作。至於成本方面，我個人的看法是，除非“私營化”之

後的合理利潤，即是承包商或承建商的合理利潤會較公務員的因循習慣所帶

來成本上的增加為低，否則便並不值得我們加以考慮。

主席，如果“私營化”或“外判”的討論沒有市民參與，而我們亦沒有

機會監管整個過程的話，我覺得很可能便會成為官商之間的利益輸送。我希

望政府在未把“私營”、“外判”的監管程序告知市民之前，在未有一個公

開、公平的機制之前，不要考慮這個方向，我們亦不會支持的。謝謝主席。

主席：李卓人議員，你現在可就劉江華議員的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

鐘。

李卓人議員：主席，其實當劉江華議員提出修正案後，我曾立即找他來談一

談，看看我的原議案與他的修正案有甚麼分別。在和劉江華議員交換意見後，

大家其實也同意私營化並不是提高公共服務或成本效益的獨步單方，大家亦

不會盲目相信私營化必定可以提高成本效益、改善服務質素及減輕政府的財

政負擔。所以大家在交談之後，均覺得是可以互相支持的。

剛才亦有很多議員說，究竟我的立場是怎樣的？究竟我的立場是一刀切

還是怎麼樣的？我想說清楚，其實我是刻意用“不要迷信”的字眼，“過分

迷信”，其實便是劉江華議員所刪去了的字眼。為甚麼我要用這個字眼呢？

主要的原因是不想墮入一刀切的局面，因為這是不能一刀切的，不能一刀切

說反對，亦不能一刀不切，但最重要的是在各議員發言完畢後，可呼籲政府

不要亂切，我相信今天這一點是很清楚的，即使是自由黨的意見，也是呼籲

政府不要亂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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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為了方便大家明白“迷信”這兩個字。我和劉江華議員談論時，

一開始便問他是否迷信，他說不是。就私營化的問題來說，世界上是有 4 類

人的，A 類是支持，B 類是溫和支持、C 類是存疑，而 D 類則是反對。我在

今天的討論中試把香港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加以分類，其實大家都是屬於

A、B、C 三類   ─   支持、溫和支持及存疑。我認為（我不知道對不對）自

由黨及黃宏發議員是支持；港進聯吳亮星議員是溫和支持；存疑的則有民主

黨、民建聯、街工、工聯、職工盟、前 、何鍾泰議員、梁智鴻議員、張永

森議員、馬逢國議員。我認為大致上可以這樣分類，我不知道這是否公平，

但肯定的是，大家均希望政府不要亂切。

我認為無論原議案或修正案均是希望帶出兩個信息，便是任何改革的大

前提，必須維持政府對公共服務的承擔。劉江華議員在修正案中亦很清楚地

寫明這一點，“須維持政府對公共服務的承擔”。這是一個大前提，政府在

整個過程中，亦應增加透明度。我覺得劉江華議員在修正案內提到的成本效

益、服務質素及財政負擔也是重要的，但並非是制訂政策時的唯一考慮，在

很多情況下，亦非最重要的考慮，因為政府要維持對公共服務的承擔，必須

透過民主討論，決定不同政策目標的優先次序。如政府只是考慮私營化的方

案，只是突出成本效益的問題，便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局限了我們的討論空間

及選擇。另一方面，劉江華議員的修正案亦提及增加透明度，這也是十分重

要的，因為現時不少公務員均是在猜測之中，真假消息滿天飛，例如盧維思

先生曾在立法會說過，政府會考慮把所有部門，即二十多個部門公司化，弄

致每個人都在猜測，甚麼時候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呢？這樣一來便令公務員有

今天不知明天的事的感覺，嚴重打擊士氣，更增加公務員對任何改革建議的

抗拒感，影響改革的成效。

原議案及修正案均要求政府充分諮詢員工及市民的意見，並且要得到他

們的支持及接受。這一點對任何改革也是很重要的，我們一方面希望政府把

員工視為夥伴，而非顛覆者，共同制訂改革的方案及步伐；另一方面亦希望

鼓勵市民參與，決定政策。這是開啟民智、發展民主的重要一步，希望政府

可以顧及員工和市民在整個過程中的討論空間。謝謝主席。

楊森議員：我想澄清某些說話。

主席：你是想澄清你剛才所說的話。好的，你現在可以澄清。



立法會  ─  1999 年 6 月 16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June 1999150

楊森議員：關於李卓人議員提到民主黨對私營化存疑一點，我很清楚代表民

主黨表示原則上贊成私營化。不過我們反對全面擴大私營化及認為要關注員

工的福利。謝謝主席。

財政司司長：主席，我首先很多謝十多位議員今天發表了很多褒獎公務員現

時的表現的談話及維護了政府目前的架構的言論。這是這個議會近年來罕有

的現象，使我十分感動，希望各位議員在這方面繼續努力。

　　一直以來香港都是以維持小規模政府為目標。我們相信為了促進經濟的

蓬勃發展，政府應鼓勵自由競爭，並且要為市民盡量提供營商的機會，所以

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我們不應與市民競爭。再者，資源是永遠有限的，由

於社會環境瞬息萬變，而市民對我們的期望亦不斷提高，為了滿足市民的需

求，縱使整個公務員隊伍的效率十分高，但亦有少部分的表現仍未達到理想，

所以，我們仍有需要設法進一步改善公營服務的效率，並且充分利用有限的

資源。以這些目標為依歸，我們會在適當情況下，鼓勵私營機構參與及提供

公營服務，落實研究應把哪些政府服務公司化及在適當的市場環境下，把部

分的公營機構私有化。各位議員也很清楚地說過，在香港，私營機構參與及

提供公營服務，並非是新的措施。我們的鐵路系統是由地下鐵路公司及九廣

鐵路公司營運，隧道以建造營運及移交合約的方式興建，廢物處理設施是以

設計建造及營運方式建成及管理。我們亦曾將政府的專業服務及政府隧道、

停車場及辦工室樓宇的管理工作外判。過去的經驗顯示私營機構的參與會帶

來很多好處，其中包括以下的幾個主要好處。

　　第一，由於提供服務機構是互相競爭及希望達致超越政府所訂下來的服

務表現水平，因此，服務質素會得以改善。由於私營機構在提供外發的公營

服務時，不會受到政府的規則及程序規限，因此，可以提供更有效率及迎合

顧客需要的服務。騰出公帑來提供其他基本服務，會即時減低了公營服務的

整體開支，政府便可集中處理核心工作及制訂政策，監督政策的執行及保障

公眾利益，所以，在管理方面，會有更大的靈活性。同時，市場對公營服務

外發所作出的回應更可以刺激私營機構的業務。

　　香港的公營服務多元化，範圍廣泛，而且人力密集。我們考慮私營機構

參與的時候，亦會汲取以往的經驗。有幾點我們是要經常緊記的，第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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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必須確保目標明確。我們的目標便是改善服務及提高效率。第二，我們一

定要妥善解決員工的憂慮，特別是員工擔心可能會失業的問題。第三，我們

必須建立妥善的基礎結構，特別是提供決策的指引，審慎的會計制度，及精

簡的程序。第四，我們必須考慮市場的情況，我們不應高估私營機構對爭取

營辦公營服務的意願及能力。如有需要的話，我們在初期應向有關的私營機

構提供協助。

　　以上所說的因素是私營化的基礎。我們現正進行多項計劃，其中包括讓

私營機構更積極參與護理安老服務。我們計劃將家務助理服務計劃下的上門

送飯服務、駕駛執照及車輛牌照簽發、專人送遞飛機物及限閱文件的服務，

以及知識產權署的一些非核心服務外發。我們亦會考慮私營機構參與供水服

務的形式。

　　邁進二十一世紀，我們必須確保所提供的公營服務符合現今社會的要

求，而且充分利用先進的科技。在追求成本效益方面，我們亦不可故步自封。

由政府撥款支付部門運作開支的傳統方式，多年來一直行之有效。在某些情

況下，這種做法仍然會適合，但在另一情況下，則屬過時，所以，我們必須

不斷改進。除了設立營運基金或把更多服務外判之外，我們亦有需要考慮以

其他形式，改革政府的架構。我們也許有需要視乎當時的情況改變提供一些

公營服務的方式。

　　公司化是達至上述目標的其中一個方法。把某些合適的政府服務機構轉

為公營公司或按商業的原則管理是有很多好處的。主要的好處有 4 點，第一，

是公司按市場規律運作，會促使那些提供服務的機構培養以客為本的服務文

化。第二，是確立一個妥善的會計制度，使營辦者可以更準確地衡量提供服

務的成本及這些服務的效益，從而激發他們提高工作的效率。第三，是由於

不再受制於政府的規則及程序，公營公司可以更靈活地運作，並且能更迅速

地迎合顧客的需要，以及不斷改變市場的情況。最後，公司化可以使更多私

營機構參與傳統上由政府負責的工作。

　　自從我在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演辭中，宣布了政府會致力推行公司化之

後，各方面一直都關注政府的計劃，希望知道政府會把哪些部門公司化。政

府現時所提供的多類公營服務，有些是有較大的潛力可以進行公司化，有些

則未必適合。在確定哪些部門有潛力進行公司化時，我們一定要仔細研究多

項問題。我現在可以談一談以下的數個問題，第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便是這

個議會，即立法會的公共帳目委員會及一般市民歷年對某些政府部門的效率

所產生的疑問。第二個考慮是現今的需要。在顧及到現今的需要之後，有關

的服務又可否由公營部門提供呢？第三便是公司化會否提高效率，會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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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質素呢？第四便是市場的情況是否適合讓提供有關服務的機構進行公司

化。換言之，有關公司成立之後，可否維持業務呢？第五，就這些直接影響

市民所獲提供服務的公司化建議來說，公眾利益會否受到保障呢？此外，還

有可否與員工協定可以接受的改革安排？最後，便是政府在中期及長期，會

否獲得任何經濟效益呢？這些都是重要的考慮。

　　至於公司化的步伐，我們決心以務實的態度來推行我們的建議，目標是

在未來成立若干公營公司，而並非是如某些議員所說，將政府的公營服務全

面私有化。我們充分瞭解維持公務員制度穩定的重要性，我們會就所有的公

司化建議廣泛諮詢員工及議員的意見。我們現正物色有潛力進行公司化的部

門及擬訂具體的計劃，盡快提交立法會。我們希望有關建議可在這財政年度

結束之前提出。在擬訂這些計劃之後，我願意與議員深入討論有關的問題。

　　請聽我說一說公營機構私有化的問題。公司化可以作為邁向私有化的過

渡措施，但並非所有公司化的部門都可以轉為私營。一個政府機構或公司最

終能否私有化須取決於多個主要因素。其中一個因素便是市場的情況是否適

合？當局會按照個別的情況在有關公司成立一段時間之後，才進行詳細的評

估。我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演辭內宣布，政府建議以公開招股的形式將香港

地下鐵路公司（“地鐵”）一部分的股權私有化。把地鐵私有化可以提供一

個渠道，讓投資者監管其公司的管理及運作，從而提高公司的效率及成本效

益。地鐵公司私有化之後，市民便會有機會參與政府其中一項成功的投資項

目。此外，私有化亦可以為香港股票市場增加一間高質素及高資本市值的公

司，同時，會對現時由銀行及地產公司佔很大比重的恒生指數有平衡的作用。

這一切都可有助提高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剛才有些議員對我們推行私人機構參與、公司化或私有化所牽涉的問

題，表示關注及憂慮。現在我想就幾個主要的問題作出一些回應。關於受影

響員工的職業保障問題，我想強調，我一定要強調，私營機構參與或公司化，

並不表示我們一定會遣散大部分，甚至是有關部門的所有人員。我們可以採

用多個不同的方案來調配人手。舉例來說，我們可以把現有的公務員借調往

新的公司。如果我們能讓私營機構參與提供服務，或將部門的其中一部分公

司化，便可以將過剩的人手逐步配調往其他的政府部門或其他適合的崗位。

我們估計將一間公營的公司員工全部轉為非公務員，可能需要一段很長的時

間，而且期間公司一定要面對公務員及非公務員並存這情況。為了使部門轉

為公司的過程更穩定，我們願意有計劃地加快提高效率的步伐。政府的政策

便是盡量避免遣散過剩的人手。至於地鐵公司私有化的計劃對員工的職業保

障方面的影響，實屬微乎其微。至於諮詢工作方面，政府十分重視員工所關

心的問題，一定會就這些問題來進行諮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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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向各位議員及員工保證，在政府當局訂出任何有關公司化的具體

建議，或對員工目前的工作有影響的建議之後，我們會盡快諮詢那些直接受

影響的員工。我們亦會在適當的情況之下，諮詢中央評議會的員方意見。在

推行任何會影響員工的工作改革時，我們會重視員工的參與，亦會盡量爭取

員工的支持及諒解。維持公務員隊伍的穩定性及公務員的士氣及積極性，正

是政府一貫的目標。關於服務質素及收費水平的監察機制，我們充分瞭解，

在任何會對市民所獲提供的直接服務有影響的私營機構參與或公司化或私有

化建議中，這些都是市民關注的主要項目。採用私營機構參與、公司化或私

有化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改善服務的質素。在推行改革服務過程之中，我

們絕不會犧牲服務的質素。我們有很多方法可以監察服務的質素，例如在服

務合約或政府與某間公營公司的協議內，訂立服務表現的指標。在任何情況

之下，我們均會設立妥善的機制。就地鐵公司的情形來說，我們會在營運協

議內，訂明監察公司服務水平的預定指標。

　　在收費監察機制方面，我們一直相信自由市場競爭是控制收費的最有效

機制。在現行的機制之下，有關服務的收費是須經立法會的批准。如果實行

任何公司化的建議，任何的修訂安排也要獲得立法會的同意。還有大約 6 個

月，我們便會進入新的紀元，這些變化不但會為我們帶來新的機會，而且在

全球競爭方面亦會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改革公營部門會使我們的政府更具

效率，這是我們必須要走的路向，在推行這些改革時，政府會考慮到所有會

受影響的人士的憂慮，而且在制訂個別的建議時，我會盡力平衡各方面的利

益。

　　今天我已經細心聆聽議員對我們進一步推行私人機構參與，推行公司化

或推行私有化的影響所表示的憂慮，以及就公司化及私有化所提出的很多問

題。例如有關員工的職業保障、服務質素及收費水平的監察機制，公司的業

務是否被政府重視及監管，以及應否引入競爭的機制等，我覺得這些都是頗

為抽象的問題，因為並非每一項公司化的建議，都必定會遇上這些問題。

　　我在剛才的講辭內亦概括地談到其中多個問題，但我認為須待我們訂出

了具體的建議後，才能進行詳細的討論，這樣才更有意義。不過，今天我很

樂意聽到各位議員的寶貴意見，而我們在推行這個計劃時，一定會詳細加以

考慮，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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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李卓人議員的議案，按照劉江華議

員的修正案，予以修正。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田北俊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James TIE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田北俊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請各位檢查一下你們所作的表決。

主席： 如果大家核對過所作的表決而沒有問題，我宣布停止表決。現在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敏嘉議員、李國寶議員、呂明華議員、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永森

議員、許長青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榮燦議員、單仲偕議員、

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羅致光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夏佳

理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及劉健儀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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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

議員、陳婉嫻議員、程介南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劉

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譚耀宗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

員、馬逢國議員、楊耀忠議員、劉漢銓議員及蔡素玉議員贊成。

梁耀忠議員及何世柱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7 人出席，16 人贊成，11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 21 人贊

成， 2 人反對。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

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7 were present, 16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1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4 were present, 21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two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主席：李卓人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原有 15 分鐘的發言時限，現

在還有 6 分 13 秒。

李卓人議員：謝謝主席，我很感謝剛才有 23 位議員發言，我相信我今次提出

這項議案的目的，即希望大家可以討論一下私營化問題的目的已經達到，希

望當政府在這路上全速飛馳時，整個社會也不會沒有經過充分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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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財政司司長說，政府在進行私營化時有時也會感到擔憂，我 知道

他所指的是否我在演辭中所提出的五大害，即私營化的五大害。他說我的說

法比較抽象，同樣地，我覺得財政司司長所說的好處也十分抽象。“抽象對

抽象”，最後混成一體，也許便可以看到真理。希望大家在一方面聽取財政

司司長隱惡揚善的說法和我在另一方面隱善揚惡的兩種不同的說法後，也許

能進行一個比較客觀、冷靜、理性的討論。

　　自由黨的楊孝華議員和財政司司長亦談到私營化亦有其可取之處，便是

加強競爭，帶來服務質素的改善，我想提醒各位，這也可能只是假象。相等

於單仲偕議員所說的，在私營化之後很可能會由公營壟斷變成私營壟斷，後

果更壞。所以大家在研究哪些部門可以私營化時，要看清楚。以水務署為例，

如果真的賣了水務署，亦一定不會有競爭的，因為怎可能有競爭呢？所以最

後會由公營壟斷變成了私營壟斷。

　　另一個競爭的假象是很多時候，當政府招標時，亦只會在第一次競投時，

才會有有限度的競爭。一旦某機構獲得經營權之後，其他企業便難以取代其

位置，結果壟斷情況持續；油 地小輪公司便是其中一個例子。法國亦有一

間名為 Generale des eaux（我不知有沒有讀錯）的公司便壟斷了市場 47 年，

因為其他的公司根本難以取代其位置，於是這間公司便壟斷了所有投資。在

某些情況下，市場可能仍未成熟，結果只有少數大財團或跨國企業才可以獲

得經營權，為市民提供的選擇根本不多。因此，我希望大家不要覺得一定會

有競爭，最後說不定可能是沒有競爭的。

　　另一點亦曾有議員提過的，便是減低財政承擔。楊孝華議員也覺得這是

私營化的有利因素，但我希望各位想一想，如果減低了財政承擔，便很可能

會影響社會的整體利益，例如去年七黨要求公共部門減低收費的結果是會增

加財政承擔，所以減低財政承擔也並不一定是個好的考慮，我們更要考慮社

會的整體經濟和民生的問題。

　　剛才也有議員談及加費的問題，把增加收費的原因推卸在公務員的薪金

上，正如我在演辭中所說，是和細掌櫃互相呼應。我想提醒各位，其實如果

最後把員工的利益轉交股東袋袋平安，也不是一個好方法，收費到最後很可

能會失控。我試舉一個例子，如果說水費要用者自付的話，是否可行呢？供

水的費用是 75 億元，其中只有 15 億元是員工方面的開支。員工薪金方面的

開支在供水費用中並不是佔人工的很大部分，如果要用者自付 75 億元的費用

的話，大家又是否願意呢？所以，用者自付未必是一個永遠的目標，有時候

也要看看收費本身對民生和商界的影響。剛才田北俊議員說大家也同意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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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付，我希望大家再想清楚，在有些情況下如果要用者自付，商界的情況可

能會更“慘”，因此，我希望大家作一些保留。

　　剛才很多位議員也談及外國的經驗，讓我們再看一看水的問題，水是活

命之本，但經驗告訴我們，它有時卻是取命的。例如在服務質素及安全方面，

澳洲在水中發現大量寄生蟲，最後澳政府要收回集水區的管理權。英國有 38%

的漏水率 (leakage rate)（不知是否這樣譯）。關於收費方面，英國的供水服

務在私營化後，在 94 年加了 67%的收費；法國在兩年內加了 164%，這便是大

家有需要考慮私營化後可能會發生的情況。

　　單仲偕議員問我，工黨為何不放棄私營化的計劃？原因是覆水難收，私

營後便會覆水難收，所以大家真的要清楚地考慮每一點，才決定我們應如何

行事。因為如果在進行私營化後，正如大家現在覺得中電和港燈收費貴的話，

便已經沒有可能收回他們的經營權，覆水難收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夠對整個

私營化計劃考慮清楚。

　　最後，我很高興財政司司長說在整個過程中會謹慎考慮員工的職業保障

和員工的看法。過去的情況是令我們很失望的，很多時候，政府會在取得顧

問報告後才諮詢員工，這種行為確實令很多員工非常擔心，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李卓人議員動議，經劉江華議員

修正的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第二項議案：促進金融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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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金融業

FACILITATING THE FINANCIAL INDUSTRY

MR BERNARD CHAN: Madam President, I move the motion printed on the
Agenda.  I am moving this motion to raise the awareness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business community to our dimming financial prospects.  I strongly
urge for more proactive strategies in order to catch up with current global
financial trends,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business sector join forces to
promote financial services worldwide.  These efforts are deemed inexorable in
order for us to capitalize on the new opportunities that emerge with the
restructuring of global finance and to prevent us from falling behind keen
competition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henever I mention to our Honourable officials the financial strategies
adopted by our neighbouring regions, they usually give predicted responses like
this: "Do not cast your eyes at the things other regions are doing, in particular
the Singaporeans.  We have our own advantages.  In the long run, we will
outpace them."

I am saddened that our Government has underrated the plight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I do not think that the hollow response can convince market
participants of a glamorous future.  On the contrary, our Government has not
given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looming confidence crisis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I am speaking on behalf of the insurance industry and some banks and
investment houses.  158 financial companies and their chief executives have
signed up for greater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to sustain loc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Hong Kong's financial services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a rare
move, they presented a united call and advertized their demands in a local
newspaper today.  This motion is endorsed by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Insurers and many industry associations, which represent several hundreds of
companies.

Our banking, insurance and securities sectors make up over 15% of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through direct financial services.  Over 143 000 are
employed in the industry which is the engine for growth in the economy.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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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 that the economy will benefit immensely from an expansion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By the same token, there will be severe damages if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locate their businesses out of the territory.

The global financial reconstruction gives momentum to reform in crashed
economies and new opportunities to the financial powers.  Those regions swept
by the financial storm badly need skills and advice to revamp their banking
system, fine-tune the flow of capital and bring in more effective regulatory
measures.  It is the prime time for the financial powers to seize fervently on the
opportunity to sell their knowledge and skills.

The financial sector i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to all economies, and hence
most regions do not tolerate foreign competition.  To force the opening of
markets is beyond the capacity of a single industry or company.  Only through
intense government lobbying and commercial negotiations can financial powers
open new markets and search for new investment prospects.  Their visiting
missions normally serve dual purposes: strengthening diplomatic ties on the one
hand and establishing commercial contacts on the other.  With formidable
support from the respective governments, these regions have a chance to extend
their international pursuits and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Hong Kong has always been proud of its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
sector exhibits an abundance of experts of various skills and nationalities.  For
example, when we talk about health care financing, we are able to find a critical
mass of international expertise on medical insurance in this tiny territory.  With
our distinguished experiences in financial services, I believe that we are well
qualified to serve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even economi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But, has the Government fully optimized the specialties we have and
expanded our horizon as far as possible?  The Government is a sheer regulator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It uses various monitoring devices to maintain a sound
market and bolster market credibility.  The banks in Hong Kong are supervised
by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HKMA), insurers by the Insurance
Authority and securities companies by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These supervisory bodies do not aim at market promotion.  If, at this time of
global market restructuring, the Government limits its role to that of a reg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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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akes no new initiatives, I envisage that Hong Kong will no longer be able to
maintain its advantage but will only lose out to cities which are using more
proactive strategies.

At the moment, only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is responsible for facilitating
and overseeing all asp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ong Kong is searching
for new formulas for economic revival.  It is prepared to take time and effort to
invest heavily in new technologies.  The Government has also been promoting
trade, tourist and service industries by backing the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TDC) and the Hong Kong Tourist Association.  In
recent years, it has established the Business and Services Promotion Unit under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and has given a hand to service industries and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 am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designate specific officials
or form a quasi-official organization to specialize in financial promotion, like
many other cities.  The mission of the new establishment is to enter into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on market barriers, organize overseas selling missions,
analyse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facilitate market communications.  This
will greatly help in strengthening Hong Kong's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ommunity.

The designated officials may be deployed to form a separate division in
the Business and Services Promotion Unit or work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HKMA or the Financial Services Bureau.  It is also suggested that the TDC to
be reshuffled to put more stress on financial promotion.  I am sure that the
overseas offices also have a part to play in the concerted project.

In this regard, the British experiences are valuable.  Britain is the biggest
insurance centre in the world.  Its centuries-old renowned experience is surely
not the sole reason for its success.  An invisible hand has been working to
strengthen its citadel in the past 30 years.  A private sector organization called
the British Invisibles, better known as the BI, is devoted to promoting Britain-
based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removing barriers to
trade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market.  It works hand-in-hand with the
government by combining financial acumen with political talents.  The BI takes
pride in providing the link between the technical expertise of the private sector
and the high-level government political negotiators.  The organization is so



立法會  ─  1999 年 6 月 16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June 1999 161

named because it also promotes awareness of the contribution of invisible
earnings to the British economy within the country.

I met a member of the BI during a meeting with the recent British mission
led by the Lord Mayor of London to Hong Kong.  The further I probe into the
work of the BI, the more I am convinced of the need to promote business by
incorporating government efforts, especially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The Government has repeatedly portrayed Hong Kong as a regional
financial centre in its publicity.  But do government policies back up the claim?
I do not think so.  Here is a vivid example.  Late last year,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 plan to introduce mortgage insurance in order to provide up to
85% loan-to-value ratio on properties.  The Government proudly presented the
initiative as having honoured four winners, including the insurance industry.
The bewildered insurers quickly found out that not even one local insurer was
qualified for this business, which required a double A rating for entry.  The
business was left to companies outside Hong Kong.  Only after repeated
negotiations has the Government relaxed the requirement to a single A rating
and created mor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dustry.

This example is only one of the many ironies we experienced.  Last week,
the Government reiterated its determination to promote Hong Kong as a regional
insurance centre when it announced that the first captive insurance company had
entered the market.  The irony is that the promotion of captive insurance has
been going on for over 18 months.  It was only until last week that the first
positive response came.  The result is rather disappointing.  Have we given
enough incentives for the companies?  Does our concession measure up to
those offered by Bermuda or Singapore?  Surely, much can be done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The goal of promoting Hong Kong as a regional insurance centre deserves
much more energy and devotion.  One important area is education.  Unlike
major overseas universities, only a few local institutions offer courses on risk
management.  None of them provides concentration study on this subject,
which actually deserves a core position in business management.  Risk
management is an elementary subject for certified qualifications in insurance.
Without openings for such courses, local students are short of popular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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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ursue a career for professional insurance service.

Hong Kong is rare because of its openness for free competition.  There
are over 200 banks, 200 insurers and 500 securities companies in the territory.
As a result, the local market is already saturated.  Services such as mortgage
lending, motor insurance and employees' compensation insurance are marked
with ferocious competition.  The recent sale of the Belcher's property
development in Pok Fu Lam enticed over 40 banks to compete for mortgage
financing.  The lowest interest rate offer is well below the prime rate.  The
banks involved even outnumber all licensed banks in Singapore.

The employees' compensation insurance has recorded substantial losses in
the past 13 years, except in 1994 when a balance was achieved.  In 1998, the
loss amounted to an alarming $1.3 billion.  This cut-throat price war vividly
reflects the declining business opportunities here.

I disagree with Singapore's Senior Minister, Mr LEE Kuan Yew, on at
least one point.  Last week, he said that Hong Kong was less vulnerable to
competitive pressure from increasing globalization.  The embrace of the
motherland was overwhelming and Hong Kong could go back to the village and
plant rice if it lost out in the competition.

Such an opinion is also widely shar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
would like to refute this theory outright with special regard to the financial
industry.  Up to this date, only 15 insurers are allowed to operate licensed
businesses in mainland China.  All of them are international conglomerates,
which succeed to fulfil strict entry requirements.  The capital requirement for a
life or general insurer amounts to US$5 billion and the guarantee fund amount to
US$4 million.  Also, the applicant must have at least 30 years' experience.

For a foreign bank to set up a branch office in the Mainland, it must have
total assets of no less than US$20 billion.  Except a fe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giants, I do not think other market participants have a chance to start their
business there.

On the contrary, as many manufacturers and businesses have moved their
operations to the Mainland, many banks and insurers are facing shrinking
clientele in Hong Kong but are unable to continue their service across the b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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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o not think that China's prospective entry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will change the scene.  As Hong Kong is already a member of the WTO,
the Mainland is required to treat Hong Kong the same as other WTO members
and no specific concessions are allowed.

To me,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is a prime opportunity to relax our
laissez-faire policy for bolder and more cohesive strategies.  The past financial
storm has reminded us how vulnerable we are in international tides.  As pride
always goes before a fall, I strongly urge the Government to make appropriate
policy changes.

Madam President, I oppose Mr FUNG Chi-kin's amendment and beg to
move the motion.  Thank you.

陳智思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That, in view of the Government's continuing effort to open and liberalize
the financial market, this Council urges the Government to ensure a level
playing field for all local and overseas market participants; apart from
being a market regulator, the Government should act as an active
facilitator by designating specific officials to help sustain loc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Hong Kong's financial services throughout the
world."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智思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馮志堅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程內。按

照《議事規則》，本會現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現在請馮志堅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

馮志堅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陳智思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議

程內。

主席，本月初，財政司司長曾蔭權與朱鎔基總理見面時，朱總理再次強

調，會進一步支持香港發展為國際金融中心。曾蔭權司長後來表示，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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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從數方面研究，包括銀行、證券、債券及保險業。他亦指出，面對中國

開放龐大的市場，香港要提出更多可作配合的建議，增強金融中心的地位。

適逢這個時間，陳智思議員提出關於“促進金融業”的議案，亦可算合

時。不過，陳議員曾經私下向我解釋，他主要是就保險業的競爭環境而言，

本地中小型保險公司拓展業務極為困難，光是信用評級一項已被卡住，銀行

亦如是。此外，陳議員議案的後半部分，提出要委派指定官員負責推廣香港

的金融業。我覺得，我們金融業界其實相當有福，豈止指派官員，其實我們

的財政司司長、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總裁，甚至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

都經常親自遠赴海外，不停推銷我們的金融市場、我們的金融服務。根據一

些小統計，財政司司長近年出外公幹約 20 次，金管局任總裁在金融風暴前後

共出外 13 次，發表了各項有關香港金融制度的演說。當然，我們又豈能忘記

許局長呢？許局長主管財經工作亦非常勤奮，但我印象中他外出公幹不多。

金融是香港經濟的主要支柱，要由我們的領袖人物來推銷才夠“級

數”，所以我認為陳智思議員的建議實屬不必。只要強化財經部門的職能，

提高宏觀策略發展及統籌協調的能力便可。基於以上兩方面的考慮，就“促

進金融業”這個命題，我與陳議員商量，我會進行友善的修正。

主席，我的修正案的主旨其實在兩方面：穩健推進，培育根基。在穩健

推進方面，我們在銳意拓展香港金融市場，包括銀行、證券、債券和保險業

市場，鼓勵業界積極參與區域性和國際性競爭的同時，財金官員要顧及香港

市場整體的承受能力，防止各種操控性的不公平競爭。即使方向正確，也必

須循序漸進，否則，欲速不達，得不償失。

評估香港金融市場的整體經營環境，除了陳議員所謂公平之外，還有自

由和高度開放。這是香港金融中心過去二十多年來得以成功拓展，亦付出過

沉重代價的環境。其實我們的市場已經很開放、很自由，例如在市場進入方

面，不必雙邊對等，基本上是來者不拒；在營運規模及手段方面，不論大小

業者，超重量級也不拒；在遊戲規則是否公平方面，也曾發生過去年港元被

立體狙擊，市場被操控的局面，可謂強橫霸道也不拒。我說的並非挖苦、並

非反話。財政司司長、財金官員應深有體會，他們在不同場合也流露過類似

尖刻的感歎。

為了開放、為了所謂競爭、為了急於求成，我們的市場監管者在某種程

度上還自覺不自覺地維護、粉飾那些打扮成“投資者”的國際大鱷，引入他

們精於此道的遊戲，遷就他們的遊戲規則，要我們透明便透明。即是說，要

我們不打太極拳，改打西洋拳，我們便打西洋拳；要我們打麻將時改用打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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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的玩法，我們便用打撲克的玩法，結果豈有不變成提款機，任由他們“

機 錢”呢！

衍生產品市場的發展過急、過猛，由對沖工具變成“沖擊工具”，形成

很大的泡沫，已經給我們教訓，所以希望議員們不要以為我保守，我只希望

穩健地推進、拓展。

主席，培育根基，是推動金融市場發展，必須紮根於本地業界，以及確

保市場均衡、健康發展，必須有一個健全牢固的根基。

除了打太極、打麻將，我們本地業界當然希望參加奧運項目，希望奪得

國際性金牌，融入國際體壇。

財政司司長在他的財政預算案演辭中提到金融改革的構思，特別在改善

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和改革規管制度方面，雖然只是就證券期貨市場而言，但

我認為亦適用於各個金融市場、各項金融產品。

我必須指出的是，除了這些硬件之外，還要軟件的配合。政府應設法以

各種方式，推動加快培養本地對香港抱有長遠承擔的金融專才，亦包括監管

專才。各大專院校及已上軌道的香港證券學院，都可以在培養及訓練人才方

面扮演積極的角色。香港和內地，以至國際市場上，都有很多在海外就讀、

受訓及工作的精英。我們可通過宣傳推廣，吸納他們來港服務、來港發展，

實行人才競爭。

長久以來，我們的監管機構主要負責人、部門主管都偏重於依賴外籍人

才。這除了反映出人才市場的流向不利監管機構招納人才外，據我所觀察，

也許是監管策略上亦有所偏頗，深怕“本地薑不辣”，國際市場不信任。此

外，監管者的監管手段、監管心態也要調整、改變。這是指證券期貨界而言，

我們的業界始終有一個不服氣的感覺，為甚麼監管者與被監管者往往被形容

成一種“兵賊關係”呢？

因此，我在陳智思議員的議案內“規管”前加上“適當”兩字，絕非咬

文嚼字，實際是過寬不可，過嚴也不可。業界擔心“水清無魚”；監管者擔

心“水濁無魚”，怎樣才是適當？可惜監管者花了那麼多的資源，每年數億

元的開支，至今仍然給業界覺得是“大細超”，只是針對弱小，打擊弱小，

往往小題大做。這種監管效果實在並不理想，希望財金官員好好溝通，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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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業界的疑慮。

至於確保本地中小規模業者有生存和發展空間方面，我這個提法，有些

議員、官員覺得不舒服，怕我推行保護主義，不利香港地位的提高。“本地

海外業者”，其實是陳議員提出的，我並沒有刻意把“本地業者”解釋為“華

資業者”，但相信陳議員亦會同意，中小業者要能與國際級海外業者在公平

環境下競爭，不能只是一句“套話”、“空話”。現實是不公平的。

我無意限制國際級機構爭取業務，事實上，他們各方面條件確實優勝，

他們之間也在競爭。中小業界也不是“眼紅”，不是嫌人取得過多生意，只

是本地業者完全沒有，也看不見前景何在、機會何在。政府不應該想一些辦

法嗎？是否讓他們自生自滅，加快離場？

以推動資金、外匯市場為例，財政司司長說要爭取中國的資金外匯業務

多使用香港，要多作配合，我們香港的業務又如何呢？我們應該使自己有很

大的實力、潛力，要提高地位，要別人也用我們的市場、用我們的服務，而

不單止是我們用別人的市場、用別人的服務。這當然不會在一夜之間改變，

需要各種條件，包括業界的經營能力來配合，但政府應該有這樣的政策目標

推動，適當扶持中小業界的發展，有朝一日能與國際級金融業者有得“扻”，

即競爭。陳智思議員很不幸地“扻”成今天這個樣子（只是在球場上），但

我很佩服他的拼搏精神。

主席， 5 月初，我和中國證監會的負責人遊覽海洋公園，在海洋館看見

有大魚、鯊魚、中魚，也有成千上萬斑斕的小魚、熱帶魚。無論大、中、小

魚都在那裏優悠自得地游動，有牠們的生存空間，這不是很好嗎？

我謹此提出修正案。謝謝主席。

馮志堅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To delete "level playing field" and substitute with "fair, liberal and highly
open operating environment"; to delete "being a market regulator" and
substitute with "regulating the market appropriately"; to delete
"designating specific officials to help sustain loc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and substitute with "strengthening first the functions of the
departments responsible for financial affairs in promoting"; and to
add "and secondly, in promoting market development, give due
consideration to the market's overall capacity, prevent all forms of



立法會  ─  1999 年 6 月 16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June 1999 167

manipulative and unfair competition, expedite the training of local
professionals including qualified supervisory personnel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and ensure that operators of 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es have
room fo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so as to enhance Hong Kong's status
as a financial centre and facilitate a balanced,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after "Hong Kong's financial services
throughout the world"."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曾鈺成議員：主席，陳智思議員動議的議案，強調本港的金融市場要有一個

公平的競爭環境。對於這個原則，我相信沒有人會反對的。我們須探討的是

如何才算是本地業界和國際級企業的公平競爭環境；公平環境須含有甚麼要

素，以及怎樣才可維護這些要素。

    主席，本會在上月曾經辯論本港的證券市場改革問題，對於證券業要趕

上世界潮流，要提高我們在國際上的競爭能力，本會議員並無異議。我們大

家也意識到，證券交易的方式快要出現一個革命性的變化，對於業界的經營，

會帶來重大的沖擊。香港貿易發展局日前舉辦了一項香港貨幣及投資會展大

型活動，其中由外資證券行舉辦的網上投資專題講座，吸引了很多入場人士

的興趣。我們知道美國最大網上交易商嘉信理財，已經積極研究發展在網上

買賣本港的股票。互聯網買賣費用較廉，亦給投資者運用戶口的方便，網上

交易迅速普及，已經成為不可抗拒的潮流。技術革新，對本地中小型證券行

帶來了嚴峻的挑戰。

    本港的銀行業和保險業同樣要推行改革，他們亦面對海外的競爭。近

日，我們看到銀行爭奪樓宇按揭市場，爭奪情況與我們競選時助選團拉票不

遑多讓。他們爭相提出流動電話、網上炒股、理財服務等，這也是銀行界激

烈競爭的現象。

    最近，我們看到本地中小型銀行開始組織聯盟，其中一個目的是加入競

爭公積金市場。因為他們也明白，如果他們不團結起來互相合作，是很難與

大型銀行匹敵的。本地金融界的中小型企業是否能夠在新的競爭環境下成為

優勝者，首先當然要看他們是否能夠追上歷史的潮流，滿足投資者新的需要。

他們不應該抗拒改革，害怕競爭；他們要支持改革，迎接競爭，這是根本道

理。



立法會  ─  1999 年 6 月 16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6 June 1999168

    不過，我們亦要關注到，在市場爭奪走上全球化時，實力雄厚的國際級

集團會否“以大蝦細”，恃強凌弱，剝奪了本地中小型企業的生存空間呢？

例如海外網上大型證券行會否憑藉他們在網上買賣的經驗、技術，以及他們

所掌握的重要國際金融資訊，全力開拓本港股票買賣，因而出現不公平操控

資訊情況，對本地中小型證券行的生存構成威脅呢？

    我們經常強調，要為香港中小型企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環境，因為這些植

根於香港的中小型企業，實際上是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本地中小型證券行、

銀行和保險公司，對香港金融業的發展，何嘗又不是起 重要的作用呢？如

果他們因不能與財雄勢大的跨國集團競爭而被淘汰，對香港金融業的發展肯

定是極為不利的。

    面對新投資技術帶來的挑戰，政府應該做些甚麼；可以做些甚麼，確保

中小規模業者的生存空間呢？首先，我們認為各監管機構必須留意投資技術

的發展，不斷檢討、更新監管原則和監管範圍。政府應該留意海外經營者的

業務拓展策略，防止出現對本地業 不公平的情況。同時，政府應該通過各

種途徑，協助本地業界不斷增加他們對新投資技術的知識。現時本地仍然難

以培養具國際先進水平的金融專業人才，金融監管人才往往須向海外物色。

我們要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是否必須擁有一批本地培養的金融專才，提

高我們金融中心的地位呢？

    主席，金融市場的科技發展迅速，影響深遠。據聯合交易所去年出版的

一份資料“變革的挑戰   ─   小型證券經紀行的演進”中指出，美國和英國

證券市場過去 20 年所出現的變遷，主要由兩項因素推動：第一是成本；第二

是迎合客戶已經普遍使用電腦的趨勢，而必須投資於科技。兩者之中，以後

者更為重要。政府與金融監管機構應該做好準備，在容納外來競爭時，必須

保障本地業者的生存空間，確保公平的交易環境。

    主席，民建聯支持馮志堅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促請政府確保中小規模業

者享有生存和發展空間。至於原議案提出政府應該在世界各地推廣香港金融

服務，民建聯當然十分支持。我們認為不論原議案主張委派專責官員，還是

修正案提議的強化財經部門的職能，只要能夠加強向外推廣本港的金融服務

業，都是可取的方案。

    面對國際激烈競爭，我們的推廣工作不怕太多，只怕太少。我們認為政

府應該強化整體財經部門向外推廣和游說的工作，賦予財經事務局專責向外

推廣的職能，針對海外的言論作出及時的回應，並且主動進行推銷工作，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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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本港金融業在國際社會的地位。

主席，我謹此陳辭，代表民建聯支持原議案和修正案。

吳清輝議員：主席，當一些同樣曾飽經金融風暴蹂躪的亞洲國家，如南韓、

印尼及新加坡等，已率先在今年第一季錄得久違了的經濟正增長，首次顯示

了復甦的曙光，曾有官員誇言將會是“第一個從風暴中站起來”的香港，不

幸地今天卻仍在消費意欲低迷及失業率高企的經濟困境中徘徊。當政府及社

會各界紛紛提出發展創新科技產業、中醫藥以至生物科技等新的發展方向，

為了令香港經濟加快復甦，我們不能忘記香港原有賴以成功的金融、旅遊等

行業，思考如何提升這些行業的競爭力，以開拓更大的世界市場，協助香港

走出經濟谷底。

在過去數十年，金融服務業一直是推動香港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行業，

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達 15%之巨。但在環球金融市場漸趨開放及一體化的

外在環境下，金融服務業的競爭也更趨激烈。正所謂“不進則退”，如果我

們不致力拓展及開放金融市場，則在這方面固有的優勢亦會隨之失去。

在整體的大方向而言，我贊同陳智思和馮志堅兩位議員提出“促進金融

業”的議案，尤以向世界各地積極推廣金融服務以拓展世界市場，我相信本

會其他議員均不會有異議。不過，在具體的細節上，我希望表達我的一些意

見：

首先，馮議員在其修正案中提到，政府在推動金融市場發展時，應該顧

及整體的承受能力，以防止遭外資大戶操控市場。這點我是絕對同意的。亞

洲金融風暴雖為東亞各國帶來了巨大的痛苦，但也給包括香港在內的這些國

家和地區上了寶貴的一課，使發展中國家知道在積極拓展及開放本土金融市

場的同時，亦當留意有否作出足夠的相應監管措施以作配合，以防止在過度

開放下遭外資大行操控市場。這一點對香港尤具參考價值，因為香港金融市

場的總面值與其他國際金融城市相比，仍然相當小，因此，相對會較易受炒

家操控。

此外，我認為政府在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的工作上，其角色應該是提供一

個優良的環境，以確保所有市場參與者能在公平的原則下競爭，但切忌矯枉

過正，以過度的行政手段扶助中小規模的業者，而違反公平競爭的原則。我

們不應該低估自由市場的自動調節功能，因為長遠來說，市場力量亦會迫使

欠缺效率的中小規模業者合併至一適度的規模，從而提高效率，並與所謂“大

行”競爭。因此，在自由市場汰弱留強的環境下，政府實在難以做到如馮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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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修正案所說，真正“確保”中小規模業者的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再者，金

融服務業的資訊科技化及網上交易已是國際上不可逆轉的新趨勢，而在此過

程中，擁有較豐厚財政資源的大規模業者必然會在資源上佔有優勢。為了使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在環球金融資訊科技化的發展中不致落後於人，

政府更應注意，避免採用任何會窒礙本地金融市場資訊科技化進展的政策。

最後，陳智思議員在原議案內建議“委派指定官員協助本地金融市場持

續發展，以及在世界各地推廣香港的金融服務”，我認為亦有值得商榷的地

方。我贊同在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及向外推廣香港的金融服務的工作上，政

府實在應扮演積極的角色。正如貿易發展局及旅遊業協會在促進香港對外貿

易及旅遊業上發揮 重大的作用。不過，委派特定的政府官員負責，是否最

佳的做法呢？

首先，需要政府積極向外推廣的行業並不獨限金融服務業，舉例來說，

政府要積極發展創新科技工業、資訊科技業等。為每一行業獨立委派官員負

責向外推廣的工作，豈不令已經甚為臃腫的政府架構更趨“疊床架屋”？從

工作效率的角度來看，我們是否應考慮設立一個如貿易發展局的半官方機

構，以專職負責協助本地各行業開拓海外市場的工作呢？

最後，政府架構內的官員多為政務官出身，他們擅長的是公共管理而非

金融業內的專業知識。我認為在“協助本地金融市場持續發展，以及在世界

各地推廣香港的金融服務”的工作上，由半官方機構從本地及海外招聘熟悉

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專才執行，會比由政府官員執行更為有效。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DR DAVID LI: Madam President, financial services are among the most
successful of Hong Kong's exports.  And, in terms of value-added, they are
almost certain to grow in importance in the years to come.  The Government
recognizes this and, indee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uccess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It does so, first and foremost, by ensuring that Hong Kong is simply a
good place to do business.  And, specifically, it provides and continuously
enhances a world-class regulatory environment and infrastructure for financial
services.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Bureau and other bodies deserve e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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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ise.  They make an invalu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is
vital part of our economy.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could, and should, do more.
In particular,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is not doing enough to
promote Hong Kong's financial services around the world.  To us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this criticism seems completely unwarranted.  In the view of
the Finance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the Government is, in fact, doing an
extremely good job.

It is completely out of order to criticize our officials for not assisting us in
improving market access.  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Finance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and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Banks' Association, I have visited
Beijing on many many occasions over the years.

I have talked with Premier ZHU Rongji and the Governor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Mr DAI Xianglong, to discuss the unfairness of the limitations
on smaller Hong Kong banks.  Anyone who knows anything about banking in
Hong Kong knows that our government officials have given us tremendous
support on this and other matters.

I have also accompanied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on trips to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the Region.  Believe me when I say that they spare no
efforts in promoting Hong Kong.  In addition, the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TDC) has a Services Promotion Department, which has a
section dedicated to financial services.  Furthermore, many of us in the
industry, including myself, lobby for Hong Kong on our overseas trips and meet
overseas media when they visit Hong Kong.

I am not saying that there is no room for improvement.  But I am saying
that we should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think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let alone
should, do everything.  Too many people these days seem to forget the
importance of the laissez-faire principle.  We abandon that principle at our
peril.

It is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to sell the goods and services
produced by our private sector.  If we start to go down that road, we will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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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emulating economies that are far more backward and less successful than ours.
The next step would be tax breaks for favoured activities.  After that, there
would be calls for protectionist barriers.

We need to look forward, to a world in which governments should be and
would be smaller and markets would be more open.  We already have a head
start over our rivals in this respect.

Madam President, we all know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an important role
to play.  It has a clear duty continuously to enhance our regulatory systems and
infrastructure.  And it is doing so, and doing so well.  It has a duty to ensure
that we have a fair tax system, an open market and a level playing field.  Again,
by and large, it is doing so well.  It has a duty to work through the appropriate
channels, such as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o improve access to overseas
markets.  And again, it is doing so well.

Of course, we should always seek improvements wherever possible.
Where trade promotion is concerned, perhaps the TDC could allocate more
resources to the financial services.  Perhaps it could review and broaden the
role and membership of its Financial Services Advisory Committee.  At the
very least, perhaps it would be helpful if the TDC took a new name, to reflect
the importance of invisible trade to Hong Kong, perhaps "Hong Kong Means
Busines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I would be most interested to hear the views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the TDC and the Government on these
matters.

However, Madam President, I believe that the industry ─  and the
taxpayers ─ can be spared yet another bureaucracy.  I know that I speak for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banks in Hong Kong when I say that I do not see a
need for the Government to establish a new organization to promote Hong
Kong's financial services.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President, I think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just delivered a speech far better than I could, and I agree really with 99.9%
of the things that he said, so I will try to be very br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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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been a Member of this Council since 1988.  In the debates
concerning legislative measures or policy areas that required new decisions, I
suspect that I have been involved in most, if not all, of them.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I hear the private sector actually asking the Government to intervene,
and saying that the Government is not doing enough.

I confess that I am not entirely acquainted with the insurance industry and
therefore, perhaps in my ignorance, if I make any remarks that are considered
unfair or any unwarranted criticism, I will be forgiven.  But I think that I know
the banking and securities industry reasonably well.

As far as the banking industry is concerned, Dr LI has already told us how
it has developed.  One of our Hong Kong-based banks is a multi-national
international bank, probably ranking within the top 5 banks, if not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world.  They did not develop by being mollycoddled or by being
given favoured treatment or being given access to markets.  They had to fight,
and I am quite sure that they had to have some assistance in terms of lobbying
through governmental sources, particularl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n the old
days.

As far as the securities industry is concerned, of course, it generally tends
to be a home-grown industry, and Hong Kong is no exception.  I imagine that
our securities industry really got off the ground from the really old-fashioned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as it was called then, in the early 1970s when the
Far East Stock Exchange and the Kam Ngan Stock Exchange were formed.
And I think that those two exchanges had really put Hong Kong on the securities
map of the world with their development.  After a period, we needed
consolidation, but there remained small proprietors and small and medium firms
within the brokerage industry that continue their business in their own modest
way even up till today.

I think it is only fair to say that they have certainly made a huge
contribution to Hong Kong in the past and I hope, with a little bit of foresight,
they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n future.  But the game has completely changed
from a domestic market or from a regional market.  The financial industry now
is global.  Not any company in any given country, however strong today, if it
does not live up to the times and deliver the services to its customers at the
cheapest possible cost, will be able to survive.  My concern is not whether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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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stock broking companies will survive.  I have no doubt that they will,
because if they are unambitious and if they only handle their local clients, they
will fear no competition because their clients have special needs.  My concern
really is that,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securities industry, one day it may
implode.  It will get so cheap that no one will be able to do any business
profitably.

As far as the insurance business is concerned, I hear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complaining about workmen compensation insurance and the
fact that it is highly competitive and they have been losing money for the last 13
years.  One wonders how many insurance companies in Hong Kong have
actually gone bankrupt in the last 13 years because of that continued loss.  All
of us in this Council are clients of the insurance industry.  I am a limited client
because I do not believe in it, but then I am a gambler.

But I think as far as the workmen compensation insurance is concerned,
we understand that the insurance companies are going through tough times.
Perhaps because of certain decisions, certain levels of compensation were not
anticipated at the time and thus they have got to do a little catch-up, but that they
have.  That happens in any industry where it is competitive.  I am quite sure
that when Mr Bernard CHAN asks for a level playing field, he is not asking for
a playing field that is levelled against multi-national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in
favour of local insurance companies.  I think that what he means is a genuine
level playing field.

Now, if that is the case, if it means that our industries in financial services
or otherwise have to consolidate or to merge, so be it.  Our banking industry,
in terms of our small and medium banks, is facing the same difficulty concerning
the cost of delivering business.

I think Mr CHAN also mentioned that in one particular development, 40
banks competed for the mortgage business.  I have said this before and this is
one of the few criticisms I have of our banking industry: They are generally
speaking not banks.  Any time you deal with the bank, it wants to break the
mortar.  It wants some real estate, it wants some security and does not have to
think about anything.  It does not have to assess the business, whether the
management is good, how long the company has been in business and whether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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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be in business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You give the bank a flat, a garage
or a shop, and you get some money.  If that does not work, the bank wants a
guarantee from you.  But our banking business, again, has to learn to cope with
that.

What I really would like to say is that, in terms of developing Hong
Kong's financial services, I would like to see, and this is where I think the
Government has taken a lead, Hong Kong developing itself into the debt capital
market of Asia.  That is what we need.  And I think it was really through the
foresight of the Government, and some encouragement from myself, that the
Hong Kong Mortgage Corporation was formed as a first step.  We have a long
way to go, but I think we really need to pull together.

Thus, why are we sitting here complaining that we do not have the skills,
the education or the capital, and we need doors open to us?  Why do we need
doors open to us?  Hong Kong is a wonderful place to do financial services
business.  Get big enough in Hong Kong and you will grow naturally.

Hence, I say this to my friends that I am sorry that we, as the Liberal
Party, cannot support either the original motion or the amendment simply
because we do not believe in too much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單仲偕議員：主席女士，我在 5 月 5 日進行的有關證券及期貨市場改革的議

案辯論中，已指出金融市場改革、開放，是國際趨勢，業界必須自強，衝出

香港，面向世界，才是求生之道。科技發展將打破一切障礙，帶來全球競爭，

因此，香港如果架設障礙，保護本地業界，結果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只會遭

淘汰。民主黨強調，我們原則上反對保護主義。

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先生指出，香港的競爭對手是上海，而非新加坡。這

句說話不幸適用於香港的外匯市場。原來落後於新加坡的香港外匯市場，不

單止未能趕上，反而不斷被拋離。最近國際結算銀行公布，新加坡的外匯交

易仍守住第四位，而香港則跌至第七位。

李資政除了說了這句名句外，背後亦說了另一番值得留意的說話。他指

出，隨 資訊科技發達，跨國企業已經透過各種渠道與新加坡本地企業競爭。

以銀行業為例，由於網上銀行日趨普及，過去新加坡限制外資銀行分行數目，

讓本地銀行壯大的政策，漸漸失去意義。我其實對李資政過去的言論並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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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但他的說話說明了一個積極干預的政府，亦須面對現實，採取開放政策，

迎接全球競爭，而非故步自封。新加坡近期已逐步開放銀行業。

對於衍生工具市場的急速發展，馮議員在信中第一段表達了憂慮，並表

示必須顧及市場整體的承受力。不過，我想提醒他一點，96 年，香港大學經

濟金融學院教授饒餘慶先生已指出，香港金融市場落後於新加坡，其中金融

衍生工具市場便是其中一環。因此，如果我們繼續裹足不前，只會被對手拋

離。

最近新交易所的交易權問題再度引起爭論，據報道，政府原本提出建議

兩年後開放，但經紀要求延長過渡期，經紀業協會過去曾提出 5 年為過渡期。

事實上，科技發展速度之快，令人震驚，尤其是網上交易。剛才各位同事已

提到這點，而我去年已經提出網上交易。事實上，這科技發展是不能逆轉的。

目前，在網上經紀開戶的數目已達 1 000 萬個。因此，新交易所兩年的過渡

期，已是不短的日子，再延長開放交易權的日期，只會窒礙網上交易的發展，

與全球趨勢背道而馳。

香港在發展網上交易方面發展緩慢，網上經紀行現時只有大約 6 間左

右，而其中一個重要的發展障礙，便是設置保護屏障，例如最低佣金制。網

上交易與傳統經紀的佣金相若，網上交易將難以突圍而出。讓我舉一個例子，

美國傳統大經紀行美林 (Merill Lynch)發展網上交易進度緩慢，但近期則被迫

宣布在今年年底前，向客戶提供全面的網上交易服務，主要原因便是為了阻

止一些支付較低交易佣金的客戶流失。

因此，香港要推動網上交易，必須打破最低佣金制度的市場障礙，開放

交易權；同時，盡快落實第三代交易系統，以及研究網上交易的賠償問題等。

對於推動金融業發展，我們認為公平競爭是其中關鍵。民主黨一向支持

公平交易，我們亦會提出公平交易法。這樣做一方面可以為企業帶來更多市

場機會，另一方面，亦可提高企業的創造力。對於促進企業發展的措施，民

主黨一直要求政府提供相關措施，以鼓勵企業進行人才培訓與科技投資，例

如人才培訓與科技投資的支出可以雙倍扣稅、減少應課利得稅等。

民主黨認為現有的財經事務局或服務業推廣署，亦能做到推廣香港整體

金融業的工作。對於是否要加設官員，其實許局長已經是其中一名官員，我

想與他是否外遊並沒有關係。他負責的工作，是否多出外公幹便等如做得好，

少出外公幹便等如做得不好呢？我覺得並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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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NASDAQ 總裁表示，在今年年底，大約有 10 至 12 間上市公司在香

港掛牌，而香港亦有 3 至 6 間公司在美國掛牌，民主黨認為這是好事。我們

希望交易所能夠與更多國際或區內市場作出相類的聯繫。金融市場將會互相

連結，邁向全球化，這是全球的趨勢，業界應該提升技術與知識，把握市場

的新機會。

馮議員提到要確保中小規模業者的生存空間，我要強調一點，如果不進

步的話，任何措施亦不可以確保有生存空間。問題的核心是要進步。不過，

我理解馮議員強調的是政府要訂定一些措施，以確保公平競爭。民主黨一向

支持公平競爭，所以民主黨在今次的議案辯論中，會支持原議案和修正案。

事實上，我們的想法與夏佳理議員相若，只是大家的結論可能不同而已。我

們同樣不同意政府作出太多干預或過分干預。我們認為巿場開放是大前提、

大趨勢，任何不必要的保護屏障都是多餘的。謝謝主席女士。

丁午壽議員：主席，自由黨一向認為，香港要繼續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金融

市場必須維持公平、自由、開放和高透明度，才可以吸引本地及海外投資者。

一直以來，正正因為這些優點，來港發展業務的銀行和金融機構，在數目和

類型方面都非常多。金融業更佔本地生產總值超過 10%，而香港的股票市場

亦是全球第十大市場，在亞洲區僅次於東京。雖然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

表現稍為退步，但香港依然站穩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因此，自由黨同意促請政府繼續努力，令本地金融市場保持公平、自由、

開放和高透明度。不過，自由黨對於原議案和修正案的部分內容並不同意。

　　首先，對於陳智思議員的原議案，要求委派指定官員負責促進金融業務

發展，並向世界推廣香港的金融業務，自由黨認為目前已經有專責的官員和

部門處理，根本沒有必要另外再委派官員。現時，財政司司長負責管理香港

財經及金融政策的官員，屬下亦有財經事務局專責金融事務，加上金融管理

局及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等組織配合，我們實在看不到要再委派官員重複擔

任有關職責的需要。至於向海外宣傳方面，除上述官員和部門外，我們駐海

外辦事處亦可發揮作用，從中協助。同時，我們必須指出，海外推廣工作不

能單靠政府的努力，業界亦須積極參與和配合，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故此，

我們不能期望以為新設一個職位，便可以將推廣工作做好。

　　我們認為既然現時已有專責官員及部門，首先應該要加強他們的職能和

合作，提高工作效率，而並非再另行委派官員。如果職責分工過分仔細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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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不但不合乎經濟效益，更會使政府架構不斷膨脹、臃腫，令資源浪費。

　　馮志堅議員的修正案的問題是，要求政府“確保中小規模的業者有生存

和發展的空間”，這可能會挑起大型與小型業者，甚至外資與華資之間的爭

議，不利香港整體金融的發展。況且，就政府的角色來說，政府應盡量只擔

當市場的監管者角色，以香港整體利益為首要考慮，維持公平的競爭環境，

避免過分涉及市場參與者的利益關係，引起角色衝突。

　　正如先前所說，本地金融市場保持公平、自由和開放的環境，是非常重

要的。如果公平的市場形象一旦受到破壞，特區政府被誤會為歧視及排斥某

些機構，甚至外資可能以為香港的保護主義色彩越來越濃厚，將會影響海外

資金流入，對香港經濟造成打擊的同時，亦會削弱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其實，經歷金融風暴之後，世界金融業的發展面臨

一個新的契機，一些新興巿場正積極進行結構重整，其中更部署進一步的

開放策略。香港的金融業，包括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等，面對這些新興

巿場的強大挑戰，有必要作出進一步的自我完善。

　　在內地改革開放，積極爭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進程中，香港如何保持

原有優勢，並取得新的優勢？香港是否應該爭取，以及爭取何種優惠的待遇？

這是香港金融業作出自我完善的一個重要方向。朱鎔基總理曾經要求香港研

究如何加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等課題，擺在面前的其中重要一點，是如

何加強與內地巿場改革開放步伐的配合，爭取更大的發展優勢，例如為國家

的外匯管理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爭取在內地金融業巿場的開放發展中擔當

重要的交易和交收中心角色。此外，香港不但要加強作為內地企業上巿集資

的國際巿場地位，同時須加強對其他東南亞地區企業利用本港集資的吸引

力。在這問題上，我們一方面無疑須由金融業加強自身的吸引力和競爭力，

另方面也須政府有關部門在一定程度上致力推廣。

　　為了維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自然須加強本地人才的培訓工作。

我們有需要建立財經學院，在大專院校財經學院的層次上，提供更能夠面向

巿場需要、以實務操作為主，兼而富有管理學術水平的人才。這極之有助維

持香港金融業的競爭力。

　　主席女士，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集資巿場，須強化融資業務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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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樣化，尤其是面對世界科技發展的趨勢，金融業有需要加快拓展新的業

務領域，例如配合創新科技，甚至高增值製造業和資訊服務等行業的融資。

這些新興行業在全球範圍增長迅速，回報率高，但同時存在相對風險，可謂

極具挑戰性。本地金融業須盡快熟悉這些新興行業的業務及運作，擺脫過分

依賴與地產抵押有關的融資經營模式。對此，政府和金融監管當局也須肩負

起積極推動作用，這也有利於未來創業板巿場的成功推出和運作。

　　在促進金融業的同時，政府的角色也存在於適量處理金融業監管制度方

面。其中一項促進公平競爭的措施，是加強境外銀行在香港的分支機構財務

資料的透明度，使其基本符合本地銀行所須遵從的經營要求，從而提高對客

戶的保障。此外，在保證銀行體系經營穩定的大前提下，有步驟地撤銷利率

協議，這類措施將可以進一步提高巿場的開放性和競爭性。當然，在這個巿

場改革的進程中，不能操之過急，安全和穩妥是基本，也是消費者利益所在。

這是政府在考慮完善金融業銀行體系監管制度時所不能忽視的。

　　本人對於原議案的看法是，其大部分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可能動議人期

望為保險業產生較大的推動作用。對於委派指定官員協助整個金融業持續發

展一點，與現行安排比較，是否更切實有效，本人則有所保留。修正案在促

進金融業發展的理念上與原議案並無巨大分野，其中要求強化財經部門職

能，仍屬實際。至於確保中小業者的生存發展空間固然必要，但是，必須正

視的一點是，香港要提高真正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其措施必須強調不分大

中小企業，以及不分本地、內地和國外企業，都應有共存的空間，真正在法

律、稅制和監管方面有公平而均衡的兼顧和發展，才是長遠而有效的政策。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如果說金融業是香港的命脈，相信沒有人會反對。

事實上，從去年金融風暴對香港所造成的沖擊及其所帶來對本港經濟的後遺

症，我們都可以感受到該行業對本港的重要性。儘管其他國家對香港處理今

次金融危機的手法有不同的意見，但他們都一致認同，香港相對其他東南亞

國家，因為有較開放及完善的金融體系，更有能力抵禦今次特大的亞洲金融

風暴。雖然今次香港總算是成功通過考驗，但這並不代表香港的金融業完全

沒有問題，去年的金融危機也可以算是一個警號。

其實，香港一直被視為擁有一個公平及開放的金融市場，這也是香港成

為亞洲以至世界金融中心的主要元素。要進一步拓展本港的金融業，我們必

須遵守公平與開放的原則。雖然在去年金融危機後，有人擔憂香港的金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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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過分開放，容易受外來的炒家操控；而由於金融業會連帶影響其他行業，

直接關係到香港整體的發展，所以他們對開放金融業抱懷疑的態度，但本人

認為開放金融市場，並不等於盲目開放，造成一個沒有監管的市場。一個健

康的金融市場，應該要具有完善監管制度。一個開放的市場並不會造成被人

操控的情況；反之，一個缺乏監管的市場就容易出現各種毛病及弊端。

在監管的制度上，我們也必須保證遵守公平及公開的原則。政府應該對

市場作出適當的監管，令所有市場的參與者可以有規可循，在公平的環境中

作出交易。設有完善的監管及公平制度，更有助香港在世界各地推廣本地的

金融服務業。在科技發展的推動下，各地金融業的關係會變得更密切及重要，

在制訂監管規條方面也須國際間的緊密合作，避免再出現另一次的國際金融

危機。

要推動本港的金融業，政府應該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並且委派指定官員

協助這方面的發展。由於金融業是一個相當專業及複雜的範疇，因此，政府

有關金融部門必須有這方面的足夠專才，進行世界性的金融推廣活動。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陳智思議員的議案。

張文光議員：主席，香港金融業正面對 區內國家的劇烈競爭，民主黨同意

政府應該加強協助金融服務業的推廣工作，以進一步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

位。不過，在向外推廣的同時，更重要的是我們先自問，本地市場是否具有

足夠吸引力，能否追得上國際市場的發展，提供先進的設備及多元化的產品，

是否有足夠的專業人才，以及是否擁有達到國際級的監管架構及監管水平？

　　民主黨十分歡迎政府在金融風暴後所推出的金融改革措施，包括改良市

場基礎設施，及完善市場架構等。但是無論市場架構如何理想，市場設備如

何先進，最重要的是作為金融市場主體的公司，不論上市或非上市，其質素

是否理想。最近一兩年，有多間相當大規模的公司由於管理不善，而出現嚴

重虧損，無論是債權人或投資者都蒙受極大損失，無可避免地影響本地金融

市場的聲譽。其他受到金融風暴影響的亞洲國家，包括台灣、馬來西亞、中

國大陸、泰國、日本等，都積極提出不同的改革方案，以提高公司管治水平

及股東保障的措施；至於本地政府，則很少在此方面有所談及。民主黨希望

政府能夠在稍後時間加快有關工作進度，完善公司管治架構，並提高本地監

管水平。

　　除此之外，金融風暴亦凸顯了中介機構及金融從業員的質素問題。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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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證券商失責導致的索償個案，有 7 400 宗，涉及金額 53 億元；投資顧問

涉及違規案，亦超過二百多宗。本地金融從業員的執業操守仍有很大的改善

餘地。我們歡迎證券學院在去年底正式成立，除了提供證券從業員專業訓練

之外，證券學院亦應加強有關本地監管架構的知識，注重專業操守的培訓，

政府亦應考慮日後進一步確立有關專業認可資格的地位，以提高整體質素。

除證券業以外，就其他金融行業現時各自的培訓機構及專業訓練，政府亦應

加強有關課程及專業考試的協調工作，令有關訓練更符合行業發展所需，提

高本地金融從業員的整體質素達至國際水平。

　　不過，監管機構的專業水準亦同樣重要。隨 金融行業的快速發展，越

來越複雜的金融投資工具相繼出現，加上資訊科技的應用，為金融行業的監

管機構帶來一個很大的挑戰。任何監管架構的漏洞，監管人員對金融產品的

觸覺稍為遲緩，都有可能成為下次金融風暴的關鍵。我們極有需要羅致達到

國際級的監管人才，以回應行業的迅速發展。

　　至於開拓金融業務方面，除了鞏固現時銀行及證券業的優勢之外，政府

亦應發揮應有的角色，積極協助其他業務的發展。本港要真正成為區內國際

金融中心，其中一項因素是本地能否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務。回顧本地的外匯

市場，我們已被新加坡趕上，新加坡已成為亞洲區除日本以外最大的市場。

近年來，本地外匯市場成交更不升反跌，去年每天平均成交淨額較 4 年前下

跌 13%，世界排名亦由第 5 位跌至第 7 位，反觀新加坡，期內每天平均成交

淨額則大幅增加 32%，令我們的差距越拉越遠。

　　至於正在發展中的債券及基金市場，仍然有很大的發展潛質。隨 強制

性公積金的成立，本地債券及基金市場將有很大的發展契機。要令香港成功

發展為區內一個最主要的債券及基金市場，政府應更積極推動本地市場的發

展，尤其個人投資者的參與。現時本地互惠基金的滲透率只有 4%，與日本的

12%及美國的 37%比較，仍有很大的增長潛力。政府應考慮提高互惠基金的流

通量，加強互惠基金的監管法例，令互惠基金在個人投資市場普及化。除此

以外，亦應提供足夠資源或協助，鼓勵業界加緊提高從業員的培訓工作。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與修正案。

劉漢銓議員：主席，促進香港金融業發展，有兩個主要方面：一方面是拓展

及開放金融市場，增強香港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正如香港大學

經濟金融學院教授饒餘慶所指出：“亞洲金融風暴教導我們，不能以降低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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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標準和質素來吸引金融業務，以監管鬆弛作手段招徠顧客，是下下之策。”

上述兩個方面同等重要，因此，我認為馮志堅議員對陳智思議員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並非細枝末葉，而是關係到香港金融業穩健發展的根基；因為

兼顧兩個方面，才是上上之策。

主席，世界上一些大的金融中心，例如紐約、倫敦等，它們本身的開放

程度及自由競爭程度，是與它們具有國際第一流的監管水平相適應的，而且

這些超級金融市場資金的成交量非常龐大，香港市場的成交量只有紐約的幾

個百分點。在目前香港金融市場監管能力不足、市場交易數額較小的情況下，

正如馮志堅議員指出，發展本港金融市場，必須重視 3 項原則，即： (一 )市

場發展以本身承受力為基礎； (二 )市場持續發展必須紮根於本地業界； (三 )

市場要均衡發展，必須照顧不同規模業者的生存空間。

主席，亞洲金融風暴是否已經完全過去，仍有許多未知因素。我們決不

能滿足於去年 8 月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干預市場大獲全勝，因為

這次勝利除了政府在危急時的果斷和置之死地而後生外，外部因素相當重

要，例如對沖基金在俄羅斯因貨幣大貶值損失慘重、多個對沖基金又陷入財

務危機、美國聯邦儲備局幾度減息、美元突然轉弱等，這些外部因素，在當

時幫了金管局的大忙。因此，我們仍然有必要汲取亞洲金融風暴的教訓，在

開放和拓展市場時，要同時兼顧市場承受力、兼顧公平競爭與加強監管。

主席，在拓展及開放金融市場的過程中，對本地衍生工具市場的發展速

度及監管，尤須加以重視。過去，本港衍生工具品種推出過於急速，導致一

是缺乏監管，二是一般投資者對它們缺乏瞭解，這雙重弊病，使一些衍生工

具成為國際投機者興風作浪的工具，在這種情況，衍生工具推出的過速、過

多，並不有利於促進本港金融業。

加強培養本地金融業人才，特別是監管方面的人才，是當務之急。目前，

本港金融監管機構面臨重組架構時，才發現本地人才的匱乏。如果本港金融

市場在監管方面倚賴於海外專家，其中是否會發生利益衝突，是令人擔憂的。

政府必須重視培養本地專才，使香港金融業的命脈能落地生根，而不是如無

根飄萍一樣，掌握在海外專家手中。

主席，市場發展要注意均衡與公平競爭，要防止大戶壟斷現象。目前，

金融監管架構重組、政府持有股票投資的顧問工作，以及強積金的管理和投

資等，政府都傾向於交由大規模的業者負責，如此，中小規模業者的參與機

會便會受到限制，對它們的發展不利。避免壟斷現象出現，有利市場長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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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發展。所以，公平競爭應考慮到本地業界的生存空間。

主席，促進金融業發展，政府應扮演重要角色，我同意有關政府要強化

財經部門職能的建議。政府目前的財經部門，在推廣香港金融業方面，職能

和架構都有待強化和改革。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陳智思議員，你現在可就馮志堅議員的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

鐘。

MR BERNARD CHAN: Madam President, I would like to make one specific
point on the Honourable FUNG Chi-kin's amendment.  I hope that Members
will share my point and agree to turn down the amendment.

Mr FUNG urged the Government to ensure that operators of 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es have room fo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t sounds very
good, as small and medium operators are great in numbers but small in market
share.  Foreign capital is dominating, no matter in banking, insurance or
securities sectors, but does it mean that we have to give positive discrimination
to small and medium participants?  Will it be interpreted as a move to squeeze
out foreign funds?

This motion has aroused much attention to the financial industry.  These
days, I am receiving numerous phone calls from representatives of foreign
companies.  Some of them are overwhelmed by the worry that the Government
is about to interfere in the market to achieve a balance.  I understand that this is
a rooted sense of insecurity prevalent in the expatriate community.

I believe that both local and foreign capital has much to contribute to the
financial sector.  The Government's role is to create a level playing field for all
market participants without bias and prejudice.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Government to achieve fairness and remain disinterested is one of the pillars of
public faith.  I do not want to shake the precarious faith by agreeing to Mr
FUNG's request to strengthen certain parts of th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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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y opin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care of the entire sector.
The industry must pull together in order to strive after expansion and
consolidation.  Any debate on large or small, indigenous or foreign operators
will lead to nowhere.  Out of this reason, I oppose Mr FUNG's amendment.

I am moving this motion to create a platform for an exchange of thoughts.
I believe that only visionary insights are capable of embracing us with new hopes.
Singapore has been crowned as the world's second-most competitive economy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Hong Kong is ranked the seventh.  Singapore's
highest acclaim lies with the government support of business through adopting
its policies to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Under th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which is merely equivalent to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there is a marketing division and a department for financial sector
promotion responsible for marketing the financial products.

Please do not get me wrong.  I am not suggesting that the Singaporean
style should become our style, or else the Secretaries concerned would take half
an hour to spell out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I am suggesting
that a change in our mind is a must.  The Government should display
discerning leadership in order to line up support from the industry.

Thank you.

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各位議員，我剛才一直小心地聆聽各位議員的

發言。議員雖然從不同的角度討論今天的議題，但有一共通之處，便是沒有

一位議員倡議特區政府採取任何的保護措施，最少沒有人宣之於口，我也當

作沒有聽過。我相信沒有一位議員是會支持保護主義的。因為要是這樣，香

港的經濟政策和金融發展便會走回頭路了。

特區政府整體的經濟要旨，是我們必須不斷鞏固實力，維持競爭優勢。

我們一向行之有效的政策，是要營造一個有利營商和公平競爭的環境，以及

設立適當的法律和規管架構，務求令所有市場參與者能在一個公平，而且具

適當保障的環境中互相競爭。

　　在自由經濟和以市場為主導的原則下，我們堅信競爭是促使市場有效運

作的最佳保證。對財經界而言，我們不會、也不應特別對香港中小型金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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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作出特別補貼或政策上的優惠。我們相信在一個自由市場中，大公司和

小公司都各有其生存的空間，例如小公司可以提供較為度身訂造的高增值服

務。事實上，中小型企業是香港的特色，也是我們成功的因素之一。香港的

證券市場更有一個很高比例的散戶投資者，因此對中小型的中介人服務也有

殷切的需求。

香港是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有其在國際上要承擔的責任。除了要保持

一個公開和公平的營運環境外，香港的服務業和其他貿易環節一樣，要面對

國際競爭，並且須要遵守基本貿易原則，包括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條款及

盡量取消對進入市場的限制等。我們在日內瓦的辦事處、工商局、貿易署及

財經事務局的同事，也曾努力參與烏拉圭回合，以至 1997 年財經服務業的談

判，為香港的金融服務業爭取最佳的市場准入條件。我們曾就這些討論諮詢

業界，也向業界和立法會匯報成果。作為有關協議的成員，我們不能違背在

世界貿易組織所作出保持開放市場的承諾。在這方面，我們也知道，國家正

積極推行國企改革，這項工程仍需一段很長的時間完成，而我國一旦成功加

入世貿，馬上便要面臨的對外競爭和挑戰，必然非常艱鉅，但我們國家的領

導人有遠大的眼光和面對這些挑戰的膽色和魄力，積極謀求“入世”與對外

開放。在這情況下，莫非香港特區在多年開放後，為了個別行業，甚至行業

中的一小撮利益，而要走回頭路嗎？

另一方面，尤其以金融行業而言，除了保持公平競爭外，政府還要考慮

如何確保市場穩定和保障投資者的利益。換言之，我們不能為了保障某些不

夠競爭能力的公司的利益，而犧牲了其他風險管理的考慮和投資者的保障。

人人也要“搵食”，但一定要知道，我們要有“客”才能“有食可搵”的。

客戶的權益、客戶的保障應如何考慮呢？我們是不能漠視此點的。

總的來說，我相信議員對我們的開放和公平競爭的政策，最少在原則上

沒有異議。

　　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基本法》第一百零九條甚至明文規定，特

區政府須提供適當的經濟和法律環境，以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目

前，服務業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 85%，而金融業則佔 10%。推廣香港的金融

業是特區政府的政策之一，而且投入了的資源遠遠超過這 10%的比例。

　　在過去 4 年，剛才有數位議員也有提及，無論是回歸前或回歸後，前總

督、現任行政長官、政務司司長以及財政司司長，曾前往不同國家外訪達 50

次之多。他們爭取每一個機會以推廣香港的服務業，其中當然包括金融業。

他們到過美、加、英、紐、澳，以至巴西、智利、北歐、土耳其等地；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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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推廣活動，更是由這些特區政府的最高層官員，帶領一些香港有關的商人，

親自到其他地方推廣金融業和其他服務行業，例如政務司司長目前正帶同十

多名商界領袖，包括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主席沈聯濤

先生，在美、加、墨西哥進行的訪問，便是其中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些推廣團的任務是很繁重的，而且行程緊湊，平均每一站停留一兩天，

每天大約從早餐會開始，大概有 8 至 9 個項目，最多可有 14 個之多，所以頗

為辛苦，因而我們有時候邀請商界代表參加時，也並非人人樂意參加。不過，

如果我們邀請陳智思議員，我相信他一定會積極參與，因為他年青力壯，可

以吃得消。

此外，我相信大家也知道，財政司司長在其辦公室之下設立了工商服務

業推廣署，該署是負責協調工作，以及對推廣香港服務行業，作出支持的行

動，而金融業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環。在過去 3 年，該署每年在財政司司長的

帶領下，提出推廣服務業的重要建議，而金融業便是其中一個推廣的核心項

目。

另一方面，可能大家也知道，特區政府所有駐海外辦事處的其中一項主

要功能，是向海外人士推廣香港的服務行業，包括金融業。他們做了不少工

作，向當地政府和商界介紹香港的最新情況，以及香港的商機，使他們更能

掌握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實況和詳情。以倫敦辦事處為例，除了經

常與倫敦金融界及工商部門聯絡外，單在 1998 年，已舉辦了 5 次與金融財經

有關的研討會和講座。此外，各海外辦事處的海外投資促進組在最近兩年，

均有重點推廣香港為開設專屬自保或再保險業務的地點。雖然直至現時為止

只有一間，剛才陳議員也提過，但以香港現時的稅制來說，我們原則上不會

採取一些額外的措施，以特別吸引個別公司，因為我們的環境是要整體來看

的，但我們會繼續努力，使再保業和屬自保行業的生意，多轉來香港。

剛才有數位議員提及有關香港貿易發展局（“貿發局”）的工作，所以

我在此略作一兩點回應。

　　正如陳議員提到，英國有民間機構 British Invisibles，這組織是以民間或

半官方的機構以推動金融業的發展。跟陳議員一樣，我也曾親身接待這組織

的訪問團，其成員來自各大金融機構的領袖，但他們都是清一色的商人，沒

有官方代表，而經費也是由商界的成員所承擔。據我所理解，倫敦市市長不

是一位官員，他本人也是一名行政總裁，同時被選出作市長。如果我理解錯

了，我相信陳議員會給我指正的。因此，我的理解是該組織沒有官方代表。

在香港，除了以上由政府做的工作外，民間和半官方機構亦有進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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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而有時候則會跟隨行政長官、政務司司長及財政司司長等，前往各地

訪問。

　　貿發局設有一個以推廣金融服務為目標的諮詢委員會。該委員會成立了

兩年多，成員包括不少金融業的公司代表，例如銀行和證券業人士，此外，

也有不少金融監管機構的代表，例如金管局和證監會等，而財經事務局也有

代表在該委員會內。該委員會向貿發局提供很多意見，讓貿發局在計劃和安

排推廣工作及活動時，可參考業內人士的意見，並得到他們的參與和支持。

　　在過去兩年，貿發局共安排了 10 次有關金融業的海外推廣活動，其中包

括到世界不同地方，例如英國、美國、德國，以及在香港舉行不少的活動，

如研討會、巡迴展覽等。

除了貿發局外，其他不少的金融監管機構，例如證監會、金管局、保險

業監理處和香港聯合交易所的工作範圍，也包含有市場發展的責任。故此，

他們每年各自舉辦不同的推廣活動，使外國對香港的金融業有更全面的認

識。例如保險業監理專員在過去兩年有 3 次出外到英國、日本和美國推廣香

港的保險業；證監會的主席和各執行總監、兩間交易所的主席和行政總裁等，

在過去兩年也曾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加起來有十多次以推廣香港的金融業。

　　我剛才提及政府的工商服務業推廣署每年也會提出十大主要有關推廣服

務的建議。在今年的計劃中，我們其中一項的重要使命，便是加強推廣香港

作為亞洲區的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為此，正如李國寶議員指出，我們打算建

議貿發局將其金融服務諮詢委員會的職能擴大，使該委員會不但向貿發局提

出專業的意見，也會就各金融監管機構、市場運作者和商會分別舉行的推廣

活動作出協調，以增聲勢和避免出現只集中在某些城市推廣的現象。這樣的

協調可以包括每年為所有推廣金融業的活動設計一個主題，主要的推廣活動

更可以較為有效和有系統地分別在世界各地進行。

　　此外，我們也會建議增加這貿發局金融服務諮詢委員會的代表性，使其

更多元化，例如可加入更多中小規模的金融公司的代表。

　　我們相信改善協調和擴大委員會的代表之後，香港金融業的推廣活動將

會更有效益，而世界各地會對香港作為亞洲區一個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形

象將會更鮮明。

　　上述提及種種的推廣活動，一方面是為了吸引外資到香港投資金融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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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當香港的商界代表隨團出發時，他們可以跟當地的政府和商界交流，

從而知道他們在那地方的商機，這也不失是一個香港金融公司進入其他市場

的好開始。不過，我必須重申，按照各世貿成員也要遵守的最惠國及國民待

遇原則，我們不應、亦不可能要求我們訪問的政府對個別的商家提供任何優

惠，就好像我們對所有的外來金融公司的發牌和監管都是一視同仁一樣。

　　人力資源素來是香港擁有的寶貴資產。香港要保持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

領先地位，必須有適應力強和訓練有素的人才，以應付未來的挑戰。在這方

面，香港各大學和職業訓練局都有培養金融人才的課程。

　　此外，各金融監管機構也有不同的方法以提高業內人士的素質。例如，

保險業監理處正推行保險中介人質素保證計劃。按照該計劃，保險代理及經

紀均須接受足夠的培訓，並且通過考試，才能註冊或取得授權，日後更要接

受進一步的專業課程發展才能繼續維持其註冊或授權資格。此外，金融機構、

香港大專院校和香港證券學院都有舉辦不少為金融業內人士提供培訓的課

程。

　　此外，政府在 1997 年 12 月成立了一個督導委員會，成員包括金融服務

業代表及主要教育和培訓組織的負責人，研究如何加強金融服務業人才培訓

的工作，例如研究設立財經學院的需要和可行性。督導委員會已聘請顧問，

探討金融服務業在人力資源培訓的供求情況和人力資源發展的方向。顧問研

究剛在 4 月完成，報告指出現時已有不少團體如大學院校、職業訓練機構、

業界專業組織和各大公司正提供金融業的專門技術訓練及課程，例如精算

學、保險學等；另一方面，妨礙金融服務業人力資源發展的主要問題包括業

界未能清晰反映其培訓需求，以及缺乏供行業和訓練供應機構正式溝通的常

設機制。

　　督導委員會正研究顧問的意見，將於 8 月內向行政長官提交建議，希望

藉此加強金融服務業人才培訓的統籌工作。

　　至於監管人才方面，我們認為那些監管機構的職員須對市場有足夠認識

和運作經驗。故此，我們在有需要時會在市場內吸納適當的人才，當他們進

入了某監管機構後更會有不同的培訓。例如金管局內設有監管入門課程，並

與城市大學合作提供銀行學碩士學位課程。此外，金管局聘用業內專家提供

輔助培訓。另一方面，證監會在去年共舉辦了 84 個內部課程，共有 2 000

人次參加，而他們多於 100 名職員參加了外面舉辦超過 70 個培訓項目。

　　有一兩位議員提出似乎大部分的現任金融業監管人士，我相信是指證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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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不少是外國人。我可以肯定地告訴議員，這並不表示我們在聘用人員

時有甚麼歧視或選擇。監管機構也希望延聘到最適當的人選，而不是考慮他

們是外國人還是本地人。既然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我們便應該面向全

世界。事實上，我們的經驗是，當我們希望聘任一些合資格的本地人才時，

他們不少會指出，由於香港是一個很小的地方，為了將來要繼續在業內謀生，

有時不想得失行內人士，因而不願意接受監管機構的聘任，我們在這方面已

有多次經驗。不過，我們主要是以本地人才為先，這是肯定的。

剛才有數位議員談到世貿的問題，我也想在此作出簡單的回應。中國將

來如果能加入世貿，將會對香港帶來很多益處，我們估計金融業也會受惠。

財政司司長成立了一個專責研究小組，就中國入關對香港的經濟及各行業的

影響，作出分析和初步評估，財經事務局當然也是成員之一，我們正就這事，

積極研究有關中國入關對香港金融方面的影響。我知道有議員準備在下星期

的立法會會議上，就這題目提出口頭質詢。屆時工商局局長會更詳細地介紹

這方面的工作。

主席女士，歸納我以上所說，我希望指出，如果香港不是一個公平、自

由開放的市場，相信大家也難以想像有這麼多的國家和公司，選擇在香港經

營其金融業務。何以香港一片彈丸之地，能成為亞洲區內的主要國際金融中

心？故此，政府深信保持一個公平競爭環境和繼續努力推廣香港的金融業，

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各位議員發表的意見，都是為了這方面的好處而提出

的，政府非常感謝各位議員的意見，將來我們在籌劃工作時，也會把各位議

員的意見加以考慮。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智思議員的議案，按照馮志堅議

員的修正案，予以修正。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馮志堅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FUNG Chi-ki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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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馮志堅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如果大家沒有問題，我宣布停止表決。現在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敏嘉議員、何鍾泰議員、張文光議員、許長青議員、陳榮燦議員、單仲偕

議員、黃宜弘議員、羅致光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李國寶議員、夏佳理議員、陳智思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

芬議員及楊孝華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議員、曾鈺成

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譚耀宗議員、楊

耀忠議員、劉漢銓議員及蔡素玉議員贊成。

何秀蘭議員、李卓人議員、劉慧卿議員及何世柱議員反對。

吳亮星議員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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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7 人出席，10 人贊成，7 人反對；

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 人出席，14 人贊成，4

人反對，1 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

是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7 were present, 10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seven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0 were present, 14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four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主席：陳智思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原有 15 分鐘的發言時限，現在

還有 1 分 32 秒。

MR BERNARD CHAN: Madam President, thanks to our Honourable Members
of the Liberal Party and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who have just denied their
support to the motion.  I wish I had another hour to debate with you all on your
arguments.  It clearly shows how little you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issue.

Regulation is good, but it is not enough.  The industry is ready for
hand-in-hand co-ordination of efforts for the good of the economy.  Is the
Government ready for it?  I hope that a positive reply will eventually come.
And by the way,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Mexico are all parties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but they also share special concessions under the
North Atlantic Free Trade Area (NAFTA).

Thank you.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陳智思議員動議，經馮志堅議員

修正的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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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馮志堅議員起立，身旁的議員低聲說話 )

主席：馮志堅議員，你是否要求記名表決？

馮志堅議員：不是。 (眾笑）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1999 年 6 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9 時 44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16 minutes to Ten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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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書面答覆

經濟局局長就李卓人議員對第四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海事處屬下負責巡邏船隻合共有 23 艘，負責巡邏人員共有 50 名。在 1998

年巡邏執勤合共 65 575 小時，巡邏人員的工作除維持海上交通安全外，執行

《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亦為主要工作之一，其中包括檢控船隻排放過量黑

煙在內。

    於 1998 年，巡邏人員合共登船檢查 14 036 次。在登船檢查時，巡邏人

員如證實有違反《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便會作出檢控。海事處保留有關的

檢控紀錄。在檢查中不涉及觸犯法例的個案，海事處並無保留有關的分類統

計，包括懷疑排放過量黑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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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

WRITTEN ANSWER

Translation of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to Mr
LEE Cheuk-yan'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4

The Marine Department has in total 23 patrol crafts and 50 patrol officers
responsible for carrying out patrol work and in 1998, 65 575 hours have been
spent on patrol duties.  Apart from maintaining the safety of maritime traffic,
the the enforcement of the Shipping and Port Control Ordinance is also one of
the main duties of patrol officers, which includes the prosecution of vessels
emitting excessive black smoke.

In 1998, patrol officers have altogether performed 14 036 on-board
inspections.  If patrol officers on boarding the vessel for inspection, confirmed
that the Shipping and Port Control Ordinance has been contravened prosecution
will be lodged.  The Marine Department will retain the prosecution records
concerned.  For cases in which no legislation has been contravened, the
Department will not retain those breakdown statistics which include suspected
cases of excessive emission of black smoke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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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3 號）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政務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附表 3

第 1 條

刪去“會同行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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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

ADAPTATION OF LAWS (NO. 13) BILL 1998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Schedule 3,
section 1

By deleting "in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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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I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5 號）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政務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附表 3

第 2(a)(i)及

9(a)條

刪去“會同行政會議”。

附表 4

第 5 條

刪去“會同行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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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I

ADAPTATION OF LAWS (NO. 15) BILL 1998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Schedule 3,
sections
2(a)(i) and
9(a)

By deleting "in Council".

Schedule 4,
section 5

By deleting "in Council".


